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上更二字第4號

上  訴  人  永樂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鄭子偉  

訴訟代理人  張致祥律師

被 上訴 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訴訟代理人  吳文琳律師

            崔瀞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承攬報酬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5

年2月23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3年度重訴字第580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二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4年10月29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

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二、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玖佰零陸萬陸仟零伍拾柒元，

及自民國一○三年六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五計算之利息。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由

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五十七，餘由上訴人負擔。

五、本判決所命給付，於上訴人以新臺幣參佰零貳萬貳仟元供擔

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如以新臺幣玖佰零陸萬陸仟零伍

拾柒元為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96年間依公開招標程序標得被上訴人

之蘭嶼貯存場廢棄物桶檢整重裝作業（下稱系爭工作），兩

造於同年9月27日簽立系爭工作採購案承攬契約（下稱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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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約定總價新臺幣（下同）6億3,120萬元（實做實

算），伊應檢視廢棄物桶，區分為第1至4類，其中第4類桶

自壕溝取出，以55加侖桶盛裝，放進具防止輻射外洩功能之

3×4重裝/運輸容器（下稱3×4櫃）內，運送至處理中心破

碎、固化後，再以55加侖桶重裝並加以回貯。伊於96年10月

25日開工，於101年5月14日竣工，同年6月22日驗收通過。

惟被上訴人未依約提供EF-6、EF-7、EF-8之通風系統高效率

過濾器（下稱HEPA機）、HEPA濾網備品及正常運作之破碎固

化系統機台設備，致伊自100年1月1日起變更單桶手動人工

操作，始得進行固化、重裝作業。又被上訴人遲未提供3×4

櫃，為騰出該櫃週轉使用，伊依被上訴人指示自99年9月15

日起至同年11月23日止（下稱系爭期間），將暫存於3×4櫃

內第4類桶合計3,952桶再回貯壕溝後再取出，如附表所示。

此係契約外新增工項，以第1類桶每桶計價3,625元，再加計

工業安全衛生設施及管理費、稅什費後，並加計營業稅，被

上訴人應給付1,604萬5,120元，爰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3項

前段約定、民法第491條或第179條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如

數給付，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之判

決，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未繫屬本院者，不

予贅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破碎固化系統設備機台所屬HEPA機應為EF-

3、EF-4，伊已於97年10月4日移交予上訴人，並提供HEPA濾

網備品。破碎固化系統則於98年1月17日移轉予上訴人，經

雙方確認可使用，雖上訴人曾於98年2月17日通知12項待改

善項目，然伊已於同年4月27日完成改善。又第4類桶回貯係

上訴人本應施作之工序，非契約外新增工項。3×4櫃不足，

係因上訴人長期未處理第2、4類桶及工序選擇失當所致，況

實際取出之第4類桶數為2,124桶，並非3,952桶，且第4類桶

回貯與第1類桶之檢整工作內容有異，以第1類桶單價計價，

並不合理，況上訴人均使用原有人力施作，並未支出額外人

力費用等語，資為抗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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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

訴，本院前審（105年度建上字第27號）判決維持原審判

決，駁回上訴。上訴人復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將本院前審

判決廢棄發回。本院更一審（109年度建上更一字第10號）

改判上訴人勝訴之判決，被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

法院將本院更一審判決廢棄發回。上訴人之上訴聲明：㈠原

判決駁回後開第㈡項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㈡

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1,604萬5,1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

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3項前段、民法第491條或第179

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604萬5,120元本息等情，為被

上訴人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本院判斷如下：

　㈠上訴人主張：第4類桶未檢整即回貯壕溝，係因被上訴人未

提供EF-6、EF-7、EF-8之HEPA機，及EF-3、EF-4之濾除效率

檢測於98年12月27日始通過等情，尚不足採：

　⒈查EF-6、EF-7、EF-8位於氣閘間，係獨立空間，非屬破碎固

化系統機台使用，破碎固化系統機台專屬之HEPA機應為EF-

3、EF-4，箱體安裝於屋頂，有處理中心竣工圖（圖號EM-AC

-05-2）在卷可證（見更一審卷一第219至221頁）。而依屬

系爭契約內容一部之「DNBM-L-5.35蘭嶼貯存場低放射性廢

棄物桶處理中心通風系統作業程序書」（見更一審卷一第84

至118頁）中第6.3條「自動控制系統架構圖」（見更一審卷

一第91頁）所示，DDC-1-2現場控制器包含EF-3、EF-4排風

機，HEPA機則裝置在排風機之上，而被上訴人已於97年10月

4日將DDC-1-2現場控制器移交上訴人，移交時雙方並確認現

有情形為「良好」，有「處理中心主體建築物及其附屬設

施/設備借用清點移交表」附卷可憑（見更一審卷一第79

頁）。又上訴人於98年4月20日發函被上訴人略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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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二、㈢經查處理中心，建置位置EF-6、EF-7、EF-8三

組未列入移交項目（未檢測），是否需要一併代為提出，請

確定核示…」（見更一審卷一第139頁），而被上訴人核能

後端營運處（下稱營運處）於同年月29日函復上訴人略以：

「…說明：…二、旨案有關處理中心及取出單元通風系統高

效率過濾器（HEPA）檢測數量如先前所提送給貴公司之97年

檢測資料共計10組，因EF-6、EF-7、EF-8等三機組係將氣閘

門區室內空氣抽向高污染區故僅需裝濾網，亦因此未裝置HE

PA，故免予檢測。…」（見更一審卷一第189頁），並參核

能研究所保健物理組防護面具與空氣濾器檢測中心98年6月1

6日出具之空氣濾器系統現場檢測之檢測報告（下稱系爭檢

測報告），HEPA機建置位置EF-3、EF-4已列入檢測項目中，

EF-6、EF-7、EF-8則未列入（見更一審卷一第141至143

頁），堪認EF-6、EF-7、EF-8等三機組非屬破碎固化系統機

台使用，並未裝置HEPA，且被上訴人辯稱其於97年10月4日

已移交破碎固化系統機台所屬EF-3、EF-4之HEPA機予上訴人

一情，應可採信。

　⒉上訴人雖執營運處98年5月5日D核端字第0980400066號函及

上訴人100年2月26日致被上訴人蘭嶼貯存場之備忘錄（下稱

備忘錄，見更一審卷三第127、129頁），主張：因被上訴人

遲未交付EF-6、EF-7、EF-8之HEPA機，嗣變更工法操作破碎

固化系統機台，並非在原地操作，而係將破碎機移至另一地

點操作，致第4類桶無法檢整云云。然觀諸營運處上開函文

係記載：「…說明：…二、旨述第四類嚴重破損桶之鐵皮部

分因體積較大，無法置入55加侖桶後再移至處理中心處理，

此部分已與貴公司駐工地黃主任研討必要時可使用油壓剪於

壕溝内直接修剪或直接吊入3×4容器，如此可解決大塊鐵皮

無法置入55加侖桶之問題。對於已取出之鐵皮切割已多次函

告並口頭告知儘速予以處理，地點已選定且帳篷亦已搭建完

成，惟貴公司一直不願意依約自行裝設移動式『HEPA』而要

求本公司提供，致使該批30餘櫃之鐵皮迄今仍未處置，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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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用鋼構廠房A棟暫存空間亦影響整體之檢整進度，故請貴

公司儘速採購移動式『HEPA』供鐵皮切割使用，以利工進。

三、有關未能破碎之桶箍及螺栓處置，可直接放置於3×4重

裝容器内，於滿櫃後再移至壕溝内集中存放。」（見更一審

卷三第127頁），足認被上訴人係回復上訴人所詢第4類嚴重

破損桶之鐵皮部分因體積較大，無法置入55加侖桶後再移至

處理中心處理之事宜，而上開備忘錄則顯係就第4類桶之鐵

皮破碎及填裝地點要求被上訴人同意其變更採取在「遮蔽物

件B」內執行（見更一審卷三第129頁），並非將處理中心之

破碎固化系統機台移至他處使用，是上訴人此部分主張與事

實不符，尚不足採。

　⒊上訴人雖又主張：因被上訴人遲交EF-3、EF-4之HEPA濾網，

致第4類桶無法檢整云云。然被上訴人於97年10月4日已將包

含EF-3、EF-4 HEPA機之DDC-1-2現場控制器移交上訴人，移

交時雙方並確認現有情形為「良好」，業如前述；且被上訴

人亦以98年2月28日備忘錄通知上訴人略以：「…說明：…

二、承攬契約施工說明書三、㈥、5.⑾：…除了『取出單

元』、『處理中心』及『鋼構廠房』之零組件備品由甲方

（即被上訴人，下同）供應外，其他所有設備及機具保養維

護及維修工作費用已包括在廢棄物桶檢整重裝作業費用内，

不另計價。乙方（即上訴人，下同）應準備足夠的維護保養

與修理所需之零組件，若因短缺維修需用零組件，致設備及

機具無法使用，概由乙方負責，乙方不得藉詞要求任何補償

或延長工期。三、有關HEPA及MCC室冷氣設備故障事宜，請

貴公司機電設備及機具維修專業人員先行檢查、維修，以確

認故障原因與故障零件型號，向本場請領備品。…」（見原

審卷六第299頁），營運處並於98年4月29日就HEPA檢測有關

事宜函復上訴人：「…說明：…二、…。至於備品部分已備

妥一批，可供不時之需。」（見更一審卷一第189頁），足

認被上訴人斯時已備妥處理中心備品濾網，通知上訴人請

領。又系爭檢測報告檢測紀錄表說明欄內載明：「…⒉濾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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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應定期更換濾器單元，以確保濾器系統之性能。一旦更

換濾器後建議再申請檢測。」（見更一審卷一第143頁），

及上訴人自承於98年11月間更換除建置位置EF-6、EF-7、EF

-8以外之HEPA機濾網後，檢驗完成等情（見更一審卷四第41

頁），是被上訴人辯稱98年6月濾除效率檢測未通過，係因

上訴人未申請備品濾網或未更換濾網所致一情，應可採信，

則上訴人主張因被上訴人於98年6月至98年10月7日間遲交EF

-3、EF-4之HEPA濾網，濾除效率檢測於98年12月27日始通

過，致第4類桶無法檢整云云，亦無足採。

　㈡上訴人主張：第4類桶無法檢整，係因被上訴人遲至98年1月

17日始交付破碎固化系統機台設備，且該設備之固化系統無

法正常運作，迄99年12月31日被上訴人同意變更為人工單桶

檢整，自100年1月1日起方能進行固化等情，應屬可採：

　⒈依系爭工作施工說明書（下稱系爭施工說明書）三工作內

容、㈡檢整重裝作業設施與設備功能約定：「蘭嶼貯存場檢

整重裝作業之主要設備及其功能分別概述如下⒈處理中心：

針對第二、四類廢棄物桶，分別設置廢棄物桶除鏽補漆、破

碎固化等作業系統及運轉所需各項設備。…」（見原審卷一

第85頁），足認破碎固化系統機台係在處理中心之内。又系

爭施工說明書三、㈥、5.⑶約定：「甲方將已先行完成必要

之整備及購置適當、適量之零組件配品（僅限『取出單

元』、『處理中心』及『鋼構廠房』之零組件備品），使其

均可在接管後之短期間即可使用運轉」（見原審卷一第93

頁），及三、㈥、5.⑾亦有約定：除了「取出單元」、「處

理中心」及「鋼構廠房」之零組件備品由甲方供應外等語

（見原審卷一第96頁），則位於處理中心內之破碎固化系統

機台之零組件備品已約定應由被上訴人提供。另依上訴人所

提出98年11月13日備忘錄記載：「…說明：有關處理中心固

化系統經大佶公司派員至貯存場勘查測試結果發現，2號機

及3號機内儲斗閘門橡膠儲斗硬化龜裂嚴重（詳附件照

片），若不更換，於灌漿過程中，恐將會水泥漿體溢出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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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情況，惠請儘速貴場派員更換，以維日後固化系統之正

常作業，請查照。」（見更一審卷三第133頁），即上訴人

請求被上訴人儘速派員更換破碎固化系統機台儲斗閘門已硬

化龜裂之橡膠儲斗，益徵被上訴人依約應提供破碎固化系統

機台之零組件備品，且斯時破碎固化系統機台尚無法正常運

作。　　

　⒉依系爭工作案96年12月6日現場開工前點檢討論會紀錄之結

論㈠載明「與檢整有關的機具、設備、材料、文件、訓練

等，『蘭』（即被上訴人之蘭嶼貯存場）與永樂公司（即上

訴人）應在12月11日以前就緒，以12月12日能如期展開檢整

作業為目標。」（見原審卷四第150頁），是依兩造約定，

被上訴人即應於96年12月12日前提供能正常運作之破碎固化

系統機台予上訴人。

　⒊被上訴人雖執系爭施工說明書三、備品提供之約定（見原

審卷一第101頁），抗辯：伊僅係無償提供破碎固化系統機

台予上訴人使用，無提供備品及修繕義務云云。然上開約定

雖有「甲方提供之設備或設施，包括『處理中心』、『取出

單元』、『鋼構廠房』，及檢整重裝作業相關機具、設備、

儀器、工具等，於本案承攬契約履約期限及執行相關檢整重

裝作業期間，由乙方全權負責操作、運轉、維修及保養」

（見原審卷一第101頁），惟同條款亦載明「上述除『處理

中心』、『取出單元』、『鋼構廠房』等設施之維修，所需

備品由甲方負責提供外，其餘機具、設備、儀器、工具等之

維修、保養所需備品概由乙方自行負責。所需維修工時及費

用，均已包括於契約有關計價內，乙方不得另行再要求增加

或補償任何費用及工期。」又依系爭施工說明書三、㈣、⒈

⑴亦約定「甲方無償提供之機具：詳本施工說明書附件三蘭

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甲方無償提供機具設備清單（乙方應

負責借用期間之相關費用，包括但不限於操作、維護、油

料、備品、維修及依相關法規應辦理之檢查、檢驗或定期檢

查等）。乙方承攬期間，應協助甲方蘭嶼貯存場優先（以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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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雙方協調之時日為準）執行所需動用機具（如移動式起動

機、堆高機、貨車等）之一般營運或支援當地居民等業務，

其所需費用已包括於契約總價内，乙方不得另行要求增加或

補償任何費用及工期」（見原審卷一第86至87頁），而上開

約定之附件三所示機台，僅為貨車、堆高機、起重機及發電

機等（見原審卷一第139至140頁），堪認系爭施工說明書

三、所載「其餘機具、設備、儀器、工具等之維修、保養

所需備品概由乙方自行負責」之「其餘機具、設備、儀器、

工具」當係指上開附件三所示貨車、堆高機、起重機及發電

機等機具，於檢整重裝期間由上訴人負責維修與備品提供，

該費用包含於承攬總價之内，不能另行要求維修或提供備品

之費用及維修故障等因素展延工期，尚不包含處理中心之破

碎固化系統機台。再依系爭施工說明書三、㈥、5.⑾所載：

「在檢整重裝作業期間，乙方負責維護運轉操作甲方提供之

設備、機具，除派遣一組機電設備、機具操作專業人員值班

運轉外，另應指派一組機電設備及機具維修專業人員駐在貯

存場，辦理設備及機具初級與二級保養維護工作，以提高其

妥善率、降低故障發生率，確保檢整作業順利連續進行。所

有設備及機具，除每日在使用前應由負責保養人員檢查、保

養，檢點其狀況外，應每週或每月輪流進行定期初級與二級

保養維護及維修工作。甲方供借之保養維護及維修工作所需

之設備、工具，若有不足，乙方應設法備齊，每日檢查（檢

點）及每週或每月定期之保養，維護及維修工作均應留存紀

錄。…」（見原審卷一第96頁），堪認就被上訴人所提供之

設備、機具，上訴人僅負責日常或定期之初級與二級保養維

護及維修工作，是上開系爭施工說明書三、所載「甲方提

供之設備或設施，包括『處理中心』、『取出單元』、『鋼

構廠房』，及檢整重裝作業相關機具、設備、儀器、工具

等，於本案承攬契約履約期限及執行相關檢整重裝作業期

間，由乙方全權負責操作、運轉、維修及保養」，亦當僅指

日常或定期之初級與二級保養維護及維修，並不包含機具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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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致無法運轉之維修。被上訴人辯稱其就破碎固化系統機台

無提供備品及修繕義務，顯不足採。

　⒋上訴人於99年4月16日備忘錄載明：「…說明：本公司固化

系統作業領班配合益鼎公司工程師查修各項機電設備，目前

所發現故障待維修部份如下：一、2號、3號機承接盤，其動

作時有時無，呈不穩定狀態。二、2號、3號機固定下降蓋，

無法正常運作。三、2號、3號機拌合機閘門無法開啟。四、

3號機控制鍵切換至“現場維修”時水計量器會自動送水至

拌合機。五、2號、3號機儲斗閘門無法進行開合動作。六、

儲斗震動器無法動作。七、3號(樹脂）計量器内，廢料清除

後，控制盤上仍顯示數字。目前上開各項故障待維修部分，

惠請貴場儘速派員協助修復，請查照。」（見更一審卷三第

137頁），及於99年8月20日備忘錄中表示：「…二、處理中

心固化、設備系統移交至今，無法依約功能驗證確認正常，

維修至今，仍無法檢整作業（第四類）。三、本公司長期配

合甲方維護及檢修，仍無法正常運作及下料固化，惠請派員

修復，以利檢整第四類桶。」（見更一審卷三第139頁），

且於99年12月7日備忘錄仍記載：「…說明：…二、①處理

中心固化系統，本公司實體測試運轉，發現鼓風機皮帶斷裂

（SPB=2300x4)。②處理中心固化系統，污泥槽沈水邦浦故

障，無法供應固化系統循環用水。（其規格Q=1700L/min，D

=4”，H=14M，3ψ48OV5HP)。三、以上請貴公司協助檢修及

備品供應，並請依約不計工期。」（見更一審卷三第141

頁），堪認處理中心之固化系統迄至99年12月仍未能正常運

作。另觀諸營運處99年11月10日D核端字第0991100020號之

函復：「…說明：…二、㈠事項1:有關3×4重裝容器將用

罄，面臨取桶作業全面停工問題，本公司已催促3×4重裝容

器得標廠商依約儘可能於99年11月中旬交貨，惟依目前進度

可能需至11月下旬才能交貨。在新購之3×4重裝容器尚未能

交貨供應期間請優先規劃進行第四類桶檢整、鐵皮之破碎或

先將待檢整之第四類桶暫回貯貯存溝內以騰出佔用之3×4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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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週轉使用。…」（見原審卷一第226頁），即被上訴人就

新購之3×4櫃尚未能交貨供應期間，僅要求上訴人優先規劃

進行第4類桶檢整、鐵皮之破碎或暫回貯溝內，而未要求上

訴人進行第4類桶完成固化檢整並回貯，益徵上訴人主張第4

類桶於99年12月31日前無法檢整，係因固化系統無法正常運

作，且被上訴人未依約提供所需備品及協助修復等情，應屬

可採。被上訴人雖提出98年4月27日備忘錄（見前審卷二第6

2至63頁），辯稱：其已於98年4月27日改善完成破碎固化系

統云云。然上開備忘錄之附件「處理中心破碎及固化系統待

改善紀錄表」固記載改善項目「⒏重裝區輸送帶進桶與固化

系統無法搭配自動化作業」，已於同年2月16日改善完成

（見前審卷二第62頁反面），惟上訴人已於98年4月18日發

函向被上訴人表示該項目仍未改善（見前審卷二第244

頁），是上開備忘錄之記載無法證明已於98年4月27日修復

完成，尚難為被上訴人有利之認定，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

尚不足採。

　⒌被上訴人稱其交付之固化系統於98年11月20日即可正常運

作，並提出99年11月8日、24日、12月30日、31日監工日誌

之記載，及99年11月8日、12月1日之工作檢討會議紀錄（見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5號〈下稱三審第二次發回〉卷

第225至234頁），否認上訴人所為第4類桶於99年12月31日

前無法檢整之主張。然上開監工日誌及工作檢討會議紀錄日

期均與99年12月31日相近，而與被上訴人所主張移轉破碎固

化系統於上訴人之98年1月17日，相距甚久。關於破碎固化

桶項目，99年11月8日監工日誌記載「固化系統大齊公司技

術指導檢查，本日測試#3號機正常」（見三審第二次發回卷

第225頁），僅屬破碎固化系統部分機件之測試；99年11月2

4日監工日誌記載「非樹酯類實體測試完成6桶」（見三審第

二次發回卷第226頁），亦僅屬非樹酯類實體之測試，尚難

認破碎固化系統已能正式運作；99年12月30日監工日誌雖記

載「非樹酯類第四類桶固化處理產生10桶」，然亦記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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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檢驗自由水及填滿度後再提報完成桶數量」（見三審第

二次發回卷第227頁），亦難認破碎固化系統當日運作已屬

正常；至99年12月31日監工日誌記載「破碎固化完成6桶」

（見三審第二次發回卷第228頁），適足證明上訴人陳稱第4

類桶於99年12月31日前無法檢整，所言非虛。又99年11月8

日之固化系統檢修測試檢討會會議紀錄結論記載「2號機模

擬固化作業程序，均可順利下料固化，永樂公司派員全程在

場配合測試」，及99年12月1日第139次每週工作檢討會議紀

錄記載「請永樂公司注意並儘速辦理下列事項：1.第四類廢

棄物於99.11.24進行測試，固化6只廢棄物桶，相關設備均

可正常運轉，請妥善規劃固化作業期程」（見三審第二次發

回卷第229、233頁），惟99年11月8日、24日均僅屬測試階

段，業如前述，況上訴人於99年12月7日備忘錄仍記載經實

體測試運轉，鼓風機皮帶斷裂，且固化系統污泥槽沈水邦浦

故障，無法供應固化系統循環用水等情（見更一審卷三第14

1頁），亦如前述，益徵被上訴人所辯，不足採信。

　⒍上訴人主張：上開固化系統缺失，經其逐步摸索、操作、檢

修，嗣發現可以人工單桶操作方式解決，於99年12月31日經

被上訴人同意改變固化機台1次自動化檢整4桶之原來工序，

避開使用2、3號儲斗，而以手動單桶運作等情，業據上訴人

提出99年12月31日工作日報表為證（見更一審卷一第191

頁）。被上訴人雖否認有變更工序，然其對於上開工作日報

表記載當日15時35分至17時其召集上訴人開會討論爾後作業

準則及注意事項乙節，並不爭執，另佐以上開營運處99年11

月10日D核端字第0991100020號函並未要求上訴人進行第4類

桶固化作業，足認上訴人此部分主張，應可採信。

　㈢上訴人主張：未檢整之第4類桶回貯壕溝，係因被上訴人遲

未採購提供3×4櫃，致99年8月起無櫃可用，為騰出3×4櫃周

轉使用而取出第4類桶暫回貯等情，應屬可採：

　⒈依系爭施工說明書三、㈣、⒈之約定：「為執行本施工說明

書工作内容，乙方應藉由甲方無償提供之機具、設備、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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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之物料及輻防儀器、乙方租用或購買之機具、設備、及

僱用必要人員等，以完成本案承攬契約及施工說明書規範所

訂之工作…⑷甲方提供之物料及輻防儀器，係指3×4重裝容

器、55加侖桶及處理中心、取出單元之維修備品，及劑量率

度量儀器、污染偵檢儀…」（見原審卷一第86、87頁），而

3×4櫃即為被上訴人應依上開約定提供之3×4重裝容器，此為

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452頁），是上訴人主張被上

訴人依約應提供足夠之3×4櫃予其進行檢整作業一情，實屬

有據。

　⒉又依系爭施工說明書、附件二「蘭嶼貯存場低放射性廢棄物

桶檢整重裝作業概述」載明：「二、廢棄物桶取出作業㈠取

出單元取桶作業：…『取出單元』準備就緒後，控制室操作

人員依據現場指揮或由閉路監視螢幕上判斷廢棄物桶類別，

再由控制室操作人員操縱架空移動式起重機，並使用適當夾

具，將廢棄物桶吊上並放入3×4重裝/運輸容器内。㈡遮蔽物

件取桶作業：…3×4重裝/運輸容器裝滿後加蓋密封，載運至

『處理中心』處理（第2、4類）或直接回貯壕溝(第1、3

類）或『鋼構廠房』暫存」、「四、廢棄桶暫存作業：基於

各類廢物桶於檢整或重裝作業過程中，因作業中各貯存壕溝

之回貯空間有限，諸如淨空後壕溝需要加以檢視或修補，導

致檢整或重裝後之55加侖廢棄物桶或『3×4重裝容器』（内

含12只廢棄物桶）需要有適當場所暫時安置；或因『處理中

心』每日作業數量受限於設計容量，從貯存壕溝取出之廢棄

物桶放置於『3×4重裝/運輸容器』内，等待進一步除銹補漆

或破碎固化重裝時，需要有適當場所暫時安置等。…」（見

原審卷一第130至132頁），足認3×4櫃係用於裝置自壕溝取

出之各類桶以供運輸，並用於重裝第3類桶回貯壕溝，及暫

時安置等待進一步除鏽補漆或破碎固化前之第2、4類桶，倘

缺乏3×4櫃，將無法正常進行取桶、檢整作業，各類桶之檢

整作業均受影響，系爭工作將因而停止。

　⒊上訴人主張其早於99年1月22日、3月29日即通知被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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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被上訴人提早安排3×4櫃承製廠商交貨，以免影響工作

進度，預估將於同年6月底前即無櫃可供使用等情，有各該

日備忘錄附卷可稽（見原審卷三第222、223頁），該情應堪

認定。又被上訴人自98年11月25日起至99年8月3日止，共提

供1,800個新購3×4櫃予上訴人使用，並於99年2月5日至同年

3月22日增購250個3×4櫃，但被上訴人於99年8月4日以後未

再提供新購3×4櫃，自99年12月12日起始再陸續提供新購3×4

櫃供上訴人領用等情，亦有3×4重裝容器桶請購、領用統計

表在卷可佐（見原審卷四第41至42頁），該情亦堪認定。觀

諸上訴人於同年8月份系爭工作第23期檢整重裝作業成果報

告之「六、需甲方協助配合事項」中，業已表明「3×4櫃現

有空櫃已不足（本月份已面臨不足），請甲方協助處理」

（見原審卷三第239頁），又99年8月間專用於檢整第4類桶

之破碎固化系統機台設備自動化作業仍無法正常運作，亦如

前述，而依上訴人提出之工作日報表所示（見更一審卷二第

12至82頁），上訴人自99年9月15日至同年11月20日期間於

附表所示日期，將暫存於3×4櫃內等待進一步破碎固化之第4

類桶自3×4櫃內取出，暫時回貯壕溝，合計3,952桶，依兩造

所不爭執每個3×4櫃可放入12個55加侖桶計算，可騰出3×4櫃

約330個（計算式：3,952桶÷12桶≒330個），上訴人並將上

開暫時回貯第4類桶工作進度載明於99年9、10、11月份之第

24、25、26期檢整重裝作業成果報告，一再表明仍缺3×4

櫃，須騰出第4類桶供取出用，且用於回貯第3類桶之3×4櫃

不足，影響回貯進度，需被上訴人協助配合儘速提供新購3×

4櫃，亦有各該成果報告在卷可憑（見更一審卷三第225至23

9、241至255、257至271頁），另審酌上訴人於99年8、9、1

0、11月份累計第1類桶實際取桶數均為380桶，累計第2類桶

實際取桶數依序為1萬6,271桶、1萬7,428桶、1萬8,649桶、

2萬0,017桶，累計第3類桶實際取桶數依序為4萬4,168桶、4

萬6,017桶、4萬8,162桶、5萬0,069桶，累計第4類桶實際取

桶數（指原第4類桶本身數量，詳後述）依序為1,642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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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桶、1,826桶、1,855桶，及上開期間累計第1類桶實際檢

整回貯量均為380桶，累計第2類桶實際檢整回貯量依序為1

萬5,150桶、1萬6,578桶、1萬8,150桶、1萬9,602桶、累計

第3類桶實際檢整回貯量為4萬3,920桶、4萬5,648桶、4萬7,

760桶、4萬9,968桶，有上開各月即第23至26期檢整重裝作

業成果報告在卷可參（見更一審卷三第213、229、245、261

頁），足認上訴人暫時回貯第4類桶於壕溝後，確有繼續進

行取桶作業，並有進行第2、3類桶之檢整作業，且至99年11

月份止，累計已有4,164個3×4櫃用於重裝回貯第3類桶（計

算式：49,968÷12=4,164），且於99年9至11月間共有360個3

×4櫃用於重裝回貯第3類桶【計算式：（49,968-45,648）÷1

2=360】，大於回貯第4類桶騰出之3×4櫃數量。再佐以營運

處就上訴人承攬系爭工作提送之99年10月份檢整作業實際進

度表，於99年11月10日D核端字第0991100020號函復：「…

說明：…㈠事項1:有關3×4重裝容器將用罄，面臨取桶作

業全面停工問題，本公司已催促3×4重裝容器得標廠商依約

儘可能於99年11月中旬交貨，惟依目前進度可能需至11月下

旬才能交貨。在新購之3×4重裝容器尚未能交貨供應期間請

優先規劃進行第四類桶檢整、鐵皮之破碎或先將待檢整之第

四類桶暫回貯貯存溝內以騰出佔用之3×4容器週轉使用。屆

現有移他用容器都已儘可能騰出應急用罄時若確因新購之該

項容器仍未能及時交貨供應，致使因無3×4重裝容器可使用

而影響檢整作業時，工期之核算則依合約相關規定辨理。」

（見原審卷一第226頁），堪認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指示其

在新購之3×4櫃尚未能交貨供應期間，優先規劃進行第4類桶

檢整、鐵皮之破碎或先將待檢整之第4類桶暫時回貯壕溝以

騰出佔用之3×4櫃週轉使用乙節，應可採信。被上訴人辯

稱：其並未指示或要求上訴人將第4類桶回貯壕溝云云，並

不足採。是上訴人於新購之3×4櫃尚未交貨期間將待檢整之

第4類桶暫時回貯壕溝，騰出3×4櫃使用，確係因可歸責於被

上訴人事由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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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⒋被上訴人雖另辯稱：3×4櫃不足係因上訴人長期未處理第2、

4類桶，及工序選擇失當所致云云。然上訴人至99年8月累計

　　第2類桶實際取桶數為1萬6,271桶，實際檢整回貯量為1萬5,

150桶，業如前述，即第2類桶之累積檢整回貯量占取桶數之

93.1%（計算式：1萬5,150÷1萬6,271×100%＝93.1%），則被

上訴人指稱上訴人長期未處理第2類桶，顯不足採。又第4類

桶之檢整必須使用破碎固化系統機台設備，而該設備之固化

系統無法正常運作，迄至99年12月31日被上訴人同意變更為

人工單桶檢整，自100年1月1日起方能進行固化等情，業如

前述，則上訴人長期未能處理第4類桶，尚難歸責於上訴

人。而依系爭施工說明書三、㈥、⒌⑴、⑺之約定：「乙方

在規劃執行本契約工作前，已經徹底勘查了解且能充分掌握

蘭嶼貯存場各方面狀況，各貯存壕溝開蓋進行廢棄物桶檢整

重裝作業順序及起始端應先經甲方認可。原則上，在每座壕

溝全部作業完成才得開始下一壕溝之檢整重裝作業。除非已

先提經甲方同意，才可改變原則。」（見原審卷一第93

頁）、「在每座貯存壕溝檢整重裝作業在每一段第一次開蓋

時，乙方應在甲方人員會同下，即檢視溝内廢棄物桶貯存狀

況，核對確認料帳資料，概略估計各類廢棄物桶比率及確定

作業細部計畫、順序、方式，始得開始作業。」（見原審卷

一第95頁），即上訴人依約開蓋一座壕溝後，需全部作業完

成才得開始下一壕溝之檢整重裝作業，不得跳溝處理，且開

蓋前，無從得知該壕溝內各類桶數量分布之情形，僅得於開

蓋後，概略估計各類廢棄物桶比率及確定作業細部計畫、順

序、方式，幾無彈性可言，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工序選擇失

當始致3×4櫃不足，亦不足採。

　㈣上訴人主張暫回貯再取出之未檢整第4類桶數量共3,952桶，

應屬可採：

　　上訴人主張：伊為騰出3×4櫃周轉使用，於系爭期間共暫時

回貯第4類桶計3,952桶等情，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⒈依系爭期間之工作日報表（見更一審卷二第12至82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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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上訴人暫回貯之第4類桶共計3,952桶（詳附表）。另佐

以100年1月25日起至同年10月15日止，再陸續取出之第4類

桶數量共計為3,952桶，亦有上開期間工作日報表附卷可稽

（見更一審卷二第145至407頁），即暫回貯與再取出之數量

互核相符，是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核屬有據。

　⒉被上訴人雖否認工作日報表所載暫時回貯數量之真正，然依

被上訴人在本件招標公告所附之作業程序附件八即「台灣電

力公司核能後端營運處蘭嶼貯存場低放射性廢棄物桶檢整重

裝作業工安與輻安管制計畫」記載：「…三、具體作法…㈡

檢整重裝作業期間⒈工安方面…，並有監工在現場全程監督

作業之情形…。⒉輻安方面：…。承攬商應於…。本場運貯

股及安管股人員（含年度外包人力）每日至工作現場督導與

抽查工作，並有場長，後端處各級長官及稽查單位不定期走

動管理巡查。」（見原審卷一第192、193頁），足證被上訴

人應有派駐監工人員每日在場監督工程施作情形。且觀諸上

開工作日報表，多數蓋有「蘭嶼貯存場」之戳章，被上訴人

亦不爭執該戳章為其蘭嶼貯存場之收文章（見本院卷二第50

2頁），堪認上開日報表係經被上訴人或被上訴人之代理人

所審認，被上訴人雖辯稱：蓋章僅表示有收到，且被上訴人

亦有監工日誌，無須核對工作日報表之真正云云。然監工日

誌並未記載工作日報表所載暫時回貯數量，被上訴人既已收

受上訴人所交付之工作日報表，倘記載有誤，自應於適當期

限內提出，被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其曾於工程期間對該等記

載有過反對意見，空言否認工作日報表上該等記載之真正，

尚不足採。被上訴人雖又指摘附表所載日期99年10月4日暫

回貯數量167部分，未見記載於當日之工作日報表（見更一

審卷二第31頁）等語，然觀諸99年9月15日、16日及10月5

日、12日暫回貯數量分別為119、24及142、168，合計為453

（計算式：119＋24＋142＋168＝453），而99年10月12日之

工作日報表則記載「第4類…合計暫存620桶」（見更一審卷

二第39頁），差額即為167（計算式：620－453＝167），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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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不合之處，且證人即上訴人系爭工作之工地負責人Ａ０１

於本院具結證稱：日報表之暫回貯數量桶有一天是漏記，可

能就是99年10月4日，伊知道有一天漏記，有把它補回來，

其他每天應該都很正確，伊應該是合計的時候發現，就有把

它補回來，所以後面登記的總數都是正確的等語（見本院卷

三第18頁），堪認此係上訴人於暫回貯第4類桶初期填寫工

作日報表所漏載，尚不影響上訴人暫回貯第4類桶總數之認

定。

　⒊被上訴人雖抗辯：上訴人暫回貯第4類桶數量應為1,855桶云

云。然依上開第23期至第27期成果報告、99年9月12日至同

年12月31日間工作日報表（見更一審卷三第209頁至287頁、

卷二第9頁至120頁）所示，上訴人迄99年11月23日止累計就

第4類桶實際取桶為1,855桶，該1,855桶係上訴人自壕溝開

蓋後逕取出之第4類桶數量，尚非暫回貯之第4類桶數量，被

上訴人此部分所辯，尚不足採。而依上訴人主張：本件有關

第4類桶之檢整，除原固化體已碎裂或粉化之第4類廢棄桶

外，壕溝内其他類桶剝落之油漆、銹蝕碎屑、空氣中沈澱之

雜質、壕溝壁體剝落之水泥塊，及檢整過程中使用之器材

（手套、刷子、輻射衣物等）等，亦均係自壕溝取出後即先

裝入55加侖桶，再放入3×4櫃內，運至處理中心，經破碎

後，加入固化劑固化後，預估產出之重裝固化桶為取出桶數

之2.2倍等情，核與卷附之「蘭嶼貯存場廢棄物桶檢整重裝

作業流程圖」（見更一審卷三第47頁），及系爭契約附件一

蘭嶼貯存場廢棄物桶檢整重裝作業桶數估算說明：「二、各

類別桶數：…㈣第四類桶（破碎固化桶）估計：84,748桶×

0.05=4,238桶(招標規範第四類檢整桶數）。」，與招標時

訂價單「註1」所載：「本案第四類廢棄物桶預估約4,238

桶，經破碎、固化之檢整作業程序後，預估每桶破碎桶將產

出2.2桶之重裝固化桶。」（見更一審卷三第31、33頁）相

符，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核屬有據。此自系爭工作自壕溝

內取出原第4類桶本身之數量為2,124桶，經破碎固化後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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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第4類重裝固化桶為4,441桶（見更一審卷一第213頁），

實際固化檢整產出桶數為實際取出原第4類桶本身數量之2.0

9倍（計算式：4,441÷2,124≒2.09，小數點2位以下四捨五

入）亦明，益徵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應堪採信。是上訴人

迄99年11月23日止累計就第4類桶實際取桶數雖為1,855桶，

惟自壕溝取出後即先裝入55加侖桶，除原固化體已碎裂或粉

化之第4類廢棄桶外，一併裝入壕溝内其他類桶剝落之油

漆、銹蝕碎屑、空氣中沈澱之雜質、壕溝壁體剝落之水泥

塊，及檢整過程中使用之器材（手套、刷子、輻射衣物等）

等，且在破碎固化前，所占體積較大，收入桶內並非實心占

滿55加侖桶，故使暫回存之第4類桶增至3,952桶，亦為實際

取出原第4類桶本身數量之2.10倍（計算式：3,952÷1,885≒

2.10，小數點2位以下四捨五入），小於上開預估之2.2倍，

與實際整體之2.09倍相近，並無扞格之處，益徵上訴人主張

回貯再取出之第4類桶數量為3,952桶，應屬可採。

　⒋被上訴人雖另辯稱：上訴人自99年9月12日起至10月11日止

就第4類桶進行整理或整理其鎖束環之數量僅為2,563桶，回

貯3,952桶顯不合理云云。然被上訴人所指整理數量2,563桶

僅計算至99年10月11日，而依附表所示，上訴人於99年10月

23日、26日、28日及11月3日、4日、5日尚分別整理126、18

0、360及384、84、276桶，累計自99年9月12日至11月5日共

整理3,973桶，較回貯之3,952桶為多，並無不合理之處。而

證人黃光如證稱：伊不記得從何時開始，有要工作人員不用

在工作日報表上記載桶箍整理數量，因為55加侖桶在運輸期

間或上下壕溝，必須鎖緊束環，才能讓蓋子穩固，才好吊

掛，所以一定要鎖桶箍才能回貯，工作日報記載鎖幾個桶箍

沒有意義，附表的數字是領班報上來的內部資料等語（見本

院卷三第6、17頁），是上開99年10月23日至11月5日間所整

理之桶數，雖未記載於各該日之工作日報表上，然上訴人暫

回貯及再取出之數量既均為3,952桶，已如前述，而暫回貯

之前必需先鎖緊束環、桶箍整理，業經黃光如證述如上，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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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常情，是尚難僅因該等未記載於工作日報之數字，遽為上

訴人不利之認定，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亦不足採。

　㈤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暫回貯第4類桶3,952桶之費用903

萬4,557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

　⒈按如依情形，非受報酬即不為完成其工作者，視為允與報

酬，民法第491條定有明文。又系爭契約第17條第3項前段約

定：「甲方於接受乙方所提出須變更之事項前即請求乙方先

行施作或供應，其後未依原通知辦理契約變更或僅部分辦理

者，應補償乙方所增加之必要費用。」（見原審卷一第76

頁）。本件上訴人於系爭期間將暫存於3×4櫃內第4類桶合計

3,952桶取出再回貯壕溝，係可歸責予被上訴人所生之新增

工項，且被上訴人指示上訴人於新購之3×4櫃尚未能交貨供

應期間，優先規劃進行第4類桶檢整、鐵皮之破碎或先將待

檢整之第4類桶暫時回貯壕溝以騰出佔用之3×4櫃週轉使用，

均業如前述，依上揭約定，被上訴人自應補償上訴人因回貯

再取出3,952桶第4類桶所增加之必要費用。

　⒉上訴人估算之必要費用包括：⑴人力費用為221萬1,000元

（計算式：737人日×3,000元/人日＝221萬1,000元）；⑵平

均每桶尚需設備機具運轉維護費535元、機具油料費484元、

貯存壕溝檢修及防漏材料費112元、器材設備檢驗試驗費47

元、其他檢整重裝作業費88元，合計1,266元，3,952桶合計

需500萬3,232元（計算式：1,266×3,952＝500萬3,232）；

⑶暫回貯3,952桶第4類桶騰出3×4櫃約330櫃，尚需支付清潔

及除銹補漆費用49萬5,000元（計算式：330桶÷10桶/日×5

人/日×3,000元/人＝49萬5,000元）。三者共計770萬9,232

元（計算式：221萬1,000＋500萬3,232＋49萬5,000＝770萬

9,232），另加計2%工業安全衛生設施及管理費及10%稅什

費，合計863萬4,340元【計算式：770萬9,232×（1＋2%＋1

0%）＝863萬4,340，元以下四捨五入】，有證人Ａ０１所製

作之第四類再回貯出工人員即數量統計表附卷可稽（見本院

卷二第489頁）。細譯其估算方式，人力費用係依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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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或估算每日所需人次加總後，依每人日薪3,000元計

算，至平均每桶所需設備機具運轉維護費等其他費用，則依

營運處系爭工作採購案訂價單（下稱系爭訂價單，見本院卷

二第491至497頁）之所有桶數計算平均單價，例如：設備機

具運轉維護費合計為4,915萬3,125元，所有桶數為9萬1,87

5，平均每桶即為535元（計算式：4,915萬3,125÷9萬1,875

＝535），再如機具油料費合計為4,446萬7,500元，平均每

桶即為484元（計算式：4,446萬7,500÷9萬1,875＝484），

其餘依此類推。又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約定系爭工作報酬採

實做實算，及工業安全衛生設施及管理費、稅什費分別係依

實做實算報酬2%、10%計算等情，亦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

是上開估算方式，與系爭訂價單之計算方式相符，且未計入

其他不必要之費用，應堪採之。另依系爭訂價單所示，工程

總價應再加計依檢整重裝作用費用金額及其他各項費用之5%

計算之營業稅（見本院卷497頁），是經加計5%之營業稅結

果，上訴人因暫回貯再取出3,952桶第4類桶之必要費用總計

為906萬6,057元【計算式：863萬4,340×（1＋5%）＝906萬

6,057元】。

　⒊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暫回貯再取出第4類桶部分，屬系爭

契約範圍，不應再請求額外費用云云。經查：

　⑴被上訴人雖稱：營運處作業程序書第6條作業程序已載明檢

整重裝作業、施工說明書附件二第4條規定「廢棄物桶暫存

作業」規定，均包含「暫貯作業」，上訴人暫回貯再取出之

第4類桶部分，屬系爭契約範圍云云。然查施工說明書附件

二第4條係規定：「基於各類廢物桶於檢整或重裝作業過程

中，因作業中各貯存壕溝之回貯空間有限，諸如淨空後壕溝

需要加以檢視或修補，導致檢整或重裝後之55加侖廢棄物桶

或『3×4重裝容器』（内含12只廢棄物桶）需要有適當場所

暫時安置；或因『處理中心』每日作業數量受限於設計容

量，從貯存壕溝取出之廢棄物桶放置於『3×4重裝/運輸容

器』内，等待進一步除銹補漆或破碎固化重裝時，需要有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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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場所暫時安置等。因此，暫存空間之設置有其必要性，目

前『蘭嶼貯存場重裝容器暫置暨吊車車庫鋼構廠房新建工

程』（以下簡稱『鋼構廠房』）已於96年6月中旬竣工，預

定9月初正式使用。該廠房之一部分空間將供作檢整重裝完

成之廢棄物桶或重裝容器暫放或養生之場所，俟壕溝完成除

污及檢查與必要之補強後移回壕溝。另一部份空間則作為檢

整機具及車輛放置或維修場所。此外，為使第二類廢棄物桶

（除銹補漆桶）之檢整作業不受天候影響，需儲備足夠數量

除銹補漆桶，因此需將待『除銹補漆桶』均置入於3×4重裝/

運輪容器内，再置放於『處理中心』靠山側空地上暫存。」

（見原審卷一第132頁）。即該條所稱之「暫存」係指因各

貯存壕溝之回貯空間有限，致檢整或重裝後之55加侖廢棄物

桶或3×4櫃需要有適當場所暫時安置，或因受限於處理中心

之作業數量，從貯存壕溝取出之廢棄物桶放置於3×4櫃内，

等待進一步除銹補漆或破碎固化重裝時，需要有適當場所暫

時安置等，而需建置暫存空間，核與本件上訴人係將已取出

之第4類桶暫時回存於壕溝內，以空出3×4櫃，俾利系爭工作

持續進行之情形迥然不同，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尚不足

採。

　⑵被上訴人雖又稱：「鋼構廠房」、「處理中心」靠山側可暫

貯3×4櫃之數量僅為283個，上訴人於99年8、9、10、11月因

取出而尚未完成第2、4類桶檢整作業，所需之3×4櫃數量依

序為297、370、361及359個，均超出上開283個，上訴人勢

必需將廢棄物桶暫回貯與再取出，顯見此部分應屬契約範

圍。然被上訴人係以上訴人於99年8至11月取出而尚未完成

第2、4類桶檢整作業之個數，計算所需之3×4櫃數量，其中

未完成檢整者多數為第4類桶，按月所需3×4櫃分別為286、2

99、319及324個，然此部分未能完成檢整，係因檢整所需之

破碎固化系統無法正常運作，而可歸責於被上訴人，被上訴

人反執此抗辯上訴人勢必需將廢棄物桶暫回貯與再取出，故

為系爭契約之範圍，實屬倒果為因，亦不足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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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被上訴人雖再稱：第4類原始桶為4,238桶（見原審卷一第86

頁），檢整後為2.2倍即9,324個，需3×4櫃777個，且上訴人

至99年9月15日尚有1,167個第2類桶未回貯，占用98個3×4

櫃，是上訴人規劃應回貯後再取出之數量共計592個3×4櫃

（計算式：777＋98－283＝592），而上訴人主張回貯第4類

桶3,952桶，僅需329個3×4櫃，低於上訴人規劃之592個，顯

屬系爭契約範圍云云。然上開第4類原始桶為4,238桶及檢整

後為2.2倍部分，僅屬預估值，業如前述，且依常情，上訴

人於簽約當時無從預料檢整所需之破碎固化系統會無法正常

運作，則被上訴人任指上訴人規劃要將全部取出之第4類桶

均回貯後再取出，尚乏所據，此部分所辯，顯不足採。

　⒋被上訴人另抗辯：上訴人暫回貯再取出第4類桶部分，應可

歸責於上訴人云云。經查：

　⑴被上訴人辯稱：第4類桶之作業流程係先進行破碎再固化，

卻因上訴人無合格之運轉人員，無法操作固化系統云云。然

依系爭施工說明書九罰則、㈢載明：「乙方若缺該『運轉人

員』，然計劃請求甲方為其人員辦理『運轉人員』訓練，未

能依本施工說明書三、工作内容㈤、5如期提出、按下列情

況計罰：⒈未能如期於決標日之次日起7日曆天内（含），

以書面文件向甲方提出請求請甲方辦理『運轉人員』訓練，

自決標日之次日起第8日曆天起，每逾期1日曆天，按契約總

價（含營業稅）之萬分之三計扣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

⒉乙方已提出請求請甲方辦理『運轉人員』訓練，卻未在接

獲派員受訓通知後即指派符合法令規定資格之人員，如期在

接獲派員受訓通知日之次日起7日曆天内（含），到貯存場

報到受訓，自乙方接獲派員受訓通知日之次日起第8日起，

每逾期1日曆天，按契約總價(含營業稅）之萬分之三計扣損

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見原審卷ㄧ第121頁）。即兩

造就上訴人有無合格之運轉人員，有罰則之約定，而觀諸營

運處101年6月20-22日勞務驗收紀錄，上訴人並無因上開罰

則而受罰之記載（見原審卷一第158頁），是難認就有無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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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運轉人員一事，有何違約之處，且依系爭施工說明書三、

㈤、⒍載有：「乙方在未取得『運轉人員證照』期間，甲方

可代為操作破碎/固化系統所產生之所有重新固化桶，承攬

商於請領該等第四類廢棄物桶之契約價金時，應按本案契約

訂價單，第四類廢棄物桶訂價項目中之『檢整作業人力費』

訂價金額（未含稅），逐桶扣除百分之五十之『檢整作業人

力費』後，核付第四類重新固化桶剩餘之請領款項。」（見

原審卷ㄧ第91頁），即倘上訴人在未取得運轉人員證照，無

合格運轉人員期間，被上訴人本可代為操作破碎固化系統，

實難認第4類桶無法檢整係因欠缺合格運轉人員所致，況上

訴人於99年9月15日回貯第4類桶入壕溝前之99年8月2日，有

提報運轉人員予被上訴人（見本院卷ㄧ第279至283頁)，益

徵第4類桶之遲延檢整，與有無合格運轉人員無涉。

　⑵被上訴人又稱：伊早於99年3月26日即發函通知上訴人，預

計自99年8月至100年2月止，3×4櫃之承攬廠商將無法交貨，

倘上訴人即早規劃對應之策，優先處理第2類桶之除鏽補漆

檢整工作，暫時不再取出第4類桶，即不會發生3×4櫃不足之

問題云云。然觀諸被上訴人99年3月26日備忘錄之主旨僅載

明：「檢送『檢整重裝作業』案3×4重裝容器使用預估表，

請貴公司評估確認每月取桶總數量、第四類桶檢整時程與數

量見復，俾利本公司採購3×4重裝容器，請查照。」，有該

備忘錄在卷可佐（見前審卷一第344至345頁)。又營運處於9

9年4月13日以D核端字第0990400010號函復上訴人稱：「…

說明：…二、有關成果報告六、需甲方協助配合事項依序說

明如下：㈠事項1:有關請甲方儘速辦理3×4重裝容器之採

購，本公司正進行需求評估中，將會依實際需求進行採

購…」（見原審卷三第220頁)。營運處再於99年11月10日函

復上訴人，表明其已催促3×4櫃得標廠商依約儘可能於99年1

1月中旬交貨，惟可能需至11月下旬才能交貨一情，業如前

述。足認被上訴人於99年4月13日仍允諾上訴人會依實際需

求進行採購，迄至99年11月10日始告知上訴人3×4櫃得標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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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可能需至11月下旬方能交貨，則被上訴人所辯其於99年3

月26日即已通知上訴人，預計自99年8月至100年2月止，3×4

櫃之承攬廠商將無法交貨，上訴人可提早規劃對應之策云

云，尚不足採。

　⑶被上訴人再稱：上訴人未按系爭施工說明書三、㈥、⒌、⑴

有關「在每座壕溝全部作業完成才得開始下一壕溝之檢整重

裝作業」及作業預定進度表所列第2類桶及第3類桶各年度應

檢整之數量，連帶占用3×4櫃及影響暫存空間之使用，致需

將第4類桶暫回貯壕溝內云云。然檢整重裝作業不能跳溝取

桶檢整，且壕溝必需整理完成，即全部核廢料桶自壕溝内取

出，含破碎之第4類桶均需取出，再清潔乾淨，使壕溝無核

輻射後才能回貯，業如前述，被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上訴人

有未依上開約定跳溝取桶之情事，況跳溝取桶若只取出，而

無法回貯檢整後之核廢料桶，勢必佔據更多的3×4櫃裝貯核

廢料桶，且需將第4類桶暫回貯壕溝內，係因破碎固化系統

無法正常運作，及被上訴人遲未採購提供3×4櫃，業如前

述，尚難認與上訴人有無按預定進度檢整第2類桶及第3類桶

有涉，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亦不足採。

　⒌被上訴人末抗辯：上訴人係利用原有人力處理，並未增加額

外人力費用之支出，且稅什費已包含營業稅5%在內云云。然

上訴人暫回貯再取出第4類桶部分，非屬系爭契約原所定工

作範圍，而係合約外之新增工項，業如前述，尚難認係以系

爭契約履約所需之人力為之，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顯不足

採。又依系爭訂購單註13所定義之稅什費係包括保險費、稅

捐、行政規費、管理費及利潤，但不含營業稅（見本院卷二

第495頁），且工程計價慣例，營業稅係採外加之方式，不

會內含於管理費或利潤之中，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亦不足

採。

　⒍上訴人雖主張：必要費用之估算應以工項相近之第1類桶單

價3,625元作為暫回貯再取出第4類桶每桶單價云云。然依系

爭施工說明書所示，第1類桶係指廢棄物桶桶身及固化體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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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良好，檢整方式為經測量相關數據後直接回貯壕溝（見原

審卷一第84頁），核與暫回貯再取出第4類桶之工作內容有

明顯差異，即判定為第1類桶取出後，尚需測量相關數據，

此部分需耗費較多人力，顯為暫回貯再取出第4類桶所無之

工作內容，且上訴人內部既已記載暫回貯再取出第4類桶工

作所需人力，並據以計算必要之人力費用，自無再以第1類

桶單價3,625元作為估算必要費用之依據。上訴人此部分主

張，尚不足採。

　⒎據上，依上訴人內部之估算，加計5%營業稅後，上訴人因回

貯再取出3,952桶第4類桶所增加之必要費用總計為906萬6,0

57元，核屬適當。從而，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3項前

段約定及民法第49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該必要費

用，核屬有據，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不予准許。上

訴人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為請求，依前開說明，亦無從為

更有利之認定，亦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3項約定、民法第491

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906萬6,05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即103年6月7日（見原審卷二第4頁）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

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

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

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

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

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本件所命給付

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

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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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工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法　官　王育珍  

　　　　　　　　　　　　　　法　官　賴武志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蔡明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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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上更二字第4號
上  訴  人  永樂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子偉  
訴訟代理人  張致祥律師
被 上訴 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訴訟代理人  吳文琳律師
            崔瀞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承攬報酬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5年2月23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3年度重訴字第58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二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4年10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二、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玖佰零陸萬陸仟零伍拾柒元，及自民國一○三年六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五十七，餘由上訴人負擔。
五、本判決所命給付，於上訴人以新臺幣參佰零貳萬貳仟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如以新臺幣玖佰零陸萬陸仟零伍拾柒元為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96年間依公開招標程序標得被上訴人之蘭嶼貯存場廢棄物桶檢整重裝作業（下稱系爭工作），兩造於同年9月27日簽立系爭工作採購案承攬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總價新臺幣（下同）6億3,120萬元（實做實算），伊應檢視廢棄物桶，區分為第1至4類，其中第4類桶自壕溝取出，以55加侖桶盛裝，放進具防止輻射外洩功能之3×4重裝/運輸容器（下稱3×4櫃）內，運送至處理中心破碎、固化後，再以55加侖桶重裝並加以回貯。伊於96年10月25日開工，於101年5月14日竣工，同年6月22日驗收通過。惟被上訴人未依約提供EF-6、EF-7、EF-8之通風系統高效率過濾器（下稱HEPA機）、HEPA濾網備品及正常運作之破碎固化系統機台設備，致伊自100年1月1日起變更單桶手動人工操作，始得進行固化、重裝作業。又被上訴人遲未提供3×4櫃，為騰出該櫃週轉使用，伊依被上訴人指示自99年9月15日起至同年11月23日止（下稱系爭期間），將暫存於3×4櫃內第4類桶合計3,952桶再回貯壕溝後再取出，如附表所示。此係契約外新增工項，以第1類桶每桶計價3,625元，再加計工業安全衛生設施及管理費、稅什費後，並加計營業稅，被上訴人應給付1,604萬5,120元，爰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3項前段約定、民法第491條或第179條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如數給付，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破碎固化系統設備機台所屬HEPA機應為EF-3、EF-4，伊已於97年10月4日移交予上訴人，並提供HEPA濾網備品。破碎固化系統則於98年1月17日移轉予上訴人，經雙方確認可使用，雖上訴人曾於98年2月17日通知12項待改善項目，然伊已於同年4月27日完成改善。又第4類桶回貯係上訴人本應施作之工序，非契約外新增工項。3×4櫃不足，係因上訴人長期未處理第2、4類桶及工序選擇失當所致，況實際取出之第4類桶數為2,124桶，並非3,952桶，且第4類桶回貯與第1類桶之檢整工作內容有異，以第1類桶單價計價，並不合理，況上訴人均使用原有人力施作，並未支出額外人力費用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本院前審（105年度建上字第27號）判決維持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上訴人復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將本院前審判決廢棄發回。本院更一審（109年度建上更一字第10號）改判上訴人勝訴之判決，被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將本院更一審判決廢棄發回。上訴人之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駁回後開第㈡項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㈡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1,604萬5,1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3項前段、民法第491條或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604萬5,120元本息等情，為被上訴人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本院判斷如下：
　㈠上訴人主張：第4類桶未檢整即回貯壕溝，係因被上訴人未提供EF-6、EF-7、EF-8之HEPA機，及EF-3、EF-4之濾除效率檢測於98年12月27日始通過等情，尚不足採：
　⒈查EF-6、EF-7、EF-8位於氣閘間，係獨立空間，非屬破碎固化系統機台使用，破碎固化系統機台專屬之HEPA機應為EF-3、EF-4，箱體安裝於屋頂，有處理中心竣工圖（圖號EM-AC-05-2）在卷可證（見更一審卷一第219至221頁）。而依屬系爭契約內容一部之「DNBM-L-5.35蘭嶼貯存場低放射性廢棄物桶處理中心通風系統作業程序書」（見更一審卷一第84至118頁）中第6.3條「自動控制系統架構圖」（見更一審卷一第91頁）所示，DDC-1-2現場控制器包含EF-3、EF-4排風機，HEPA機則裝置在排風機之上，而被上訴人已於97年10月4日將DDC-1-2現場控制器移交上訴人，移交時雙方並確認現有情形為「良好」，有「處理中心主體建築物及其附屬設施/設備借用清點移交表」附卷可憑（見更一審卷一第79頁）。又上訴人於98年4月20日發函被上訴人略以：「…說明：…二、㈢經查處理中心，建置位置EF-6、EF-7、EF-8三組未列入移交項目（未檢測），是否需要一併代為提出，請確定核示…」（見更一審卷一第139頁），而被上訴人核能後端營運處（下稱營運處）於同年月29日函復上訴人略以：「…說明：…二、旨案有關處理中心及取出單元通風系統高效率過濾器（HEPA）檢測數量如先前所提送給貴公司之97年檢測資料共計10組，因EF-6、EF-7、EF-8等三機組係將氣閘門區室內空氣抽向高污染區故僅需裝濾網，亦因此未裝置HEPA，故免予檢測。…」（見更一審卷一第189頁），並參核能研究所保健物理組防護面具與空氣濾器檢測中心98年6月16日出具之空氣濾器系統現場檢測之檢測報告（下稱系爭檢測報告），HEPA機建置位置EF-3、EF-4已列入檢測項目中，EF-6、EF-7、EF-8則未列入（見更一審卷一第141至143頁），堪認EF-6、EF-7、EF-8等三機組非屬破碎固化系統機台使用，並未裝置HEPA，且被上訴人辯稱其於97年10月4日已移交破碎固化系統機台所屬EF-3、EF-4之HEPA機予上訴人一情，應可採信。
　⒉上訴人雖執營運處98年5月5日D核端字第0980400066號函及上訴人100年2月26日致被上訴人蘭嶼貯存場之備忘錄（下稱備忘錄，見更一審卷三第127、129頁），主張：因被上訴人遲未交付EF-6、EF-7、EF-8之HEPA機，嗣變更工法操作破碎固化系統機台，並非在原地操作，而係將破碎機移至另一地點操作，致第4類桶無法檢整云云。然觀諸營運處上開函文係記載：「…說明：…二、旨述第四類嚴重破損桶之鐵皮部分因體積較大，無法置入55加侖桶後再移至處理中心處理，此部分已與貴公司駐工地黃主任研討必要時可使用油壓剪於壕溝内直接修剪或直接吊入3×4容器，如此可解決大塊鐵皮無法置入55加侖桶之問題。對於已取出之鐵皮切割已多次函告並口頭告知儘速予以處理，地點已選定且帳篷亦已搭建完成，惟貴公司一直不願意依約自行裝設移動式『HEPA』而要求本公司提供，致使該批30餘櫃之鐵皮迄今仍未處置，不但佔用鋼構廠房A棟暫存空間亦影響整體之檢整進度，故請貴公司儘速採購移動式『HEPA』供鐵皮切割使用，以利工進。三、有關未能破碎之桶箍及螺栓處置，可直接放置於3×4重裝容器内，於滿櫃後再移至壕溝内集中存放。」（見更一審卷三第127頁），足認被上訴人係回復上訴人所詢第4類嚴重破損桶之鐵皮部分因體積較大，無法置入55加侖桶後再移至處理中心處理之事宜，而上開備忘錄則顯係就第4類桶之鐵皮破碎及填裝地點要求被上訴人同意其變更採取在「遮蔽物件B」內執行（見更一審卷三第129頁），並非將處理中心之破碎固化系統機台移至他處使用，是上訴人此部分主張與事實不符，尚不足採。
　⒊上訴人雖又主張：因被上訴人遲交EF-3、EF-4之HEPA濾網，致第4類桶無法檢整云云。然被上訴人於97年10月4日已將包含EF-3、EF-4 HEPA機之DDC-1-2現場控制器移交上訴人，移交時雙方並確認現有情形為「良好」，業如前述；且被上訴人亦以98年2月28日備忘錄通知上訴人略以：「…說明：…二、承攬契約施工說明書三、㈥、5.⑾：…除了『取出單元』、『處理中心』及『鋼構廠房』之零組件備品由甲方（即被上訴人，下同）供應外，其他所有設備及機具保養維護及維修工作費用已包括在廢棄物桶檢整重裝作業費用内，不另計價。乙方（即上訴人，下同）應準備足夠的維護保養與修理所需之零組件，若因短缺維修需用零組件，致設備及機具無法使用，概由乙方負責，乙方不得藉詞要求任何補償或延長工期。三、有關HEPA及MCC室冷氣設備故障事宜，請貴公司機電設備及機具維修專業人員先行檢查、維修，以確認故障原因與故障零件型號，向本場請領備品。…」（見原審卷六第299頁），營運處並於98年4月29日就HEPA檢測有關事宜函復上訴人：「…說明：…二、…。至於備品部分已備妥一批，可供不時之需。」（見更一審卷一第189頁），足認被上訴人斯時已備妥處理中心備品濾網，通知上訴人請領。又系爭檢測報告檢測紀錄表說明欄內載明：「…⒉濾器系統應定期更換濾器單元，以確保濾器系統之性能。一旦更換濾器後建議再申請檢測。」（見更一審卷一第143頁），及上訴人自承於98年11月間更換除建置位置EF-6、EF-7、EF-8以外之HEPA機濾網後，檢驗完成等情（見更一審卷四第41頁），是被上訴人辯稱98年6月濾除效率檢測未通過，係因上訴人未申請備品濾網或未更換濾網所致一情，應可採信，則上訴人主張因被上訴人於98年6月至98年10月7日間遲交EF-3、EF-4之HEPA濾網，濾除效率檢測於98年12月27日始通過，致第4類桶無法檢整云云，亦無足採。
　㈡上訴人主張：第4類桶無法檢整，係因被上訴人遲至98年1月17日始交付破碎固化系統機台設備，且該設備之固化系統無法正常運作，迄99年12月31日被上訴人同意變更為人工單桶檢整，自100年1月1日起方能進行固化等情，應屬可採：
　⒈依系爭工作施工說明書（下稱系爭施工說明書）三工作內容、㈡檢整重裝作業設施與設備功能約定：「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之主要設備及其功能分別概述如下⒈處理中心：針對第二、四類廢棄物桶，分別設置廢棄物桶除鏽補漆、破碎固化等作業系統及運轉所需各項設備。…」（見原審卷一第85頁），足認破碎固化系統機台係在處理中心之内。又系爭施工說明書三、㈥、5.⑶約定：「甲方將已先行完成必要之整備及購置適當、適量之零組件配品（僅限『取出單元』、『處理中心』及『鋼構廠房』之零組件備品），使其均可在接管後之短期間即可使用運轉」（見原審卷一第93頁），及三、㈥、5.⑾亦有約定：除了「取出單元」、「處理中心」及「鋼構廠房」之零組件備品由甲方供應外等語（見原審卷一第96頁），則位於處理中心內之破碎固化系統機台之零組件備品已約定應由被上訴人提供。另依上訴人所提出98年11月13日備忘錄記載：「…說明：有關處理中心固化系統經大佶公司派員至貯存場勘查測試結果發現，2號機及3號機内儲斗閘門橡膠儲斗硬化龜裂嚴重（詳附件照片），若不更換，於灌漿過程中，恐將會水泥漿體溢出造成污染情況，惠請儘速貴場派員更換，以維日後固化系統之正常作業，請查照。」（見更一審卷三第133頁），即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儘速派員更換破碎固化系統機台儲斗閘門已硬化龜裂之橡膠儲斗，益徵被上訴人依約應提供破碎固化系統機台之零組件備品，且斯時破碎固化系統機台尚無法正常運作。　　
　⒉依系爭工作案96年12月6日現場開工前點檢討論會紀錄之結論㈠載明「與檢整有關的機具、設備、材料、文件、訓練等，『蘭』（即被上訴人之蘭嶼貯存場）與永樂公司（即上訴人）應在12月11日以前就緒，以12月12日能如期展開檢整作業為目標。」（見原審卷四第150頁），是依兩造約定，被上訴人即應於96年12月12日前提供能正常運作之破碎固化系統機台予上訴人。
　⒊被上訴人雖執系爭施工說明書三、備品提供之約定（見原審卷一第101頁），抗辯：伊僅係無償提供破碎固化系統機台予上訴人使用，無提供備品及修繕義務云云。然上開約定雖有「甲方提供之設備或設施，包括『處理中心』、『取出單元』、『鋼構廠房』，及檢整重裝作業相關機具、設備、儀器、工具等，於本案承攬契約履約期限及執行相關檢整重裝作業期間，由乙方全權負責操作、運轉、維修及保養」（見原審卷一第101頁），惟同條款亦載明「上述除『處理中心』、『取出單元』、『鋼構廠房』等設施之維修，所需備品由甲方負責提供外，其餘機具、設備、儀器、工具等之維修、保養所需備品概由乙方自行負責。所需維修工時及費用，均已包括於契約有關計價內，乙方不得另行再要求增加或補償任何費用及工期。」又依系爭施工說明書三、㈣、⒈⑴亦約定「甲方無償提供之機具：詳本施工說明書附件三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甲方無償提供機具設備清單（乙方應負責借用期間之相關費用，包括但不限於操作、維護、油料、備品、維修及依相關法規應辦理之檢查、檢驗或定期檢查等）。乙方承攬期間，應協助甲方蘭嶼貯存場優先（以甲乙雙方協調之時日為準）執行所需動用機具（如移動式起動機、堆高機、貨車等）之一般營運或支援當地居民等業務，其所需費用已包括於契約總價内，乙方不得另行要求增加或補償任何費用及工期」（見原審卷一第86至87頁），而上開約定之附件三所示機台，僅為貨車、堆高機、起重機及發電機等（見原審卷一第139至140頁），堪認系爭施工說明書三、所載「其餘機具、設備、儀器、工具等之維修、保養所需備品概由乙方自行負責」之「其餘機具、設備、儀器、工具」當係指上開附件三所示貨車、堆高機、起重機及發電機等機具，於檢整重裝期間由上訴人負責維修與備品提供，該費用包含於承攬總價之内，不能另行要求維修或提供備品之費用及維修故障等因素展延工期，尚不包含處理中心之破碎固化系統機台。再依系爭施工說明書三、㈥、5.⑾所載：「在檢整重裝作業期間，乙方負責維護運轉操作甲方提供之設備、機具，除派遣一組機電設備、機具操作專業人員值班運轉外，另應指派一組機電設備及機具維修專業人員駐在貯存場，辦理設備及機具初級與二級保養維護工作，以提高其妥善率、降低故障發生率，確保檢整作業順利連續進行。所有設備及機具，除每日在使用前應由負責保養人員檢查、保養，檢點其狀況外，應每週或每月輪流進行定期初級與二級保養維護及維修工作。甲方供借之保養維護及維修工作所需之設備、工具，若有不足，乙方應設法備齊，每日檢查（檢點）及每週或每月定期之保養，維護及維修工作均應留存紀錄。…」（見原審卷一第96頁），堪認就被上訴人所提供之設備、機具，上訴人僅負責日常或定期之初級與二級保養維護及維修工作，是上開系爭施工說明書三、所載「甲方提供之設備或設施，包括『處理中心』、『取出單元』、『鋼構廠房』，及檢整重裝作業相關機具、設備、儀器、工具等，於本案承攬契約履約期限及執行相關檢整重裝作業期間，由乙方全權負責操作、運轉、維修及保養」，亦當僅指日常或定期之初級與二級保養維護及維修，並不包含機具故障致無法運轉之維修。被上訴人辯稱其就破碎固化系統機台無提供備品及修繕義務，顯不足採。
　⒋上訴人於99年4月16日備忘錄載明：「…說明：本公司固化系統作業領班配合益鼎公司工程師查修各項機電設備，目前所發現故障待維修部份如下：一、2號、3號機承接盤，其動作時有時無，呈不穩定狀態。二、2號、3號機固定下降蓋，無法正常運作。三、2號、3號機拌合機閘門無法開啟。四、3號機控制鍵切換至“現場維修”時水計量器會自動送水至拌合機。五、2號、3號機儲斗閘門無法進行開合動作。六、儲斗震動器無法動作。七、3號(樹脂）計量器内，廢料清除後，控制盤上仍顯示數字。目前上開各項故障待維修部分，惠請貴場儘速派員協助修復，請查照。」（見更一審卷三第137頁），及於99年8月20日備忘錄中表示：「…二、處理中心固化、設備系統移交至今，無法依約功能驗證確認正常，維修至今，仍無法檢整作業（第四類）。三、本公司長期配合甲方維護及檢修，仍無法正常運作及下料固化，惠請派員修復，以利檢整第四類桶。」（見更一審卷三第139頁），且於99年12月7日備忘錄仍記載：「…說明：…二、①處理中心固化系統，本公司實體測試運轉，發現鼓風機皮帶斷裂（SPB=2300x4)。②處理中心固化系統，污泥槽沈水邦浦故障，無法供應固化系統循環用水。（其規格Q=1700L/min，D=4”，H=14M，3ψ48OV5HP)。三、以上請貴公司協助檢修及備品供應，並請依約不計工期。」（見更一審卷三第141頁），堪認處理中心之固化系統迄至99年12月仍未能正常運作。另觀諸營運處99年11月10日D核端字第0991100020號之函復：「…說明：…二、㈠事項1:有關3×4重裝容器將用罄，面臨取桶作業全面停工問題，本公司已催促3×4重裝容器得標廠商依約儘可能於99年11月中旬交貨，惟依目前進度可能需至11月下旬才能交貨。在新購之3×4重裝容器尚未能交貨供應期間請優先規劃進行第四類桶檢整、鐵皮之破碎或先將待檢整之第四類桶暫回貯貯存溝內以騰出佔用之3×4容器週轉使用。…」（見原審卷一第226頁），即被上訴人就新購之3×4櫃尚未能交貨供應期間，僅要求上訴人優先規劃進行第4類桶檢整、鐵皮之破碎或暫回貯溝內，而未要求上訴人進行第4類桶完成固化檢整並回貯，益徵上訴人主張第4類桶於99年12月31日前無法檢整，係因固化系統無法正常運作，且被上訴人未依約提供所需備品及協助修復等情，應屬可採。被上訴人雖提出98年4月27日備忘錄（見前審卷二第62至63頁），辯稱：其已於98年4月27日改善完成破碎固化系統云云。然上開備忘錄之附件「處理中心破碎及固化系統待改善紀錄表」固記載改善項目「⒏重裝區輸送帶進桶與固化系統無法搭配自動化作業」，已於同年2月16日改善完成（見前審卷二第62頁反面），惟上訴人已於98年4月18日發函向被上訴人表示該項目仍未改善（見前審卷二第244頁），是上開備忘錄之記載無法證明已於98年4月27日修復完成，尚難為被上訴人有利之認定，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尚不足採。
　⒌被上訴人稱其交付之固化系統於98年11月20日即可正常運作，並提出99年11月8日、24日、12月30日、31日監工日誌之記載，及99年11月8日、12月1日之工作檢討會議紀錄（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5號〈下稱三審第二次發回〉卷第225至234頁），否認上訴人所為第4類桶於99年12月31日前無法檢整之主張。然上開監工日誌及工作檢討會議紀錄日期均與99年12月31日相近，而與被上訴人所主張移轉破碎固化系統於上訴人之98年1月17日，相距甚久。關於破碎固化桶項目，99年11月8日監工日誌記載「固化系統大齊公司技術指導檢查，本日測試#3號機正常」（見三審第二次發回卷第225頁），僅屬破碎固化系統部分機件之測試；99年11月24日監工日誌記載「非樹酯類實體測試完成6桶」（見三審第二次發回卷第226頁），亦僅屬非樹酯類實體之測試，尚難認破碎固化系統已能正式運作；99年12月30日監工日誌雖記載「非樹酯類第四類桶固化處理產生10桶」，然亦記載「待明日檢驗自由水及填滿度後再提報完成桶數量」（見三審第二次發回卷第227頁），亦難認破碎固化系統當日運作已屬正常；至99年12月31日監工日誌記載「破碎固化完成6桶」（見三審第二次發回卷第228頁），適足證明上訴人陳稱第4類桶於99年12月31日前無法檢整，所言非虛。又99年11月8日之固化系統檢修測試檢討會會議紀錄結論記載「2號機模擬固化作業程序，均可順利下料固化，永樂公司派員全程在場配合測試」，及99年12月1日第139次每週工作檢討會議紀錄記載「請永樂公司注意並儘速辦理下列事項：1.第四類廢棄物於99.11.24進行測試，固化6只廢棄物桶，相關設備均可正常運轉，請妥善規劃固化作業期程」（見三審第二次發回卷第229、233頁），惟99年11月8日、24日均僅屬測試階段，業如前述，況上訴人於99年12月7日備忘錄仍記載經實體測試運轉，鼓風機皮帶斷裂，且固化系統污泥槽沈水邦浦故障，無法供應固化系統循環用水等情（見更一審卷三第141頁），亦如前述，益徵被上訴人所辯，不足採信。
　⒍上訴人主張：上開固化系統缺失，經其逐步摸索、操作、檢修，嗣發現可以人工單桶操作方式解決，於99年12月31日經被上訴人同意改變固化機台1次自動化檢整4桶之原來工序，避開使用2、3號儲斗，而以手動單桶運作等情，業據上訴人提出99年12月31日工作日報表為證（見更一審卷一第191頁）。被上訴人雖否認有變更工序，然其對於上開工作日報表記載當日15時35分至17時其召集上訴人開會討論爾後作業準則及注意事項乙節，並不爭執，另佐以上開營運處99年11月10日D核端字第0991100020號函並未要求上訴人進行第4類桶固化作業，足認上訴人此部分主張，應可採信。
　㈢上訴人主張：未檢整之第4類桶回貯壕溝，係因被上訴人遲未採購提供3×4櫃，致99年8月起無櫃可用，為騰出3×4櫃周轉使用而取出第4類桶暫回貯等情，應屬可採：
　⒈依系爭施工說明書三、㈣、⒈之約定：「為執行本施工說明書工作内容，乙方應藉由甲方無償提供之機具、設備、甲方提供之物料及輻防儀器、乙方租用或購買之機具、設備、及僱用必要人員等，以完成本案承攬契約及施工說明書規範所訂之工作…⑷甲方提供之物料及輻防儀器，係指3×4重裝容器、55加侖桶及處理中心、取出單元之維修備品，及劑量率度量儀器、污染偵檢儀…」（見原審卷一第86、87頁），而3×4櫃即為被上訴人應依上開約定提供之3×4重裝容器，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452頁），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依約應提供足夠之3×4櫃予其進行檢整作業一情，實屬有據。
　⒉又依系爭施工說明書、附件二「蘭嶼貯存場低放射性廢棄物桶檢整重裝作業概述」載明：「二、廢棄物桶取出作業㈠取出單元取桶作業：…『取出單元』準備就緒後，控制室操作人員依據現場指揮或由閉路監視螢幕上判斷廢棄物桶類別，再由控制室操作人員操縱架空移動式起重機，並使用適當夾具，將廢棄物桶吊上並放入3×4重裝/運輸容器内。㈡遮蔽物件取桶作業：…3×4重裝/運輸容器裝滿後加蓋密封，載運至『處理中心』處理（第2、4類）或直接回貯壕溝(第1、3類）或『鋼構廠房』暫存」、「四、廢棄桶暫存作業：基於各類廢物桶於檢整或重裝作業過程中，因作業中各貯存壕溝之回貯空間有限，諸如淨空後壕溝需要加以檢視或修補，導致檢整或重裝後之55加侖廢棄物桶或『3×4重裝容器』（内含12只廢棄物桶）需要有適當場所暫時安置；或因『處理中心』每日作業數量受限於設計容量，從貯存壕溝取出之廢棄物桶放置於『3×4重裝/運輸容器』内，等待進一步除銹補漆或破碎固化重裝時，需要有適當場所暫時安置等。…」（見原審卷一第130至132頁），足認3×4櫃係用於裝置自壕溝取出之各類桶以供運輸，並用於重裝第3類桶回貯壕溝，及暫時安置等待進一步除鏽補漆或破碎固化前之第2、4類桶，倘缺乏3×4櫃，將無法正常進行取桶、檢整作業，各類桶之檢整作業均受影響，系爭工作將因而停止。
　⒊上訴人主張其早於99年1月22日、3月29日即通知被上訴人，要求被上訴人提早安排3×4櫃承製廠商交貨，以免影響工作進度，預估將於同年6月底前即無櫃可供使用等情，有各該日備忘錄附卷可稽（見原審卷三第222、223頁），該情應堪認定。又被上訴人自98年11月25日起至99年8月3日止，共提供1,800個新購3×4櫃予上訴人使用，並於99年2月5日至同年3月22日增購250個3×4櫃，但被上訴人於99年8月4日以後未再提供新購3×4櫃，自99年12月12日起始再陸續提供新購3×4櫃供上訴人領用等情，亦有3×4重裝容器桶請購、領用統計表在卷可佐（見原審卷四第41至42頁），該情亦堪認定。觀諸上訴人於同年8月份系爭工作第23期檢整重裝作業成果報告之「六、需甲方協助配合事項」中，業已表明「3×4櫃現有空櫃已不足（本月份已面臨不足），請甲方協助處理」（見原審卷三第239頁），又99年8月間專用於檢整第4類桶之破碎固化系統機台設備自動化作業仍無法正常運作，亦如前述，而依上訴人提出之工作日報表所示（見更一審卷二第12至82頁），上訴人自99年9月15日至同年11月20日期間於附表所示日期，將暫存於3×4櫃內等待進一步破碎固化之第4類桶自3×4櫃內取出，暫時回貯壕溝，合計3,952桶，依兩造所不爭執每個3×4櫃可放入12個55加侖桶計算，可騰出3×4櫃約330個（計算式：3,952桶÷12桶≒330個），上訴人並將上開暫時回貯第4類桶工作進度載明於99年9、10、11月份之第24、25、26期檢整重裝作業成果報告，一再表明仍缺3×4櫃，須騰出第4類桶供取出用，且用於回貯第3類桶之3×4櫃不足，影響回貯進度，需被上訴人協助配合儘速提供新購3×4櫃，亦有各該成果報告在卷可憑（見更一審卷三第225至239、241至255、257至271頁），另審酌上訴人於99年8、9、10、11月份累計第1類桶實際取桶數均為380桶，累計第2類桶實際取桶數依序為1萬6,271桶、1萬7,428桶、1萬8,649桶、2萬0,017桶，累計第3類桶實際取桶數依序為4萬4,168桶、4萬6,017桶、4萬8,162桶、5萬0,069桶，累計第4類桶實際取桶數（指原第4類桶本身數量，詳後述）依序為1,642桶、1,715桶、1,826桶、1,855桶，及上開期間累計第1類桶實際檢整回貯量均為380桶，累計第2類桶實際檢整回貯量依序為1萬5,150桶、1萬6,578桶、1萬8,150桶、1萬9,602桶、累計第3類桶實際檢整回貯量為4萬3,920桶、4萬5,648桶、4萬7,760桶、4萬9,968桶，有上開各月即第23至26期檢整重裝作業成果報告在卷可參（見更一審卷三第213、229、245、261頁），足認上訴人暫時回貯第4類桶於壕溝後，確有繼續進行取桶作業，並有進行第2、3類桶之檢整作業，且至99年11月份止，累計已有4,164個3×4櫃用於重裝回貯第3類桶（計算式：49,968÷12=4,164），且於99年9至11月間共有360個3×4櫃用於重裝回貯第3類桶【計算式：（49,968-45,648）÷12=360】，大於回貯第4類桶騰出之3×4櫃數量。再佐以營運處就上訴人承攬系爭工作提送之99年10月份檢整作業實際進度表，於99年11月10日D核端字第0991100020號函復：「…說明：…㈠事項1:有關3×4重裝容器將用罄，面臨取桶作業全面停工問題，本公司已催促3×4重裝容器得標廠商依約儘可能於99年11月中旬交貨，惟依目前進度可能需至11月下旬才能交貨。在新購之3×4重裝容器尚未能交貨供應期間請優先規劃進行第四類桶檢整、鐵皮之破碎或先將待檢整之第四類桶暫回貯貯存溝內以騰出佔用之3×4容器週轉使用。屆現有移他用容器都已儘可能騰出應急用罄時若確因新購之該項容器仍未能及時交貨供應，致使因無3×4重裝容器可使用而影響檢整作業時，工期之核算則依合約相關規定辨理。」（見原審卷一第226頁），堪認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指示其在新購之3×4櫃尚未能交貨供應期間，優先規劃進行第4類桶檢整、鐵皮之破碎或先將待檢整之第4類桶暫時回貯壕溝以騰出佔用之3×4櫃週轉使用乙節，應可採信。被上訴人辯稱：其並未指示或要求上訴人將第4類桶回貯壕溝云云，並不足採。是上訴人於新購之3×4櫃尚未交貨期間將待檢整之第4類桶暫時回貯壕溝，騰出3×4櫃使用，確係因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事由所致。
　⒋被上訴人雖另辯稱：3×4櫃不足係因上訴人長期未處理第2、4類桶，及工序選擇失當所致云云。然上訴人至99年8月累計
　　第2類桶實際取桶數為1萬6,271桶，實際檢整回貯量為1萬5,150桶，業如前述，即第2類桶之累積檢整回貯量占取桶數之93.1%（計算式：1萬5,150÷1萬6,271×100%＝93.1%），則被上訴人指稱上訴人長期未處理第2類桶，顯不足採。又第4類桶之檢整必須使用破碎固化系統機台設備，而該設備之固化系統無法正常運作，迄至99年12月31日被上訴人同意變更為人工單桶檢整，自100年1月1日起方能進行固化等情，業如前述，則上訴人長期未能處理第4類桶，尚難歸責於上訴人。而依系爭施工說明書三、㈥、⒌⑴、⑺之約定：「乙方在規劃執行本契約工作前，已經徹底勘查了解且能充分掌握蘭嶼貯存場各方面狀況，各貯存壕溝開蓋進行廢棄物桶檢整重裝作業順序及起始端應先經甲方認可。原則上，在每座壕溝全部作業完成才得開始下一壕溝之檢整重裝作業。除非已先提經甲方同意，才可改變原則。」（見原審卷一第93頁）、「在每座貯存壕溝檢整重裝作業在每一段第一次開蓋時，乙方應在甲方人員會同下，即檢視溝内廢棄物桶貯存狀況，核對確認料帳資料，概略估計各類廢棄物桶比率及確定作業細部計畫、順序、方式，始得開始作業。」（見原審卷一第95頁），即上訴人依約開蓋一座壕溝後，需全部作業完成才得開始下一壕溝之檢整重裝作業，不得跳溝處理，且開蓋前，無從得知該壕溝內各類桶數量分布之情形，僅得於開蓋後，概略估計各類廢棄物桶比率及確定作業細部計畫、順序、方式，幾無彈性可言，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工序選擇失當始致3×4櫃不足，亦不足採。
　㈣上訴人主張暫回貯再取出之未檢整第4類桶數量共3,952桶，應屬可採：
　　上訴人主張：伊為騰出3×4櫃周轉使用，於系爭期間共暫時回貯第4類桶計3,952桶等情，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⒈依系爭期間之工作日報表（見更一審卷二第12至82頁）所示，上訴人暫回貯之第4類桶共計3,952桶（詳附表）。另佐以100年1月25日起至同年10月15日止，再陸續取出之第4類桶數量共計為3,952桶，亦有上開期間工作日報表附卷可稽（見更一審卷二第145至407頁），即暫回貯與再取出之數量互核相符，是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核屬有據。
　⒉被上訴人雖否認工作日報表所載暫時回貯數量之真正，然依被上訴人在本件招標公告所附之作業程序附件八即「台灣電力公司核能後端營運處蘭嶼貯存場低放射性廢棄物桶檢整重裝作業工安與輻安管制計畫」記載：「…三、具體作法…㈡檢整重裝作業期間⒈工安方面…，並有監工在現場全程監督作業之情形…。⒉輻安方面：…。承攬商應於…。本場運貯股及安管股人員（含年度外包人力）每日至工作現場督導與抽查工作，並有場長，後端處各級長官及稽查單位不定期走動管理巡查。」（見原審卷一第192、193頁），足證被上訴人應有派駐監工人員每日在場監督工程施作情形。且觀諸上開工作日報表，多數蓋有「蘭嶼貯存場」之戳章，被上訴人亦不爭執該戳章為其蘭嶼貯存場之收文章（見本院卷二第502頁），堪認上開日報表係經被上訴人或被上訴人之代理人所審認，被上訴人雖辯稱：蓋章僅表示有收到，且被上訴人亦有監工日誌，無須核對工作日報表之真正云云。然監工日誌並未記載工作日報表所載暫時回貯數量，被上訴人既已收受上訴人所交付之工作日報表，倘記載有誤，自應於適當期限內提出，被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其曾於工程期間對該等記載有過反對意見，空言否認工作日報表上該等記載之真正，尚不足採。被上訴人雖又指摘附表所載日期99年10月4日暫回貯數量167部分，未見記載於當日之工作日報表（見更一審卷二第31頁）等語，然觀諸99年9月15日、16日及10月5日、12日暫回貯數量分別為119、24及142、168，合計為453（計算式：119＋24＋142＋168＝453），而99年10月12日之工作日報表則記載「第4類…合計暫存620桶」（見更一審卷二第39頁），差額即為167（計算式：620－453＝167），尚無不合之處，且證人即上訴人系爭工作之工地負責人Ａ０１於本院具結證稱：日報表之暫回貯數量桶有一天是漏記，可能就是99年10月4日，伊知道有一天漏記，有把它補回來，其他每天應該都很正確，伊應該是合計的時候發現，就有把它補回來，所以後面登記的總數都是正確的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8頁），堪認此係上訴人於暫回貯第4類桶初期填寫工作日報表所漏載，尚不影響上訴人暫回貯第4類桶總數之認定。
　⒊被上訴人雖抗辯：上訴人暫回貯第4類桶數量應為1,855桶云云。然依上開第23期至第27期成果報告、99年9月12日至同年12月31日間工作日報表（見更一審卷三第209頁至287頁、卷二第9頁至120頁）所示，上訴人迄99年11月23日止累計就第4類桶實際取桶為1,855桶，該1,855桶係上訴人自壕溝開蓋後逕取出之第4類桶數量，尚非暫回貯之第4類桶數量，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尚不足採。而依上訴人主張：本件有關第4類桶之檢整，除原固化體已碎裂或粉化之第4類廢棄桶外，壕溝内其他類桶剝落之油漆、銹蝕碎屑、空氣中沈澱之雜質、壕溝壁體剝落之水泥塊，及檢整過程中使用之器材（手套、刷子、輻射衣物等）等，亦均係自壕溝取出後即先裝入55加侖桶，再放入3×4櫃內，運至處理中心，經破碎後，加入固化劑固化後，預估產出之重裝固化桶為取出桶數之2.2倍等情，核與卷附之「蘭嶼貯存場廢棄物桶檢整重裝作業流程圖」（見更一審卷三第47頁），及系爭契約附件一蘭嶼貯存場廢棄物桶檢整重裝作業桶數估算說明：「二、各類別桶數：…㈣第四類桶（破碎固化桶）估計：84,748桶×0.05=4,238桶(招標規範第四類檢整桶數）。」，與招標時訂價單「註1」所載：「本案第四類廢棄物桶預估約4,238桶，經破碎、固化之檢整作業程序後，預估每桶破碎桶將產出2.2桶之重裝固化桶。」（見更一審卷三第31、33頁）相符，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核屬有據。此自系爭工作自壕溝內取出原第4類桶本身之數量為2,124桶，經破碎固化後產出之第4類重裝固化桶為4,441桶（見更一審卷一第213頁），實際固化檢整產出桶數為實際取出原第4類桶本身數量之2.09倍（計算式：4,441÷2,124≒2.09，小數點2位以下四捨五入）亦明，益徵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應堪採信。是上訴人迄99年11月23日止累計就第4類桶實際取桶數雖為1,855桶，惟自壕溝取出後即先裝入55加侖桶，除原固化體已碎裂或粉化之第4類廢棄桶外，一併裝入壕溝内其他類桶剝落之油漆、銹蝕碎屑、空氣中沈澱之雜質、壕溝壁體剝落之水泥塊，及檢整過程中使用之器材（手套、刷子、輻射衣物等）等，且在破碎固化前，所占體積較大，收入桶內並非實心占滿55加侖桶，故使暫回存之第4類桶增至3,952桶，亦為實際取出原第4類桶本身數量之2.10倍（計算式：3,952÷1,885≒2.10，小數點2位以下四捨五入），小於上開預估之2.2倍，與實際整體之2.09倍相近，並無扞格之處，益徵上訴人主張回貯再取出之第4類桶數量為3,952桶，應屬可採。
　⒋被上訴人雖另辯稱：上訴人自99年9月12日起至10月11日止就第4類桶進行整理或整理其鎖束環之數量僅為2,563桶，回貯3,952桶顯不合理云云。然被上訴人所指整理數量2,563桶僅計算至99年10月11日，而依附表所示，上訴人於99年10月23日、26日、28日及11月3日、4日、5日尚分別整理126、180、360及384、84、276桶，累計自99年9月12日至11月5日共整理3,973桶，較回貯之3,952桶為多，並無不合理之處。而證人黃光如證稱：伊不記得從何時開始，有要工作人員不用在工作日報表上記載桶箍整理數量，因為55加侖桶在運輸期間或上下壕溝，必須鎖緊束環，才能讓蓋子穩固，才好吊掛，所以一定要鎖桶箍才能回貯，工作日報記載鎖幾個桶箍沒有意義，附表的數字是領班報上來的內部資料等語（見本院卷三第6、17頁），是上開99年10月23日至11月5日間所整理之桶數，雖未記載於各該日之工作日報表上，然上訴人暫回貯及再取出之數量既均為3,952桶，已如前述，而暫回貯之前必需先鎖緊束環、桶箍整理，業經黃光如證述如上，且符常情，是尚難僅因該等未記載於工作日報之數字，遽為上訴人不利之認定，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亦不足採。
　㈤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暫回貯第4類桶3,952桶之費用903萬4,557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
　⒈按如依情形，非受報酬即不為完成其工作者，視為允與報酬，民法第491條定有明文。又系爭契約第17條第3項前段約定：「甲方於接受乙方所提出須變更之事項前即請求乙方先行施作或供應，其後未依原通知辦理契約變更或僅部分辦理者，應補償乙方所增加之必要費用。」（見原審卷一第76頁）。本件上訴人於系爭期間將暫存於3×4櫃內第4類桶合計3,952桶取出再回貯壕溝，係可歸責予被上訴人所生之新增工項，且被上訴人指示上訴人於新購之3×4櫃尚未能交貨供應期間，優先規劃進行第4類桶檢整、鐵皮之破碎或先將待檢整之第4類桶暫時回貯壕溝以騰出佔用之3×4櫃週轉使用，均業如前述，依上揭約定，被上訴人自應補償上訴人因回貯再取出3,952桶第4類桶所增加之必要費用。
　⒉上訴人估算之必要費用包括：⑴人力費用為221萬1,000元（計算式：737人日×3,000元/人日＝221萬1,000元）；⑵平均每桶尚需設備機具運轉維護費535元、機具油料費484元、貯存壕溝檢修及防漏材料費112元、器材設備檢驗試驗費47元、其他檢整重裝作業費88元，合計1,266元，3,952桶合計需500萬3,232元（計算式：1,266×3,952＝500萬3,232）；⑶暫回貯3,952桶第4類桶騰出3×4櫃約330櫃，尚需支付清潔及除銹補漆費用49萬5,000元（計算式：330桶÷10桶/日×5人/日×3,000元/人＝49萬5,000元）。三者共計770萬9,232元（計算式：221萬1,000＋500萬3,232＋49萬5,000＝770萬9,232），另加計2%工業安全衛生設施及管理費及10%稅什費，合計863萬4,340元【計算式：770萬9,232×（1＋2%＋10%）＝863萬4,340，元以下四捨五入】，有證人Ａ０１所製作之第四類再回貯出工人員即數量統計表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489頁）。細譯其估算方式，人力費用係依工作內容統計或估算每日所需人次加總後，依每人日薪3,000元計算，至平均每桶所需設備機具運轉維護費等其他費用，則依營運處系爭工作採購案訂價單（下稱系爭訂價單，見本院卷二第491至497頁）之所有桶數計算平均單價，例如：設備機具運轉維護費合計為4,915萬3,125元，所有桶數為9萬1,875，平均每桶即為535元（計算式：4,915萬3,125÷9萬1,875＝535），再如機具油料費合計為4,446萬7,500元，平均每桶即為484元（計算式：4,446萬7,500÷9萬1,875＝484），其餘依此類推。又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約定系爭工作報酬採實做實算，及工業安全衛生設施及管理費、稅什費分別係依實做實算報酬2%、10%計算等情，亦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是上開估算方式，與系爭訂價單之計算方式相符，且未計入其他不必要之費用，應堪採之。另依系爭訂價單所示，工程總價應再加計依檢整重裝作用費用金額及其他各項費用之5%計算之營業稅（見本院卷497頁），是經加計5%之營業稅結果，上訴人因暫回貯再取出3,952桶第4類桶之必要費用總計為906萬6,057元【計算式：863萬4,340×（1＋5%）＝906萬6,057元】。
　⒊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暫回貯再取出第4類桶部分，屬系爭契約範圍，不應再請求額外費用云云。經查：
　⑴被上訴人雖稱：營運處作業程序書第6條作業程序已載明檢整重裝作業、施工說明書附件二第4條規定「廢棄物桶暫存作業」規定，均包含「暫貯作業」，上訴人暫回貯再取出之第4類桶部分，屬系爭契約範圍云云。然查施工說明書附件二第4條係規定：「基於各類廢物桶於檢整或重裝作業過程中，因作業中各貯存壕溝之回貯空間有限，諸如淨空後壕溝需要加以檢視或修補，導致檢整或重裝後之55加侖廢棄物桶或『3×4重裝容器』（内含12只廢棄物桶）需要有適當場所暫時安置；或因『處理中心』每日作業數量受限於設計容量，從貯存壕溝取出之廢棄物桶放置於『3×4重裝/運輸容器』内，等待進一步除銹補漆或破碎固化重裝時，需要有適當場所暫時安置等。因此，暫存空間之設置有其必要性，目前『蘭嶼貯存場重裝容器暫置暨吊車車庫鋼構廠房新建工程』（以下簡稱『鋼構廠房』）已於96年6月中旬竣工，預定9月初正式使用。該廠房之一部分空間將供作檢整重裝完成之廢棄物桶或重裝容器暫放或養生之場所，俟壕溝完成除污及檢查與必要之補強後移回壕溝。另一部份空間則作為檢整機具及車輛放置或維修場所。此外，為使第二類廢棄物桶（除銹補漆桶）之檢整作業不受天候影響，需儲備足夠數量除銹補漆桶，因此需將待『除銹補漆桶』均置入於3×4重裝/運輪容器内，再置放於『處理中心』靠山側空地上暫存。」（見原審卷一第132頁）。即該條所稱之「暫存」係指因各貯存壕溝之回貯空間有限，致檢整或重裝後之55加侖廢棄物桶或3×4櫃需要有適當場所暫時安置，或因受限於處理中心之作業數量，從貯存壕溝取出之廢棄物桶放置於3×4櫃内，等待進一步除銹補漆或破碎固化重裝時，需要有適當場所暫時安置等，而需建置暫存空間，核與本件上訴人係將已取出之第4類桶暫時回存於壕溝內，以空出3×4櫃，俾利系爭工作持續進行之情形迥然不同，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尚不足採。
　⑵被上訴人雖又稱：「鋼構廠房」、「處理中心」靠山側可暫貯3×4櫃之數量僅為283個，上訴人於99年8、9、10、11月因取出而尚未完成第2、4類桶檢整作業，所需之3×4櫃數量依序為297、370、361及359個，均超出上開283個，上訴人勢必需將廢棄物桶暫回貯與再取出，顯見此部分應屬契約範圍。然被上訴人係以上訴人於99年8至11月取出而尚未完成第2、4類桶檢整作業之個數，計算所需之3×4櫃數量，其中未完成檢整者多數為第4類桶，按月所需3×4櫃分別為286、299、319及324個，然此部分未能完成檢整，係因檢整所需之破碎固化系統無法正常運作，而可歸責於被上訴人，被上訴人反執此抗辯上訴人勢必需將廢棄物桶暫回貯與再取出，故為系爭契約之範圍，實屬倒果為因，亦不足採。
　⑶被上訴人雖再稱：第4類原始桶為4,238桶（見原審卷一第86頁），檢整後為2.2倍即9,324個，需3×4櫃777個，且上訴人至99年9月15日尚有1,167個第2類桶未回貯，占用98個3×4櫃，是上訴人規劃應回貯後再取出之數量共計592個3×4櫃（計算式：777＋98－283＝592），而上訴人主張回貯第4類桶3,952桶，僅需329個3×4櫃，低於上訴人規劃之592個，顯屬系爭契約範圍云云。然上開第4類原始桶為4,238桶及檢整後為2.2倍部分，僅屬預估值，業如前述，且依常情，上訴人於簽約當時無從預料檢整所需之破碎固化系統會無法正常運作，則被上訴人任指上訴人規劃要將全部取出之第4類桶均回貯後再取出，尚乏所據，此部分所辯，顯不足採。
　⒋被上訴人另抗辯：上訴人暫回貯再取出第4類桶部分，應可歸責於上訴人云云。經查：
　⑴被上訴人辯稱：第4類桶之作業流程係先進行破碎再固化，卻因上訴人無合格之運轉人員，無法操作固化系統云云。然依系爭施工說明書九罰則、㈢載明：「乙方若缺該『運轉人員』，然計劃請求甲方為其人員辦理『運轉人員』訓練，未能依本施工說明書三、工作内容㈤、5如期提出、按下列情況計罰：⒈未能如期於決標日之次日起7日曆天内（含），以書面文件向甲方提出請求請甲方辦理『運轉人員』訓練，自決標日之次日起第8日曆天起，每逾期1日曆天，按契約總價（含營業稅）之萬分之三計扣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⒉乙方已提出請求請甲方辦理『運轉人員』訓練，卻未在接獲派員受訓通知後即指派符合法令規定資格之人員，如期在接獲派員受訓通知日之次日起7日曆天内（含），到貯存場報到受訓，自乙方接獲派員受訓通知日之次日起第8日起，每逾期1日曆天，按契約總價(含營業稅）之萬分之三計扣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見原審卷ㄧ第121頁）。即兩造就上訴人有無合格之運轉人員，有罰則之約定，而觀諸營運處101年6月20-22日勞務驗收紀錄，上訴人並無因上開罰則而受罰之記載（見原審卷一第158頁），是難認就有無合格運轉人員一事，有何違約之處，且依系爭施工說明書三、㈤、⒍載有：「乙方在未取得『運轉人員證照』期間，甲方可代為操作破碎/固化系統所產生之所有重新固化桶，承攬商於請領該等第四類廢棄物桶之契約價金時，應按本案契約訂價單，第四類廢棄物桶訂價項目中之『檢整作業人力費』訂價金額（未含稅），逐桶扣除百分之五十之『檢整作業人力費』後，核付第四類重新固化桶剩餘之請領款項。」（見原審卷ㄧ第91頁），即倘上訴人在未取得運轉人員證照，無合格運轉人員期間，被上訴人本可代為操作破碎固化系統，實難認第4類桶無法檢整係因欠缺合格運轉人員所致，況上訴人於99年9月15日回貯第4類桶入壕溝前之99年8月2日，有提報運轉人員予被上訴人（見本院卷ㄧ第279至283頁)，益徵第4類桶之遲延檢整，與有無合格運轉人員無涉。
　⑵被上訴人又稱：伊早於99年3月26日即發函通知上訴人，預計自99年8月至100年2月止，3×4櫃之承攬廠商將無法交貨，倘上訴人即早規劃對應之策，優先處理第2類桶之除鏽補漆檢整工作，暫時不再取出第4類桶，即不會發生3×4櫃不足之問題云云。然觀諸被上訴人99年3月26日備忘錄之主旨僅載明：「檢送『檢整重裝作業』案3×4重裝容器使用預估表，請貴公司評估確認每月取桶總數量、第四類桶檢整時程與數量見復，俾利本公司採購3×4重裝容器，請查照。」，有該備忘錄在卷可佐（見前審卷一第344至345頁)。又營運處於99年4月13日以D核端字第0990400010號函復上訴人稱：「…說明：…二、有關成果報告六、需甲方協助配合事項依序說明如下：㈠事項1:有關請甲方儘速辦理3×4重裝容器之採購，本公司正進行需求評估中，將會依實際需求進行採購…」（見原審卷三第220頁)。營運處再於99年11月10日函復上訴人，表明其已催促3×4櫃得標廠商依約儘可能於99年11月中旬交貨，惟可能需至11月下旬才能交貨一情，業如前述。足認被上訴人於99年4月13日仍允諾上訴人會依實際需求進行採購，迄至99年11月10日始告知上訴人3×4櫃得標廠商可能需至11月下旬方能交貨，則被上訴人所辯其於99年3月26日即已通知上訴人，預計自99年8月至100年2月止，3×4櫃之承攬廠商將無法交貨，上訴人可提早規劃對應之策云云，尚不足採。
　⑶被上訴人再稱：上訴人未按系爭施工說明書三、㈥、⒌、⑴有關「在每座壕溝全部作業完成才得開始下一壕溝之檢整重裝作業」及作業預定進度表所列第2類桶及第3類桶各年度應檢整之數量，連帶占用3×4櫃及影響暫存空間之使用，致需將第4類桶暫回貯壕溝內云云。然檢整重裝作業不能跳溝取桶檢整，且壕溝必需整理完成，即全部核廢料桶自壕溝内取出，含破碎之第4類桶均需取出，再清潔乾淨，使壕溝無核輻射後才能回貯，業如前述，被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上訴人有未依上開約定跳溝取桶之情事，況跳溝取桶若只取出，而無法回貯檢整後之核廢料桶，勢必佔據更多的3×4櫃裝貯核廢料桶，且需將第4類桶暫回貯壕溝內，係因破碎固化系統無法正常運作，及被上訴人遲未採購提供3×4櫃，業如前述，尚難認與上訴人有無按預定進度檢整第2類桶及第3類桶有涉，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亦不足採。
　⒌被上訴人末抗辯：上訴人係利用原有人力處理，並未增加額外人力費用之支出，且稅什費已包含營業稅5%在內云云。然上訴人暫回貯再取出第4類桶部分，非屬系爭契約原所定工作範圍，而係合約外之新增工項，業如前述，尚難認係以系爭契約履約所需之人力為之，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顯不足採。又依系爭訂購單註13所定義之稅什費係包括保險費、稅捐、行政規費、管理費及利潤，但不含營業稅（見本院卷二第495頁），且工程計價慣例，營業稅係採外加之方式，不會內含於管理費或利潤之中，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亦不足採。
　⒍上訴人雖主張：必要費用之估算應以工項相近之第1類桶單價3,625元作為暫回貯再取出第4類桶每桶單價云云。然依系爭施工說明書所示，第1類桶係指廢棄物桶桶身及固化體狀況良好，檢整方式為經測量相關數據後直接回貯壕溝（見原審卷一第84頁），核與暫回貯再取出第4類桶之工作內容有明顯差異，即判定為第1類桶取出後，尚需測量相關數據，此部分需耗費較多人力，顯為暫回貯再取出第4類桶所無之工作內容，且上訴人內部既已記載暫回貯再取出第4類桶工作所需人力，並據以計算必要之人力費用，自無再以第1類桶單價3,625元作為估算必要費用之依據。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尚不足採。
　⒎據上，依上訴人內部之估算，加計5%營業稅後，上訴人因回貯再取出3,952桶第4類桶所增加之必要費用總計為906萬6,057元，核屬適當。從而，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3項前段約定及民法第49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該必要費用，核屬有據，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不予准許。上訴人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為請求，依前開說明，亦無從為更有利之認定，亦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3項約定、民法第49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906萬6,05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3年6月7日（見原審卷二第4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本件所命給付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工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法　官　王育珍  
　　　　　　　　　　　　　　法　官　賴武志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蔡明潔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上更二字第4號

上  訴  人  永樂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子偉  

訴訟代理人  張致祥律師

被 上訴 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訴訟代理人  吳文琳律師

            崔瀞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承攬報酬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5

年2月23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3年度重訴字第580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二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4年10月29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

    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二、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玖佰零陸萬陸仟零伍拾柒元，

    及自民國一○三年六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

    五計算之利息。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由

    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五十七，餘由上訴人負擔。

五、本判決所命給付，於上訴人以新臺幣參佰零貳萬貳仟元供擔

    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如以新臺幣玖佰零陸萬陸仟零伍

    拾柒元為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96年間依公開招標程序標得被上訴人

    之蘭嶼貯存場廢棄物桶檢整重裝作業（下稱系爭工作），兩

    造於同年9月27日簽立系爭工作採購案承攬契約（下稱系爭

    契約），約定總價新臺幣（下同）6億3,120萬元（實做實算

    ），伊應檢視廢棄物桶，區分為第1至4類，其中第4類桶自

    壕溝取出，以55加侖桶盛裝，放進具防止輻射外洩功能之3×

    4重裝/運輸容器（下稱3×4櫃）內，運送至處理中心破碎、

    固化後，再以55加侖桶重裝並加以回貯。伊於96年10月25日

    開工，於101年5月14日竣工，同年6月22日驗收通過。惟被

    上訴人未依約提供EF-6、EF-7、EF-8之通風系統高效率過濾

    器（下稱HEPA機）、HEPA濾網備品及正常運作之破碎固化系

    統機台設備，致伊自100年1月1日起變更單桶手動人工操作

    ，始得進行固化、重裝作業。又被上訴人遲未提供3×4櫃，

    為騰出該櫃週轉使用，伊依被上訴人指示自99年9月15日起

    至同年11月23日止（下稱系爭期間），將暫存於3×4櫃內第4

    類桶合計3,952桶再回貯壕溝後再取出，如附表所示。此係

    契約外新增工項，以第1類桶每桶計價3,625元，再加計工業

    安全衛生設施及管理費、稅什費後，並加計營業稅，被上訴

    人應給付1,604萬5,120元，爰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3項前段

    約定、民法第491條或第179條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如數給

    付，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

    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

    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破碎固化系統設備機台所屬HEPA機應為EF-3

    、EF-4，伊已於97年10月4日移交予上訴人，並提供HEPA濾

    網備品。破碎固化系統則於98年1月17日移轉予上訴人，經

    雙方確認可使用，雖上訴人曾於98年2月17日通知12項待改

    善項目，然伊已於同年4月27日完成改善。又第4類桶回貯係

    上訴人本應施作之工序，非契約外新增工項。3×4櫃不足，

    係因上訴人長期未處理第2、4類桶及工序選擇失當所致，況

    實際取出之第4類桶數為2,124桶，並非3,952桶，且第4類桶

    回貯與第1類桶之檢整工作內容有異，以第1類桶單價計價，

    並不合理，況上訴人均使用原有人力施作，並未支出額外人

    力費用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

    ，本院前審（105年度建上字第27號）判決維持原審判決，

    駁回上訴。上訴人復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將本院前審判決

    廢棄發回。本院更一審（109年度建上更一字第10號）改判

    上訴人勝訴之判決，被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

    將本院更一審判決廢棄發回。上訴人之上訴聲明：㈠原判決

    駁回後開第㈡項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㈡被上訴

    人應再給付上訴人1,604萬5,1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

    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3項前段、民法第491條或第179

    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604萬5,120元本息等情，為被

    上訴人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本院判斷如下：

　㈠上訴人主張：第4類桶未檢整即回貯壕溝，係因被上訴人未提

    供EF-6、EF-7、EF-8之HEPA機，及EF-3、EF-4之濾除效率檢

    測於98年12月27日始通過等情，尚不足採：

　⒈查EF-6、EF-7、EF-8位於氣閘間，係獨立空間，非屬破碎固

    化系統機台使用，破碎固化系統機台專屬之HEPA機應為EF-3

    、EF-4，箱體安裝於屋頂，有處理中心竣工圖（圖號EM-AC-

    05-2）在卷可證（見更一審卷一第219至221頁）。而依屬系

    爭契約內容一部之「DNBM-L-5.35蘭嶼貯存場低放射性廢棄

    物桶處理中心通風系統作業程序書」（見更一審卷一第84至

    118頁）中第6.3條「自動控制系統架構圖」（見更一審卷一

    第91頁）所示，DDC-1-2現場控制器包含EF-3、EF-4排風機

    ，HEPA機則裝置在排風機之上，而被上訴人已於97年10月4

    日將DDC-1-2現場控制器移交上訴人，移交時雙方並確認現

    有情形為「良好」，有「處理中心主體建築物及其附屬設施

    /設備借用清點移交表」附卷可憑（見更一審卷一第79頁）

    。又上訴人於98年4月20日發函被上訴人略以：「…說明：…

    二、㈢經查處理中心，建置位置EF-6、EF-7、EF-8三組未列

    入移交項目（未檢測），是否需要一併代為提出，請確定核

    示…」（見更一審卷一第139頁），而被上訴人核能後端營運

    處（下稱營運處）於同年月29日函復上訴人略以：「…說明

    ：…二、旨案有關處理中心及取出單元通風系統高效率過濾

    器（HEPA）檢測數量如先前所提送給貴公司之97年檢測資料

    共計10組，因EF-6、EF-7、EF-8等三機組係將氣閘門區室內

    空氣抽向高污染區故僅需裝濾網，亦因此未裝置HEPA，故免

    予檢測。…」（見更一審卷一第189頁），並參核能研究所保

    健物理組防護面具與空氣濾器檢測中心98年6月16日出具之

    空氣濾器系統現場檢測之檢測報告（下稱系爭檢測報告），

    HEPA機建置位置EF-3、EF-4已列入檢測項目中，EF-6、EF-7

    、EF-8則未列入（見更一審卷一第141至143頁），堪認EF-6

    、EF-7、EF-8等三機組非屬破碎固化系統機台使用，並未裝

    置HEPA，且被上訴人辯稱其於97年10月4日已移交破碎固化

    系統機台所屬EF-3、EF-4之HEPA機予上訴人一情，應可採信

    。

　⒉上訴人雖執營運處98年5月5日D核端字第0980400066號函及上

    訴人100年2月26日致被上訴人蘭嶼貯存場之備忘錄（下稱備

    忘錄，見更一審卷三第127、129頁），主張：因被上訴人遲

    未交付EF-6、EF-7、EF-8之HEPA機，嗣變更工法操作破碎固

    化系統機台，並非在原地操作，而係將破碎機移至另一地點

    操作，致第4類桶無法檢整云云。然觀諸營運處上開函文係

    記載：「…說明：…二、旨述第四類嚴重破損桶之鐵皮部分因

    體積較大，無法置入55加侖桶後再移至處理中心處理，此部

    分已與貴公司駐工地黃主任研討必要時可使用油壓剪於壕溝

    内直接修剪或直接吊入3×4容器，如此可解決大塊鐵皮無法

    置入55加侖桶之問題。對於已取出之鐵皮切割已多次函告並

    口頭告知儘速予以處理，地點已選定且帳篷亦已搭建完成，

    惟貴公司一直不願意依約自行裝設移動式『HEPA』而要求本公

    司提供，致使該批30餘櫃之鐵皮迄今仍未處置，不但佔用鋼

    構廠房A棟暫存空間亦影響整體之檢整進度，故請貴公司儘

    速採購移動式『HEPA』供鐵皮切割使用，以利工進。三、有關

    未能破碎之桶箍及螺栓處置，可直接放置於3×4重裝容器内

    ，於滿櫃後再移至壕溝内集中存放。」（見更一審卷三第12

    7頁），足認被上訴人係回復上訴人所詢第4類嚴重破損桶之

    鐵皮部分因體積較大，無法置入55加侖桶後再移至處理中心

    處理之事宜，而上開備忘錄則顯係就第4類桶之鐵皮破碎及

    填裝地點要求被上訴人同意其變更採取在「遮蔽物件B」內

    執行（見更一審卷三第129頁），並非將處理中心之破碎固

    化系統機台移至他處使用，是上訴人此部分主張與事實不符

    ，尚不足採。

　⒊上訴人雖又主張：因被上訴人遲交EF-3、EF-4之HEPA濾網，

    致第4類桶無法檢整云云。然被上訴人於97年10月4日已將包

    含EF-3、EF-4 HEPA機之DDC-1-2現場控制器移交上訴人，移

    交時雙方並確認現有情形為「良好」，業如前述；且被上訴

    人亦以98年2月28日備忘錄通知上訴人略以：「…說明：…二

    、承攬契約施工說明書三、㈥、5.⑾：…除了『取出單元』、『處

    理中心』及『鋼構廠房』之零組件備品由甲方（即被上訴人，

    下同）供應外，其他所有設備及機具保養維護及維修工作費

    用已包括在廢棄物桶檢整重裝作業費用内，不另計價。乙方

    （即上訴人，下同）應準備足夠的維護保養與修理所需之零

    組件，若因短缺維修需用零組件，致設備及機具無法使用，

    概由乙方負責，乙方不得藉詞要求任何補償或延長工期。三

    、有關HEPA及MCC室冷氣設備故障事宜，請貴公司機電設備

    及機具維修專業人員先行檢查、維修，以確認故障原因與故

    障零件型號，向本場請領備品。…」（見原審卷六第299頁）

    ，營運處並於98年4月29日就HEPA檢測有關事宜函復上訴人

    ：「…說明：…二、…。至於備品部分已備妥一批，可供不時

    之需。」（見更一審卷一第189頁），足認被上訴人斯時已

    備妥處理中心備品濾網，通知上訴人請領。又系爭檢測報告

    檢測紀錄表說明欄內載明：「…⒉濾器系統應定期更換濾器單

    元，以確保濾器系統之性能。一旦更換濾器後建議再申請檢

    測。」（見更一審卷一第143頁），及上訴人自承於98年11

    月間更換除建置位置EF-6、EF-7、EF-8以外之HEPA機濾網後

    ，檢驗完成等情（見更一審卷四第41頁），是被上訴人辯稱

    98年6月濾除效率檢測未通過，係因上訴人未申請備品濾網

    或未更換濾網所致一情，應可採信，則上訴人主張因被上訴

    人於98年6月至98年10月7日間遲交EF-3、EF-4之HEPA濾網，

    濾除效率檢測於98年12月27日始通過，致第4類桶無法檢整

    云云，亦無足採。

　㈡上訴人主張：第4類桶無法檢整，係因被上訴人遲至98年1月1

    7日始交付破碎固化系統機台設備，且該設備之固化系統無

    法正常運作，迄99年12月31日被上訴人同意變更為人工單桶

    檢整，自100年1月1日起方能進行固化等情，應屬可採：

　⒈依系爭工作施工說明書（下稱系爭施工說明書）三工作內容

    、㈡檢整重裝作業設施與設備功能約定：「蘭嶼貯存場檢整

    重裝作業之主要設備及其功能分別概述如下⒈處理中心：針

    對第二、四類廢棄物桶，分別設置廢棄物桶除鏽補漆、破碎

    固化等作業系統及運轉所需各項設備。…」（見原審卷一第8

    5頁），足認破碎固化系統機台係在處理中心之内。又系爭

    施工說明書三、㈥、5.⑶約定：「甲方將已先行完成必要之整

    備及購置適當、適量之零組件配品（僅限『取出單元』、『處

    理中心』及『鋼構廠房』之零組件備品），使其均可在接管後

    之短期間即可使用運轉」（見原審卷一第93頁），及三、㈥

    、5.⑾亦有約定：除了「取出單元」、「處理中心」及「鋼

    構廠房」之零組件備品由甲方供應外等語（見原審卷一第96

    頁），則位於處理中心內之破碎固化系統機台之零組件備品

    已約定應由被上訴人提供。另依上訴人所提出98年11月13日

    備忘錄記載：「…說明：有關處理中心固化系統經大佶公司

    派員至貯存場勘查測試結果發現，2號機及3號機内儲斗閘門

    橡膠儲斗硬化龜裂嚴重（詳附件照片），若不更換，於灌漿

    過程中，恐將會水泥漿體溢出造成污染情況，惠請儘速貴場

    派員更換，以維日後固化系統之正常作業，請查照。」（見

    更一審卷三第133頁），即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儘速派員更

    換破碎固化系統機台儲斗閘門已硬化龜裂之橡膠儲斗，益徵

    被上訴人依約應提供破碎固化系統機台之零組件備品，且斯

    時破碎固化系統機台尚無法正常運作。　　

　⒉依系爭工作案96年12月6日現場開工前點檢討論會紀錄之結論

    ㈠載明「與檢整有關的機具、設備、材料、文件、訓練等，『

    蘭』（即被上訴人之蘭嶼貯存場）與永樂公司（即上訴人）

    應在12月11日以前就緒，以12月12日能如期展開檢整作業為

    目標。」（見原審卷四第150頁），是依兩造約定，被上訴

    人即應於96年12月12日前提供能正常運作之破碎固化系統機

    台予上訴人。

　⒊被上訴人雖執系爭施工說明書三、備品提供之約定（見原審

    卷一第101頁），抗辯：伊僅係無償提供破碎固化系統機台

    予上訴人使用，無提供備品及修繕義務云云。然上開約定雖

    有「甲方提供之設備或設施，包括『處理中心』、『取出單元』

    、『鋼構廠房』，及檢整重裝作業相關機具、設備、儀器、工

    具等，於本案承攬契約履約期限及執行相關檢整重裝作業期

    間，由乙方全權負責操作、運轉、維修及保養」（見原審卷

    一第101頁），惟同條款亦載明「上述除『處理中心』、『取出

    單元』、『鋼構廠房』等設施之維修，所需備品由甲方負責提

    供外，其餘機具、設備、儀器、工具等之維修、保養所需備

    品概由乙方自行負責。所需維修工時及費用，均已包括於契

    約有關計價內，乙方不得另行再要求增加或補償任何費用及

    工期。」又依系爭施工說明書三、㈣、⒈⑴亦約定「甲方無償

    提供之機具：詳本施工說明書附件三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

    業甲方無償提供機具設備清單（乙方應負責借用期間之相關

    費用，包括但不限於操作、維護、油料、備品、維修及依相

    關法規應辦理之檢查、檢驗或定期檢查等）。乙方承攬期間

    ，應協助甲方蘭嶼貯存場優先（以甲乙雙方協調之時日為準

    ）執行所需動用機具（如移動式起動機、堆高機、貨車等）

    之一般營運或支援當地居民等業務，其所需費用已包括於契

    約總價内，乙方不得另行要求增加或補償任何費用及工期」

    （見原審卷一第86至87頁），而上開約定之附件三所示機台

    ，僅為貨車、堆高機、起重機及發電機等（見原審卷一第13

    9至140頁），堪認系爭施工說明書三、所載「其餘機具、

    設備、儀器、工具等之維修、保養所需備品概由乙方自行負

    責」之「其餘機具、設備、儀器、工具」當係指上開附件三

    所示貨車、堆高機、起重機及發電機等機具，於檢整重裝期

    間由上訴人負責維修與備品提供，該費用包含於承攬總價之

    内，不能另行要求維修或提供備品之費用及維修故障等因素

    展延工期，尚不包含處理中心之破碎固化系統機台。再依系

    爭施工說明書三、㈥、5.⑾所載：「在檢整重裝作業期間，乙

    方負責維護運轉操作甲方提供之設備、機具，除派遣一組機

    電設備、機具操作專業人員值班運轉外，另應指派一組機電

    設備及機具維修專業人員駐在貯存場，辦理設備及機具初級

    與二級保養維護工作，以提高其妥善率、降低故障發生率，

    確保檢整作業順利連續進行。所有設備及機具，除每日在使

    用前應由負責保養人員檢查、保養，檢點其狀況外，應每週

    或每月輪流進行定期初級與二級保養維護及維修工作。甲方

    供借之保養維護及維修工作所需之設備、工具，若有不足，

    乙方應設法備齊，每日檢查（檢點）及每週或每月定期之保

    養，維護及維修工作均應留存紀錄。…」（見原審卷一第96

    頁），堪認就被上訴人所提供之設備、機具，上訴人僅負責

    日常或定期之初級與二級保養維護及維修工作，是上開系爭

    施工說明書三、所載「甲方提供之設備或設施，包括『處理

    中心』、『取出單元』、『鋼構廠房』，及檢整重裝作業相關機

    具、設備、儀器、工具等，於本案承攬契約履約期限及執行

    相關檢整重裝作業期間，由乙方全權負責操作、運轉、維修

    及保養」，亦當僅指日常或定期之初級與二級保養維護及維

    修，並不包含機具故障致無法運轉之維修。被上訴人辯稱其

    就破碎固化系統機台無提供備品及修繕義務，顯不足採。

　⒋上訴人於99年4月16日備忘錄載明：「…說明：本公司固化系

    統作業領班配合益鼎公司工程師查修各項機電設備，目前所

    發現故障待維修部份如下：一、2號、3號機承接盤，其動作

    時有時無，呈不穩定狀態。二、2號、3號機固定下降蓋，無

    法正常運作。三、2號、3號機拌合機閘門無法開啟。四、3

    號機控制鍵切換至“現場維修”時水計量器會自動送水至拌合

    機。五、2號、3號機儲斗閘門無法進行開合動作。六、儲斗

    震動器無法動作。七、3號(樹脂）計量器内，廢料清除後，

    控制盤上仍顯示數字。目前上開各項故障待維修部分，惠請

    貴場儘速派員協助修復，請查照。」（見更一審卷三第137

    頁），及於99年8月20日備忘錄中表示：「…二、處理中心固

    化、設備系統移交至今，無法依約功能驗證確認正常，維修

    至今，仍無法檢整作業（第四類）。三、本公司長期配合甲

    方維護及檢修，仍無法正常運作及下料固化，惠請派員修復

    ，以利檢整第四類桶。」（見更一審卷三第139頁），且於9

    9年12月7日備忘錄仍記載：「…說明：…二、①處理中心固化

    系統，本公司實體測試運轉，發現鼓風機皮帶斷裂（SPB=23

    00x4)。②處理中心固化系統，污泥槽沈水邦浦故障，無法供

    應固化系統循環用水。（其規格Q=1700L/min，D=4”，H=14M

    ，3ψ48OV5HP)。三、以上請貴公司協助檢修及備品供應，並

    請依約不計工期。」（見更一審卷三第141頁），堪認處理

    中心之固化系統迄至99年12月仍未能正常運作。另觀諸營運

    處99年11月10日D核端字第0991100020號之函復：「…說明：

    …二、㈠事項1:有關3×4重裝容器將用罄，面臨取桶作業全面

    停工問題，本公司已催促3×4重裝容器得標廠商依約儘可能

    於99年11月中旬交貨，惟依目前進度可能需至11月下旬才能

    交貨。在新購之3×4重裝容器尚未能交貨供應期間請優先規

    劃進行第四類桶檢整、鐵皮之破碎或先將待檢整之第四類桶

    暫回貯貯存溝內以騰出佔用之3×4容器週轉使用。…」（見原

    審卷一第226頁），即被上訴人就新購之3×4櫃尚未能交貨供

    應期間，僅要求上訴人優先規劃進行第4類桶檢整、鐵皮之

    破碎或暫回貯溝內，而未要求上訴人進行第4類桶完成固化

    檢整並回貯，益徵上訴人主張第4類桶於99年12月31日前無

    法檢整，係因固化系統無法正常運作，且被上訴人未依約提

    供所需備品及協助修復等情，應屬可採。被上訴人雖提出98

    年4月27日備忘錄（見前審卷二第62至63頁），辯稱：其已

    於98年4月27日改善完成破碎固化系統云云。然上開備忘錄

    之附件「處理中心破碎及固化系統待改善紀錄表」固記載改

    善項目「⒏重裝區輸送帶進桶與固化系統無法搭配自動化作

    業」，已於同年2月16日改善完成（見前審卷二第62頁反面

    ），惟上訴人已於98年4月18日發函向被上訴人表示該項目

    仍未改善（見前審卷二第244頁），是上開備忘錄之記載無

    法證明已於98年4月27日修復完成，尚難為被上訴人有利之

    認定，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尚不足採。

　⒌被上訴人稱其交付之固化系統於98年11月20日即可正常運作

    ，並提出99年11月8日、24日、12月30日、31日監工日誌之

    記載，及99年11月8日、12月1日之工作檢討會議紀錄（見最

    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5號〈下稱三審第二次發回〉卷第225

    至234頁），否認上訴人所為第4類桶於99年12月31日前無法

    檢整之主張。然上開監工日誌及工作檢討會議紀錄日期均與

    99年12月31日相近，而與被上訴人所主張移轉破碎固化系統

    於上訴人之98年1月17日，相距甚久。關於破碎固化桶項目

    ，99年11月8日監工日誌記載「固化系統大齊公司技術指導

    檢查，本日測試#3號機正常」（見三審第二次發回卷第225

    頁），僅屬破碎固化系統部分機件之測試；99年11月24日監

    工日誌記載「非樹酯類實體測試完成6桶」（見三審第二次

    發回卷第226頁），亦僅屬非樹酯類實體之測試，尚難認破

    碎固化系統已能正式運作；99年12月30日監工日誌雖記載「

    非樹酯類第四類桶固化處理產生10桶」，然亦記載「待明日

    檢驗自由水及填滿度後再提報完成桶數量」（見三審第二次

    發回卷第227頁），亦難認破碎固化系統當日運作已屬正常

    ；至99年12月31日監工日誌記載「破碎固化完成6桶」（見

    三審第二次發回卷第228頁），適足證明上訴人陳稱第4類桶

    於99年12月31日前無法檢整，所言非虛。又99年11月8日之

    固化系統檢修測試檢討會會議紀錄結論記載「2號機模擬固

    化作業程序，均可順利下料固化，永樂公司派員全程在場配

    合測試」，及99年12月1日第139次每週工作檢討會議紀錄記

    載「請永樂公司注意並儘速辦理下列事項：1.第四類廢棄物

    於99.11.24進行測試，固化6只廢棄物桶，相關設備均可正

    常運轉，請妥善規劃固化作業期程」（見三審第二次發回卷

    第229、233頁），惟99年11月8日、24日均僅屬測試階段，

    業如前述，況上訴人於99年12月7日備忘錄仍記載經實體測

    試運轉，鼓風機皮帶斷裂，且固化系統污泥槽沈水邦浦故障

    ，無法供應固化系統循環用水等情（見更一審卷三第141頁

    ），亦如前述，益徵被上訴人所辯，不足採信。

　⒍上訴人主張：上開固化系統缺失，經其逐步摸索、操作、檢

    修，嗣發現可以人工單桶操作方式解決，於99年12月31日經

    被上訴人同意改變固化機台1次自動化檢整4桶之原來工序，

    避開使用2、3號儲斗，而以手動單桶運作等情，業據上訴人

    提出99年12月31日工作日報表為證（見更一審卷一第191頁

    ）。被上訴人雖否認有變更工序，然其對於上開工作日報表

    記載當日15時35分至17時其召集上訴人開會討論爾後作業準

    則及注意事項乙節，並不爭執，另佐以上開營運處99年11月

    10日D核端字第0991100020號函並未要求上訴人進行第4類桶

    固化作業，足認上訴人此部分主張，應可採信。

　㈢上訴人主張：未檢整之第4類桶回貯壕溝，係因被上訴人遲未

    採購提供3×4櫃，致99年8月起無櫃可用，為騰出3×4櫃周轉

    使用而取出第4類桶暫回貯等情，應屬可採：

　⒈依系爭施工說明書三、㈣、⒈之約定：「為執行本施工說明書

    工作内容，乙方應藉由甲方無償提供之機具、設備、甲方提

    供之物料及輻防儀器、乙方租用或購買之機具、設備、及僱

    用必要人員等，以完成本案承攬契約及施工說明書規範所訂

    之工作…⑷甲方提供之物料及輻防儀器，係指3×4重裝容器、5

    5加侖桶及處理中心、取出單元之維修備品，及劑量率度量

    儀器、污染偵檢儀…」（見原審卷一第86、87頁），而3×4櫃

    即為被上訴人應依上開約定提供之3×4重裝容器，此為兩造

    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452頁），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

    依約應提供足夠之3×4櫃予其進行檢整作業一情，實屬有據

    。

　⒉又依系爭施工說明書、附件二「蘭嶼貯存場低放射性廢棄物

    桶檢整重裝作業概述」載明：「二、廢棄物桶取出作業㈠取

    出單元取桶作業：…『取出單元』準備就緒後，控制室操作人

    員依據現場指揮或由閉路監視螢幕上判斷廢棄物桶類別，再

    由控制室操作人員操縱架空移動式起重機，並使用適當夾具

    ，將廢棄物桶吊上並放入3×4重裝/運輸容器内。㈡遮蔽物件

    取桶作業：…3×4重裝/運輸容器裝滿後加蓋密封，載運至『處

    理中心』處理（第2、4類）或直接回貯壕溝(第1、3類）或『

    鋼構廠房』暫存」、「四、廢棄桶暫存作業：基於各類廢物

    桶於檢整或重裝作業過程中，因作業中各貯存壕溝之回貯空

    間有限，諸如淨空後壕溝需要加以檢視或修補，導致檢整或

    重裝後之55加侖廢棄物桶或『3×4重裝容器』（内含12只廢棄

    物桶）需要有適當場所暫時安置；或因『處理中心』每日作業

    數量受限於設計容量，從貯存壕溝取出之廢棄物桶放置於『3

    ×4重裝/運輸容器』内，等待進一步除銹補漆或破碎固化重裝

    時，需要有適當場所暫時安置等。…」（見原審卷一第130至

    132頁），足認3×4櫃係用於裝置自壕溝取出之各類桶以供運

    輸，並用於重裝第3類桶回貯壕溝，及暫時安置等待進一步

    除鏽補漆或破碎固化前之第2、4類桶，倘缺乏3×4櫃，將無

    法正常進行取桶、檢整作業，各類桶之檢整作業均受影響，

    系爭工作將因而停止。

　⒊上訴人主張其早於99年1月22日、3月29日即通知被上訴人，

    要求被上訴人提早安排3×4櫃承製廠商交貨，以免影響工作

    進度，預估將於同年6月底前即無櫃可供使用等情，有各該

    日備忘錄附卷可稽（見原審卷三第222、223頁），該情應堪

    認定。又被上訴人自98年11月25日起至99年8月3日止，共提

    供1,800個新購3×4櫃予上訴人使用，並於99年2月5日至同年

    3月22日增購250個3×4櫃，但被上訴人於99年8月4日以後未

    再提供新購3×4櫃，自99年12月12日起始再陸續提供新購3×4

    櫃供上訴人領用等情，亦有3×4重裝容器桶請購、領用統計

    表在卷可佐（見原審卷四第41至42頁），該情亦堪認定。觀

    諸上訴人於同年8月份系爭工作第23期檢整重裝作業成果報

    告之「六、需甲方協助配合事項」中，業已表明「3×4櫃現

    有空櫃已不足（本月份已面臨不足），請甲方協助處理」（

    見原審卷三第239頁），又99年8月間專用於檢整第4類桶之

    破碎固化系統機台設備自動化作業仍無法正常運作，亦如前

    述，而依上訴人提出之工作日報表所示（見更一審卷二第12

    至82頁），上訴人自99年9月15日至同年11月20日期間於附

    表所示日期，將暫存於3×4櫃內等待進一步破碎固化之第4類

    桶自3×4櫃內取出，暫時回貯壕溝，合計3,952桶，依兩造所

    不爭執每個3×4櫃可放入12個55加侖桶計算，可騰出3×4櫃約

    330個（計算式：3,952桶÷12桶≒330個），上訴人並將上開

    暫時回貯第4類桶工作進度載明於99年9、10、11月份之第24

    、25、26期檢整重裝作業成果報告，一再表明仍缺3×4櫃，

    須騰出第4類桶供取出用，且用於回貯第3類桶之3×4櫃不足

    ，影響回貯進度，需被上訴人協助配合儘速提供新購3×4櫃

    ，亦有各該成果報告在卷可憑（見更一審卷三第225至239、

    241至255、257至271頁），另審酌上訴人於99年8、9、10、

    11月份累計第1類桶實際取桶數均為380桶，累計第2類桶實

    際取桶數依序為1萬6,271桶、1萬7,428桶、1萬8,649桶、2

    萬0,017桶，累計第3類桶實際取桶數依序為4萬4,168桶、4

    萬6,017桶、4萬8,162桶、5萬0,069桶，累計第4類桶實際取

    桶數（指原第4類桶本身數量，詳後述）依序為1,642桶、1,

    715桶、1,826桶、1,855桶，及上開期間累計第1類桶實際檢

    整回貯量均為380桶，累計第2類桶實際檢整回貯量依序為1

    萬5,150桶、1萬6,578桶、1萬8,150桶、1萬9,602桶、累計

    第3類桶實際檢整回貯量為4萬3,920桶、4萬5,648桶、4萬7,

    760桶、4萬9,968桶，有上開各月即第23至26期檢整重裝作

    業成果報告在卷可參（見更一審卷三第213、229、245、261

    頁），足認上訴人暫時回貯第4類桶於壕溝後，確有繼續進

    行取桶作業，並有進行第2、3類桶之檢整作業，且至99年11

    月份止，累計已有4,164個3×4櫃用於重裝回貯第3類桶（計

    算式：49,968÷12=4,164），且於99年9至11月間共有360個3

    ×4櫃用於重裝回貯第3類桶【計算式：（49,968-45,648）÷1

    2=360】，大於回貯第4類桶騰出之3×4櫃數量。再佐以營運

    處就上訴人承攬系爭工作提送之99年10月份檢整作業實際進

    度表，於99年11月10日D核端字第0991100020號函復：「…說

    明：…㈠事項1:有關3×4重裝容器將用罄，面臨取桶作業全面

    停工問題，本公司已催促3×4重裝容器得標廠商依約儘可能

    於99年11月中旬交貨，惟依目前進度可能需至11月下旬才能

    交貨。在新購之3×4重裝容器尚未能交貨供應期間請優先規

    劃進行第四類桶檢整、鐵皮之破碎或先將待檢整之第四類桶

    暫回貯貯存溝內以騰出佔用之3×4容器週轉使用。屆現有移

    他用容器都已儘可能騰出應急用罄時若確因新購之該項容器

    仍未能及時交貨供應，致使因無3×4重裝容器可使用而影響

    檢整作業時，工期之核算則依合約相關規定辨理。」（見原

    審卷一第226頁），堪認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指示其在新購

    之3×4櫃尚未能交貨供應期間，優先規劃進行第4類桶檢整、

    鐵皮之破碎或先將待檢整之第4類桶暫時回貯壕溝以騰出佔

    用之3×4櫃週轉使用乙節，應可採信。被上訴人辯稱：其並

    未指示或要求上訴人將第4類桶回貯壕溝云云，並不足採。

    是上訴人於新購之3×4櫃尚未交貨期間將待檢整之第4類桶暫

    時回貯壕溝，騰出3×4櫃使用，確係因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事

    由所致。

　⒋被上訴人雖另辯稱：3×4櫃不足係因上訴人長期未處理第2、4

    類桶，及工序選擇失當所致云云。然上訴人至99年8月累計

　　第2類桶實際取桶數為1萬6,271桶，實際檢整回貯量為1萬5,

    150桶，業如前述，即第2類桶之累積檢整回貯量占取桶數之

    93.1%（計算式：1萬5,150÷1萬6,271×100%＝93.1%），則被

    上訴人指稱上訴人長期未處理第2類桶，顯不足採。又第4類

    桶之檢整必須使用破碎固化系統機台設備，而該設備之固化

    系統無法正常運作，迄至99年12月31日被上訴人同意變更為

    人工單桶檢整，自100年1月1日起方能進行固化等情，業如

    前述，則上訴人長期未能處理第4類桶，尚難歸責於上訴人

    。而依系爭施工說明書三、㈥、⒌⑴、⑺之約定：「乙方在規劃

    執行本契約工作前，已經徹底勘查了解且能充分掌握蘭嶼貯

    存場各方面狀況，各貯存壕溝開蓋進行廢棄物桶檢整重裝作

    業順序及起始端應先經甲方認可。原則上，在每座壕溝全部

    作業完成才得開始下一壕溝之檢整重裝作業。除非已先提經

    甲方同意，才可改變原則。」（見原審卷一第93頁）、「在

    每座貯存壕溝檢整重裝作業在每一段第一次開蓋時，乙方應

    在甲方人員會同下，即檢視溝内廢棄物桶貯存狀況，核對確

    認料帳資料，概略估計各類廢棄物桶比率及確定作業細部計

    畫、順序、方式，始得開始作業。」（見原審卷一第95頁）

    ，即上訴人依約開蓋一座壕溝後，需全部作業完成才得開始

    下一壕溝之檢整重裝作業，不得跳溝處理，且開蓋前，無從

    得知該壕溝內各類桶數量分布之情形，僅得於開蓋後，概略

    估計各類廢棄物桶比率及確定作業細部計畫、順序、方式，

    幾無彈性可言，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工序選擇失當始致3×4

    櫃不足，亦不足採。

　㈣上訴人主張暫回貯再取出之未檢整第4類桶數量共3,952桶，

    應屬可採：

　　上訴人主張：伊為騰出3×4櫃周轉使用，於系爭期間共暫時

    回貯第4類桶計3,952桶等情，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⒈依系爭期間之工作日報表（見更一審卷二第12至82頁）所示

    ，上訴人暫回貯之第4類桶共計3,952桶（詳附表）。另佐以

    100年1月25日起至同年10月15日止，再陸續取出之第4類桶

    數量共計為3,952桶，亦有上開期間工作日報表附卷可稽（

    見更一審卷二第145至407頁），即暫回貯與再取出之數量互

    核相符，是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核屬有據。

　⒉被上訴人雖否認工作日報表所載暫時回貯數量之真正，然依

    被上訴人在本件招標公告所附之作業程序附件八即「台灣電

    力公司核能後端營運處蘭嶼貯存場低放射性廢棄物桶檢整重

    裝作業工安與輻安管制計畫」記載：「…三、具體作法…㈡檢

    整重裝作業期間⒈工安方面…，並有監工在現場全程監督作業

    之情形…。⒉輻安方面：…。承攬商應於…。本場運貯股及安管

    股人員（含年度外包人力）每日至工作現場督導與抽查工作

    ，並有場長，後端處各級長官及稽查單位不定期走動管理巡

    查。」（見原審卷一第192、193頁），足證被上訴人應有派

    駐監工人員每日在場監督工程施作情形。且觀諸上開工作日

    報表，多數蓋有「蘭嶼貯存場」之戳章，被上訴人亦不爭執

    該戳章為其蘭嶼貯存場之收文章（見本院卷二第502頁），

    堪認上開日報表係經被上訴人或被上訴人之代理人所審認，

    被上訴人雖辯稱：蓋章僅表示有收到，且被上訴人亦有監工

    日誌，無須核對工作日報表之真正云云。然監工日誌並未記

    載工作日報表所載暫時回貯數量，被上訴人既已收受上訴人

    所交付之工作日報表，倘記載有誤，自應於適當期限內提出

    ，被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其曾於工程期間對該等記載有過反

    對意見，空言否認工作日報表上該等記載之真正，尚不足採

    。被上訴人雖又指摘附表所載日期99年10月4日暫回貯數量1

    67部分，未見記載於當日之工作日報表（見更一審卷二第31

    頁）等語，然觀諸99年9月15日、16日及10月5日、12日暫回

    貯數量分別為119、24及142、168，合計為453（計算式：11

    9＋24＋142＋168＝453），而99年10月12日之工作日報表則記載

    「第4類…合計暫存620桶」（見更一審卷二第39頁），差額

    即為167（計算式：620－453＝167），尚無不合之處，且證人

    即上訴人系爭工作之工地負責人Ａ０１於本院具結證稱：日報

    表之暫回貯數量桶有一天是漏記，可能就是99年10月4日，

    伊知道有一天漏記，有把它補回來，其他每天應該都很正確

    ，伊應該是合計的時候發現，就有把它補回來，所以後面登

    記的總數都是正確的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8頁），堪認此係

    上訴人於暫回貯第4類桶初期填寫工作日報表所漏載，尚不

    影響上訴人暫回貯第4類桶總數之認定。

　⒊被上訴人雖抗辯：上訴人暫回貯第4類桶數量應為1,855桶云

    云。然依上開第23期至第27期成果報告、99年9月12日至同

    年12月31日間工作日報表（見更一審卷三第209頁至287頁、

    卷二第9頁至120頁）所示，上訴人迄99年11月23日止累計就

    第4類桶實際取桶為1,855桶，該1,855桶係上訴人自壕溝開

    蓋後逕取出之第4類桶數量，尚非暫回貯之第4類桶數量，被

    上訴人此部分所辯，尚不足採。而依上訴人主張：本件有關

    第4類桶之檢整，除原固化體已碎裂或粉化之第4類廢棄桶外

    ，壕溝内其他類桶剝落之油漆、銹蝕碎屑、空氣中沈澱之雜

    質、壕溝壁體剝落之水泥塊，及檢整過程中使用之器材（手

    套、刷子、輻射衣物等）等，亦均係自壕溝取出後即先裝入

    55加侖桶，再放入3×4櫃內，運至處理中心，經破碎後，加

    入固化劑固化後，預估產出之重裝固化桶為取出桶數之2.2

    倍等情，核與卷附之「蘭嶼貯存場廢棄物桶檢整重裝作業流

    程圖」（見更一審卷三第47頁），及系爭契約附件一蘭嶼貯

    存場廢棄物桶檢整重裝作業桶數估算說明：「二、各類別桶

    數：…㈣第四類桶（破碎固化桶）估計：84,748桶×0.05=4,23

    8桶(招標規範第四類檢整桶數）。」，與招標時訂價單「註

    1」所載：「本案第四類廢棄物桶預估約4,238桶，經破碎、

    固化之檢整作業程序後，預估每桶破碎桶將產出2.2桶之重

    裝固化桶。」（見更一審卷三第31、33頁）相符，上訴人此

    部分之主張，核屬有據。此自系爭工作自壕溝內取出原第4

    類桶本身之數量為2,124桶，經破碎固化後產出之第4類重裝

    固化桶為4,441桶（見更一審卷一第213頁），實際固化檢整

    產出桶數為實際取出原第4類桶本身數量之2.09倍（計算式

    ：4,441÷2,124≒2.09，小數點2位以下四捨五入）亦明，益

    徵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應堪採信。是上訴人迄99年11月23

    日止累計就第4類桶實際取桶數雖為1,855桶，惟自壕溝取出

    後即先裝入55加侖桶，除原固化體已碎裂或粉化之第4類廢

    棄桶外，一併裝入壕溝内其他類桶剝落之油漆、銹蝕碎屑、

    空氣中沈澱之雜質、壕溝壁體剝落之水泥塊，及檢整過程中

    使用之器材（手套、刷子、輻射衣物等）等，且在破碎固化

    前，所占體積較大，收入桶內並非實心占滿55加侖桶，故使

    暫回存之第4類桶增至3,952桶，亦為實際取出原第4類桶本

    身數量之2.10倍（計算式：3,952÷1,885≒2.10，小數點2位

    以下四捨五入），小於上開預估之2.2倍，與實際整體之2.0

    9倍相近，並無扞格之處，益徵上訴人主張回貯再取出之第4

    類桶數量為3,952桶，應屬可採。

　⒋被上訴人雖另辯稱：上訴人自99年9月12日起至10月11日止就

    第4類桶進行整理或整理其鎖束環之數量僅為2,563桶，回貯

    3,952桶顯不合理云云。然被上訴人所指整理數量2,563桶僅

    計算至99年10月11日，而依附表所示，上訴人於99年10月23

    日、26日、28日及11月3日、4日、5日尚分別整理126、180

    、360及384、84、276桶，累計自99年9月12日至11月5日共

    整理3,973桶，較回貯之3,952桶為多，並無不合理之處。而

    證人黃光如證稱：伊不記得從何時開始，有要工作人員不用

    在工作日報表上記載桶箍整理數量，因為55加侖桶在運輸期

    間或上下壕溝，必須鎖緊束環，才能讓蓋子穩固，才好吊掛

    ，所以一定要鎖桶箍才能回貯，工作日報記載鎖幾個桶箍沒

    有意義，附表的數字是領班報上來的內部資料等語（見本院

    卷三第6、17頁），是上開99年10月23日至11月5日間所整理

    之桶數，雖未記載於各該日之工作日報表上，然上訴人暫回

    貯及再取出之數量既均為3,952桶，已如前述，而暫回貯之

    前必需先鎖緊束環、桶箍整理，業經黃光如證述如上，且符

    常情，是尚難僅因該等未記載於工作日報之數字，遽為上訴

    人不利之認定，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亦不足採。

　㈤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暫回貯第4類桶3,952桶之費用903萬

    4,557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

　⒈按如依情形，非受報酬即不為完成其工作者，視為允與報酬

    ，民法第491條定有明文。又系爭契約第17條第3項前段約定

    ：「甲方於接受乙方所提出須變更之事項前即請求乙方先行

    施作或供應，其後未依原通知辦理契約變更或僅部分辦理者

    ，應補償乙方所增加之必要費用。」（見原審卷一第76頁）

    。本件上訴人於系爭期間將暫存於3×4櫃內第4類桶合計3,95

    2桶取出再回貯壕溝，係可歸責予被上訴人所生之新增工項

    ，且被上訴人指示上訴人於新購之3×4櫃尚未能交貨供應期

    間，優先規劃進行第4類桶檢整、鐵皮之破碎或先將待檢整

    之第4類桶暫時回貯壕溝以騰出佔用之3×4櫃週轉使用，均業

    如前述，依上揭約定，被上訴人自應補償上訴人因回貯再取

    出3,952桶第4類桶所增加之必要費用。

　⒉上訴人估算之必要費用包括：⑴人力費用為221萬1,000元（計

    算式：737人日×3,000元/人日＝221萬1,000元）；⑵平均每桶

    尚需設備機具運轉維護費535元、機具油料費484元、貯存壕

    溝檢修及防漏材料費112元、器材設備檢驗試驗費47元、其

    他檢整重裝作業費88元，合計1,266元，3,952桶合計需500

    萬3,232元（計算式：1,266×3,952＝500萬3,232）；⑶暫回貯

    3,952桶第4類桶騰出3×4櫃約330櫃，尚需支付清潔及除銹補

    漆費用49萬5,000元（計算式：330桶÷10桶/日×5人/日×3,00

    0元/人＝49萬5,000元）。三者共計770萬9,232元（計算式：

    221萬1,000＋500萬3,232＋49萬5,000＝770萬9,232），另加計

    2%工業安全衛生設施及管理費及10%稅什費，合計863萬4,34

    0元【計算式：770萬9,232×（1＋2%＋10%）＝863萬4,340，元

    以下四捨五入】，有證人Ａ０１所製作之第四類再回貯出工人

    員即數量統計表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489頁）。細譯其

    估算方式，人力費用係依工作內容統計或估算每日所需人次

    加總後，依每人日薪3,000元計算，至平均每桶所需設備機

    具運轉維護費等其他費用，則依營運處系爭工作採購案訂價

    單（下稱系爭訂價單，見本院卷二第491至497頁）之所有桶

    數計算平均單價，例如：設備機具運轉維護費合計為4,915

    萬3,125元，所有桶數為9萬1,875，平均每桶即為535元（計

    算式：4,915萬3,125÷9萬1,875＝535），再如機具油料費合

    計為4,446萬7,500元，平均每桶即為484元（計算式：4,446

    萬7,500÷9萬1,875＝484），其餘依此類推。又上訴人主張系

    爭契約約定系爭工作報酬採實做實算，及工業安全衛生設施

    及管理費、稅什費分別係依實做實算報酬2%、10%計算等情

    ，亦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是上開估算方式，與系爭訂價單

    之計算方式相符，且未計入其他不必要之費用，應堪採之。

    另依系爭訂價單所示，工程總價應再加計依檢整重裝作用費

    用金額及其他各項費用之5%計算之營業稅（見本院卷497頁

    ），是經加計5%之營業稅結果，上訴人因暫回貯再取出3,95

    2桶第4類桶之必要費用總計為906萬6,057元【計算式：863

    萬4,340×（1＋5%）＝906萬6,057元】。

　⒊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暫回貯再取出第4類桶部分，屬系爭契

    約範圍，不應再請求額外費用云云。經查：

　⑴被上訴人雖稱：營運處作業程序書第6條作業程序已載明檢整

    重裝作業、施工說明書附件二第4條規定「廢棄物桶暫存作

    業」規定，均包含「暫貯作業」，上訴人暫回貯再取出之第

    4類桶部分，屬系爭契約範圍云云。然查施工說明書附件二

    第4條係規定：「基於各類廢物桶於檢整或重裝作業過程中

    ，因作業中各貯存壕溝之回貯空間有限，諸如淨空後壕溝需

    要加以檢視或修補，導致檢整或重裝後之55加侖廢棄物桶或

    『3×4重裝容器』（内含12只廢棄物桶）需要有適當場所暫時

    安置；或因『處理中心』每日作業數量受限於設計容量，從貯

    存壕溝取出之廢棄物桶放置於『3×4重裝/運輸容器』内，等待

    進一步除銹補漆或破碎固化重裝時，需要有適當場所暫時安

    置等。因此，暫存空間之設置有其必要性，目前『蘭嶼貯存

    場重裝容器暫置暨吊車車庫鋼構廠房新建工程』（以下簡稱『

    鋼構廠房』）已於96年6月中旬竣工，預定9月初正式使用。

    該廠房之一部分空間將供作檢整重裝完成之廢棄物桶或重裝

    容器暫放或養生之場所，俟壕溝完成除污及檢查與必要之補

    強後移回壕溝。另一部份空間則作為檢整機具及車輛放置或

    維修場所。此外，為使第二類廢棄物桶（除銹補漆桶）之檢

    整作業不受天候影響，需儲備足夠數量除銹補漆桶，因此需

    將待『除銹補漆桶』均置入於3×4重裝/運輪容器内，再置放於

    『處理中心』靠山側空地上暫存。」（見原審卷一第132頁）

    。即該條所稱之「暫存」係指因各貯存壕溝之回貯空間有限

    ，致檢整或重裝後之55加侖廢棄物桶或3×4櫃需要有適當場

    所暫時安置，或因受限於處理中心之作業數量，從貯存壕溝

    取出之廢棄物桶放置於3×4櫃内，等待進一步除銹補漆或破

    碎固化重裝時，需要有適當場所暫時安置等，而需建置暫存

    空間，核與本件上訴人係將已取出之第4類桶暫時回存於壕

    溝內，以空出3×4櫃，俾利系爭工作持續進行之情形迥然不

    同，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尚不足採。

　⑵被上訴人雖又稱：「鋼構廠房」、「處理中心」靠山側可暫

    貯3×4櫃之數量僅為283個，上訴人於99年8、9、10、11月因

    取出而尚未完成第2、4類桶檢整作業，所需之3×4櫃數量依

    序為297、370、361及359個，均超出上開283個，上訴人勢

    必需將廢棄物桶暫回貯與再取出，顯見此部分應屬契約範圍

    。然被上訴人係以上訴人於99年8至11月取出而尚未完成第2

    、4類桶檢整作業之個數，計算所需之3×4櫃數量，其中未完

    成檢整者多數為第4類桶，按月所需3×4櫃分別為286、299、

    319及324個，然此部分未能完成檢整，係因檢整所需之破碎

    固化系統無法正常運作，而可歸責於被上訴人，被上訴人反

    執此抗辯上訴人勢必需將廢棄物桶暫回貯與再取出，故為系

    爭契約之範圍，實屬倒果為因，亦不足採。

　⑶被上訴人雖再稱：第4類原始桶為4,238桶（見原審卷一第86

    頁），檢整後為2.2倍即9,324個，需3×4櫃777個，且上訴人

    至99年9月15日尚有1,167個第2類桶未回貯，占用98個3×4櫃

    ，是上訴人規劃應回貯後再取出之數量共計592個3×4櫃（計

    算式：777＋98－283＝592），而上訴人主張回貯第4類桶3,952

    桶，僅需329個3×4櫃，低於上訴人規劃之592個，顯屬系爭

    契約範圍云云。然上開第4類原始桶為4,238桶及檢整後為2.

    2倍部分，僅屬預估值，業如前述，且依常情，上訴人於簽

    約當時無從預料檢整所需之破碎固化系統會無法正常運作，

    則被上訴人任指上訴人規劃要將全部取出之第4類桶均回貯

    後再取出，尚乏所據，此部分所辯，顯不足採。

　⒋被上訴人另抗辯：上訴人暫回貯再取出第4類桶部分，應可歸

    責於上訴人云云。經查：

　⑴被上訴人辯稱：第4類桶之作業流程係先進行破碎再固化，卻

    因上訴人無合格之運轉人員，無法操作固化系統云云。然依

    系爭施工說明書九罰則、㈢載明：「乙方若缺該『運轉人員』

    ，然計劃請求甲方為其人員辦理『運轉人員』訓練，未能依本

    施工說明書三、工作内容㈤、5如期提出、按下列情況計罰：

    ⒈未能如期於決標日之次日起7日曆天内（含），以書面文件

    向甲方提出請求請甲方辦理『運轉人員』訓練，自決標日之次

    日起第8日曆天起，每逾期1日曆天，按契約總價（含營業稅

    ）之萬分之三計扣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⒉乙方已提出

    請求請甲方辦理『運轉人員』訓練，卻未在接獲派員受訓通知

    後即指派符合法令規定資格之人員，如期在接獲派員受訓通

    知日之次日起7日曆天内（含），到貯存場報到受訓，自乙

    方接獲派員受訓通知日之次日起第8日起，每逾期1日曆天，

    按契約總價(含營業稅）之萬分之三計扣損害賠償額預定性

    違約金。」（見原審卷ㄧ第121頁）。即兩造就上訴人有無合

    格之運轉人員，有罰則之約定，而觀諸營運處101年6月20-2

    2日勞務驗收紀錄，上訴人並無因上開罰則而受罰之記載（

    見原審卷一第158頁），是難認就有無合格運轉人員一事，

    有何違約之處，且依系爭施工說明書三、㈤、⒍載有：「乙方

    在未取得『運轉人員證照』期間，甲方可代為操作破碎/固化

    系統所產生之所有重新固化桶，承攬商於請領該等第四類廢

    棄物桶之契約價金時，應按本案契約訂價單，第四類廢棄物

    桶訂價項目中之『檢整作業人力費』訂價金額（未含稅），逐

    桶扣除百分之五十之『檢整作業人力費』後，核付第四類重新

    固化桶剩餘之請領款項。」（見原審卷ㄧ第91頁），即倘上

    訴人在未取得運轉人員證照，無合格運轉人員期間，被上訴

    人本可代為操作破碎固化系統，實難認第4類桶無法檢整係

    因欠缺合格運轉人員所致，況上訴人於99年9月15日回貯第4

    類桶入壕溝前之99年8月2日，有提報運轉人員予被上訴人（

    見本院卷ㄧ第279至283頁)，益徵第4類桶之遲延檢整，與有

    無合格運轉人員無涉。

　⑵被上訴人又稱：伊早於99年3月26日即發函通知上訴人，預計

    自99年8月至100年2月止，3×4櫃之承攬廠商將無法交貨，倘

    上訴人即早規劃對應之策，優先處理第2類桶之除鏽補漆檢

    整工作，暫時不再取出第4類桶，即不會發生3×4櫃不足之問

    題云云。然觀諸被上訴人99年3月26日備忘錄之主旨僅載明

    ：「檢送『檢整重裝作業』案3×4重裝容器使用預估表，請貴

    公司評估確認每月取桶總數量、第四類桶檢整時程與數量見

    復，俾利本公司採購3×4重裝容器，請查照。」，有該備忘

    錄在卷可佐（見前審卷一第344至345頁)。又營運處於99年4

    月13日以D核端字第0990400010號函復上訴人稱：「…說明：

    …二、有關成果報告六、需甲方協助配合事項依序說明如下

    ：㈠事項1:有關請甲方儘速辦理3×4重裝容器之採購，本公司

    正進行需求評估中，將會依實際需求進行採購…」（見原審

    卷三第220頁)。營運處再於99年11月10日函復上訴人，表明

    其已催促3×4櫃得標廠商依約儘可能於99年11月中旬交貨，

    惟可能需至11月下旬才能交貨一情，業如前述。足認被上訴

    人於99年4月13日仍允諾上訴人會依實際需求進行採購，迄

    至99年11月10日始告知上訴人3×4櫃得標廠商可能需至11月

    下旬方能交貨，則被上訴人所辯其於99年3月26日即已通知

    上訴人，預計自99年8月至100年2月止，3×4櫃之承攬廠商將

    無法交貨，上訴人可提早規劃對應之策云云，尚不足採。

　⑶被上訴人再稱：上訴人未按系爭施工說明書三、㈥、⒌、⑴有關

    「在每座壕溝全部作業完成才得開始下一壕溝之檢整重裝作

    業」及作業預定進度表所列第2類桶及第3類桶各年度應檢整

    之數量，連帶占用3×4櫃及影響暫存空間之使用，致需將第4

    類桶暫回貯壕溝內云云。然檢整重裝作業不能跳溝取桶檢整

    ，且壕溝必需整理完成，即全部核廢料桶自壕溝内取出，含

    破碎之第4類桶均需取出，再清潔乾淨，使壕溝無核輻射後

    才能回貯，業如前述，被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上訴人有未依

    上開約定跳溝取桶之情事，況跳溝取桶若只取出，而無法回

    貯檢整後之核廢料桶，勢必佔據更多的3×4櫃裝貯核廢料桶

    ，且需將第4類桶暫回貯壕溝內，係因破碎固化系統無法正

    常運作，及被上訴人遲未採購提供3×4櫃，業如前述，尚難

    認與上訴人有無按預定進度檢整第2類桶及第3類桶有涉，被

    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亦不足採。

　⒌被上訴人末抗辯：上訴人係利用原有人力處理，並未增加額

    外人力費用之支出，且稅什費已包含營業稅5%在內云云。然

    上訴人暫回貯再取出第4類桶部分，非屬系爭契約原所定工

    作範圍，而係合約外之新增工項，業如前述，尚難認係以系

    爭契約履約所需之人力為之，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顯不足

    採。又依系爭訂購單註13所定義之稅什費係包括保險費、稅

    捐、行政規費、管理費及利潤，但不含營業稅（見本院卷二

    第495頁），且工程計價慣例，營業稅係採外加之方式，不

    會內含於管理費或利潤之中，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亦不足

    採。

　⒍上訴人雖主張：必要費用之估算應以工項相近之第1類桶單價

    3,625元作為暫回貯再取出第4類桶每桶單價云云。然依系爭

    施工說明書所示，第1類桶係指廢棄物桶桶身及固化體狀況

    良好，檢整方式為經測量相關數據後直接回貯壕溝（見原審

    卷一第84頁），核與暫回貯再取出第4類桶之工作內容有明

    顯差異，即判定為第1類桶取出後，尚需測量相關數據，此

    部分需耗費較多人力，顯為暫回貯再取出第4類桶所無之工

    作內容，且上訴人內部既已記載暫回貯再取出第4類桶工作

    所需人力，並據以計算必要之人力費用，自無再以第1類桶

    單價3,625元作為估算必要費用之依據。上訴人此部分主張

    ，尚不足採。

　⒎據上，依上訴人內部之估算，加計5%營業稅後，上訴人因回

    貯再取出3,952桶第4類桶所增加之必要費用總計為906萬6,0

    57元，核屬適當。從而，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3項前

    段約定及民法第49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該必要費用

    ，核屬有據，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不予准許。上訴

    人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為請求，依前開說明，亦無從為更

    有利之認定，亦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3項約定、民法第491

    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906萬6,05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即103年6月7日（見原審卷二第4頁）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

    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

    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

    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

    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

    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

    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本件所命給付部

    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

    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工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法　官　王育珍  

　　　　　　　　　　　　　　法　官　賴武志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蔡明潔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建上更二字第4號

上  訴  人  永樂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鄭子偉  

訴訟代理人  張致祥律師

被 上訴 人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文生  

訴訟代理人  吳文琳律師

            崔瀞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承攬報酬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5年2月23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3年度重訴字第58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二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4年10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暨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均廢棄。

二、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新臺幣玖佰零陸萬陸仟零伍拾柒元，及自民國一○三年六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三、其餘上訴駁回。

四、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由被上訴人負擔百分之五十七，餘由上訴人負擔。

五、本判決所命給付，於上訴人以新臺幣參佰零貳萬貳仟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上訴人如以新臺幣玖佰零陸萬陸仟零伍拾柒元為上訴人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於民國96年間依公開招標程序標得被上訴人之蘭嶼貯存場廢棄物桶檢整重裝作業（下稱系爭工作），兩造於同年9月27日簽立系爭工作採購案承攬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總價新臺幣（下同）6億3,120萬元（實做實算），伊應檢視廢棄物桶，區分為第1至4類，其中第4類桶自壕溝取出，以55加侖桶盛裝，放進具防止輻射外洩功能之3×4重裝/運輸容器（下稱3×4櫃）內，運送至處理中心破碎、固化後，再以55加侖桶重裝並加以回貯。伊於96年10月25日開工，於101年5月14日竣工，同年6月22日驗收通過。惟被上訴人未依約提供EF-6、EF-7、EF-8之通風系統高效率過濾器（下稱HEPA機）、HEPA濾網備品及正常運作之破碎固化系統機台設備，致伊自100年1月1日起變更單桶手動人工操作，始得進行固化、重裝作業。又被上訴人遲未提供3×4櫃，為騰出該櫃週轉使用，伊依被上訴人指示自99年9月15日起至同年11月23日止（下稱系爭期間），將暫存於3×4櫃內第4類桶合計3,952桶再回貯壕溝後再取出，如附表所示。此係契約外新增工項，以第1類桶每桶計價3,625元，再加計工業安全衛生設施及管理費、稅什費後，並加計營業稅，被上訴人應給付1,604萬5,120元，爰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3項前段約定、民法第491條或第179條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如數給付，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加計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未繫屬本院者，不予贅述）。

二、被上訴人則以：破碎固化系統設備機台所屬HEPA機應為EF-3、EF-4，伊已於97年10月4日移交予上訴人，並提供HEPA濾網備品。破碎固化系統則於98年1月17日移轉予上訴人，經雙方確認可使用，雖上訴人曾於98年2月17日通知12項待改善項目，然伊已於同年4月27日完成改善。又第4類桶回貯係上訴人本應施作之工序，非契約外新增工項。3×4櫃不足，係因上訴人長期未處理第2、4類桶及工序選擇失當所致，況實際取出之第4類桶數為2,124桶，並非3,952桶，且第4類桶回貯與第1類桶之檢整工作內容有異，以第1類桶單價計價，並不合理，況上訴人均使用原有人力施作，並未支出額外人力費用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本院前審（105年度建上字第27號）判決維持原審判決，駁回上訴。上訴人復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將本院前審判決廢棄發回。本院更一審（109年度建上更一字第10號）改判上訴人勝訴之判決，被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將本院更一審判決廢棄發回。上訴人之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駁回後開第㈡項部分及該部分假執行之聲請均廢棄；㈡被上訴人應再給付上訴人1,604萬5,12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被上訴人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3項前段、民法第491條或第179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1,604萬5,120元本息等情，為被上訴人否認，並以上開情詞置辯，本院判斷如下：

　㈠上訴人主張：第4類桶未檢整即回貯壕溝，係因被上訴人未提供EF-6、EF-7、EF-8之HEPA機，及EF-3、EF-4之濾除效率檢測於98年12月27日始通過等情，尚不足採：

　⒈查EF-6、EF-7、EF-8位於氣閘間，係獨立空間，非屬破碎固化系統機台使用，破碎固化系統機台專屬之HEPA機應為EF-3、EF-4，箱體安裝於屋頂，有處理中心竣工圖（圖號EM-AC-05-2）在卷可證（見更一審卷一第219至221頁）。而依屬系爭契約內容一部之「DNBM-L-5.35蘭嶼貯存場低放射性廢棄物桶處理中心通風系統作業程序書」（見更一審卷一第84至118頁）中第6.3條「自動控制系統架構圖」（見更一審卷一第91頁）所示，DDC-1-2現場控制器包含EF-3、EF-4排風機，HEPA機則裝置在排風機之上，而被上訴人已於97年10月4日將DDC-1-2現場控制器移交上訴人，移交時雙方並確認現有情形為「良好」，有「處理中心主體建築物及其附屬設施/設備借用清點移交表」附卷可憑（見更一審卷一第79頁）。又上訴人於98年4月20日發函被上訴人略以：「…說明：…二、㈢經查處理中心，建置位置EF-6、EF-7、EF-8三組未列入移交項目（未檢測），是否需要一併代為提出，請確定核示…」（見更一審卷一第139頁），而被上訴人核能後端營運處（下稱營運處）於同年月29日函復上訴人略以：「…說明：…二、旨案有關處理中心及取出單元通風系統高效率過濾器（HEPA）檢測數量如先前所提送給貴公司之97年檢測資料共計10組，因EF-6、EF-7、EF-8等三機組係將氣閘門區室內空氣抽向高污染區故僅需裝濾網，亦因此未裝置HEPA，故免予檢測。…」（見更一審卷一第189頁），並參核能研究所保健物理組防護面具與空氣濾器檢測中心98年6月16日出具之空氣濾器系統現場檢測之檢測報告（下稱系爭檢測報告），HEPA機建置位置EF-3、EF-4已列入檢測項目中，EF-6、EF-7、EF-8則未列入（見更一審卷一第141至143頁），堪認EF-6、EF-7、EF-8等三機組非屬破碎固化系統機台使用，並未裝置HEPA，且被上訴人辯稱其於97年10月4日已移交破碎固化系統機台所屬EF-3、EF-4之HEPA機予上訴人一情，應可採信。

　⒉上訴人雖執營運處98年5月5日D核端字第0980400066號函及上訴人100年2月26日致被上訴人蘭嶼貯存場之備忘錄（下稱備忘錄，見更一審卷三第127、129頁），主張：因被上訴人遲未交付EF-6、EF-7、EF-8之HEPA機，嗣變更工法操作破碎固化系統機台，並非在原地操作，而係將破碎機移至另一地點操作，致第4類桶無法檢整云云。然觀諸營運處上開函文係記載：「…說明：…二、旨述第四類嚴重破損桶之鐵皮部分因體積較大，無法置入55加侖桶後再移至處理中心處理，此部分已與貴公司駐工地黃主任研討必要時可使用油壓剪於壕溝内直接修剪或直接吊入3×4容器，如此可解決大塊鐵皮無法置入55加侖桶之問題。對於已取出之鐵皮切割已多次函告並口頭告知儘速予以處理，地點已選定且帳篷亦已搭建完成，惟貴公司一直不願意依約自行裝設移動式『HEPA』而要求本公司提供，致使該批30餘櫃之鐵皮迄今仍未處置，不但佔用鋼構廠房A棟暫存空間亦影響整體之檢整進度，故請貴公司儘速採購移動式『HEPA』供鐵皮切割使用，以利工進。三、有關未能破碎之桶箍及螺栓處置，可直接放置於3×4重裝容器内，於滿櫃後再移至壕溝内集中存放。」（見更一審卷三第127頁），足認被上訴人係回復上訴人所詢第4類嚴重破損桶之鐵皮部分因體積較大，無法置入55加侖桶後再移至處理中心處理之事宜，而上開備忘錄則顯係就第4類桶之鐵皮破碎及填裝地點要求被上訴人同意其變更採取在「遮蔽物件B」內執行（見更一審卷三第129頁），並非將處理中心之破碎固化系統機台移至他處使用，是上訴人此部分主張與事實不符，尚不足採。

　⒊上訴人雖又主張：因被上訴人遲交EF-3、EF-4之HEPA濾網，致第4類桶無法檢整云云。然被上訴人於97年10月4日已將包含EF-3、EF-4 HEPA機之DDC-1-2現場控制器移交上訴人，移交時雙方並確認現有情形為「良好」，業如前述；且被上訴人亦以98年2月28日備忘錄通知上訴人略以：「…說明：…二、承攬契約施工說明書三、㈥、5.⑾：…除了『取出單元』、『處理中心』及『鋼構廠房』之零組件備品由甲方（即被上訴人，下同）供應外，其他所有設備及機具保養維護及維修工作費用已包括在廢棄物桶檢整重裝作業費用内，不另計價。乙方（即上訴人，下同）應準備足夠的維護保養與修理所需之零組件，若因短缺維修需用零組件，致設備及機具無法使用，概由乙方負責，乙方不得藉詞要求任何補償或延長工期。三、有關HEPA及MCC室冷氣設備故障事宜，請貴公司機電設備及機具維修專業人員先行檢查、維修，以確認故障原因與故障零件型號，向本場請領備品。…」（見原審卷六第299頁），營運處並於98年4月29日就HEPA檢測有關事宜函復上訴人：「…說明：…二、…。至於備品部分已備妥一批，可供不時之需。」（見更一審卷一第189頁），足認被上訴人斯時已備妥處理中心備品濾網，通知上訴人請領。又系爭檢測報告檢測紀錄表說明欄內載明：「…⒉濾器系統應定期更換濾器單元，以確保濾器系統之性能。一旦更換濾器後建議再申請檢測。」（見更一審卷一第143頁），及上訴人自承於98年11月間更換除建置位置EF-6、EF-7、EF-8以外之HEPA機濾網後，檢驗完成等情（見更一審卷四第41頁），是被上訴人辯稱98年6月濾除效率檢測未通過，係因上訴人未申請備品濾網或未更換濾網所致一情，應可採信，則上訴人主張因被上訴人於98年6月至98年10月7日間遲交EF-3、EF-4之HEPA濾網，濾除效率檢測於98年12月27日始通過，致第4類桶無法檢整云云，亦無足採。

　㈡上訴人主張：第4類桶無法檢整，係因被上訴人遲至98年1月17日始交付破碎固化系統機台設備，且該設備之固化系統無法正常運作，迄99年12月31日被上訴人同意變更為人工單桶檢整，自100年1月1日起方能進行固化等情，應屬可採：

　⒈依系爭工作施工說明書（下稱系爭施工說明書）三工作內容、㈡檢整重裝作業設施與設備功能約定：「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之主要設備及其功能分別概述如下⒈處理中心：針對第二、四類廢棄物桶，分別設置廢棄物桶除鏽補漆、破碎固化等作業系統及運轉所需各項設備。…」（見原審卷一第85頁），足認破碎固化系統機台係在處理中心之内。又系爭施工說明書三、㈥、5.⑶約定：「甲方將已先行完成必要之整備及購置適當、適量之零組件配品（僅限『取出單元』、『處理中心』及『鋼構廠房』之零組件備品），使其均可在接管後之短期間即可使用運轉」（見原審卷一第93頁），及三、㈥、5.⑾亦有約定：除了「取出單元」、「處理中心」及「鋼構廠房」之零組件備品由甲方供應外等語（見原審卷一第96頁），則位於處理中心內之破碎固化系統機台之零組件備品已約定應由被上訴人提供。另依上訴人所提出98年11月13日備忘錄記載：「…說明：有關處理中心固化系統經大佶公司派員至貯存場勘查測試結果發現，2號機及3號機内儲斗閘門橡膠儲斗硬化龜裂嚴重（詳附件照片），若不更換，於灌漿過程中，恐將會水泥漿體溢出造成污染情況，惠請儘速貴場派員更換，以維日後固化系統之正常作業，請查照。」（見更一審卷三第133頁），即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儘速派員更換破碎固化系統機台儲斗閘門已硬化龜裂之橡膠儲斗，益徵被上訴人依約應提供破碎固化系統機台之零組件備品，且斯時破碎固化系統機台尚無法正常運作。　　

　⒉依系爭工作案96年12月6日現場開工前點檢討論會紀錄之結論㈠載明「與檢整有關的機具、設備、材料、文件、訓練等，『蘭』（即被上訴人之蘭嶼貯存場）與永樂公司（即上訴人）應在12月11日以前就緒，以12月12日能如期展開檢整作業為目標。」（見原審卷四第150頁），是依兩造約定，被上訴人即應於96年12月12日前提供能正常運作之破碎固化系統機台予上訴人。

　⒊被上訴人雖執系爭施工說明書三、備品提供之約定（見原審卷一第101頁），抗辯：伊僅係無償提供破碎固化系統機台予上訴人使用，無提供備品及修繕義務云云。然上開約定雖有「甲方提供之設備或設施，包括『處理中心』、『取出單元』、『鋼構廠房』，及檢整重裝作業相關機具、設備、儀器、工具等，於本案承攬契約履約期限及執行相關檢整重裝作業期間，由乙方全權負責操作、運轉、維修及保養」（見原審卷一第101頁），惟同條款亦載明「上述除『處理中心』、『取出單元』、『鋼構廠房』等設施之維修，所需備品由甲方負責提供外，其餘機具、設備、儀器、工具等之維修、保養所需備品概由乙方自行負責。所需維修工時及費用，均已包括於契約有關計價內，乙方不得另行再要求增加或補償任何費用及工期。」又依系爭施工說明書三、㈣、⒈⑴亦約定「甲方無償提供之機具：詳本施工說明書附件三蘭嶼貯存場檢整重裝作業甲方無償提供機具設備清單（乙方應負責借用期間之相關費用，包括但不限於操作、維護、油料、備品、維修及依相關法規應辦理之檢查、檢驗或定期檢查等）。乙方承攬期間，應協助甲方蘭嶼貯存場優先（以甲乙雙方協調之時日為準）執行所需動用機具（如移動式起動機、堆高機、貨車等）之一般營運或支援當地居民等業務，其所需費用已包括於契約總價内，乙方不得另行要求增加或補償任何費用及工期」（見原審卷一第86至87頁），而上開約定之附件三所示機台，僅為貨車、堆高機、起重機及發電機等（見原審卷一第139至140頁），堪認系爭施工說明書三、所載「其餘機具、設備、儀器、工具等之維修、保養所需備品概由乙方自行負責」之「其餘機具、設備、儀器、工具」當係指上開附件三所示貨車、堆高機、起重機及發電機等機具，於檢整重裝期間由上訴人負責維修與備品提供，該費用包含於承攬總價之内，不能另行要求維修或提供備品之費用及維修故障等因素展延工期，尚不包含處理中心之破碎固化系統機台。再依系爭施工說明書三、㈥、5.⑾所載：「在檢整重裝作業期間，乙方負責維護運轉操作甲方提供之設備、機具，除派遣一組機電設備、機具操作專業人員值班運轉外，另應指派一組機電設備及機具維修專業人員駐在貯存場，辦理設備及機具初級與二級保養維護工作，以提高其妥善率、降低故障發生率，確保檢整作業順利連續進行。所有設備及機具，除每日在使用前應由負責保養人員檢查、保養，檢點其狀況外，應每週或每月輪流進行定期初級與二級保養維護及維修工作。甲方供借之保養維護及維修工作所需之設備、工具，若有不足，乙方應設法備齊，每日檢查（檢點）及每週或每月定期之保養，維護及維修工作均應留存紀錄。…」（見原審卷一第96頁），堪認就被上訴人所提供之設備、機具，上訴人僅負責日常或定期之初級與二級保養維護及維修工作，是上開系爭施工說明書三、所載「甲方提供之設備或設施，包括『處理中心』、『取出單元』、『鋼構廠房』，及檢整重裝作業相關機具、設備、儀器、工具等，於本案承攬契約履約期限及執行相關檢整重裝作業期間，由乙方全權負責操作、運轉、維修及保養」，亦當僅指日常或定期之初級與二級保養維護及維修，並不包含機具故障致無法運轉之維修。被上訴人辯稱其就破碎固化系統機台無提供備品及修繕義務，顯不足採。

　⒋上訴人於99年4月16日備忘錄載明：「…說明：本公司固化系統作業領班配合益鼎公司工程師查修各項機電設備，目前所發現故障待維修部份如下：一、2號、3號機承接盤，其動作時有時無，呈不穩定狀態。二、2號、3號機固定下降蓋，無法正常運作。三、2號、3號機拌合機閘門無法開啟。四、3號機控制鍵切換至“現場維修”時水計量器會自動送水至拌合機。五、2號、3號機儲斗閘門無法進行開合動作。六、儲斗震動器無法動作。七、3號(樹脂）計量器内，廢料清除後，控制盤上仍顯示數字。目前上開各項故障待維修部分，惠請貴場儘速派員協助修復，請查照。」（見更一審卷三第137頁），及於99年8月20日備忘錄中表示：「…二、處理中心固化、設備系統移交至今，無法依約功能驗證確認正常，維修至今，仍無法檢整作業（第四類）。三、本公司長期配合甲方維護及檢修，仍無法正常運作及下料固化，惠請派員修復，以利檢整第四類桶。」（見更一審卷三第139頁），且於99年12月7日備忘錄仍記載：「…說明：…二、①處理中心固化系統，本公司實體測試運轉，發現鼓風機皮帶斷裂（SPB=2300x4)。②處理中心固化系統，污泥槽沈水邦浦故障，無法供應固化系統循環用水。（其規格Q=1700L/min，D=4”，H=14M，3ψ48OV5HP)。三、以上請貴公司協助檢修及備品供應，並請依約不計工期。」（見更一審卷三第141頁），堪認處理中心之固化系統迄至99年12月仍未能正常運作。另觀諸營運處99年11月10日D核端字第0991100020號之函復：「…說明：…二、㈠事項1:有關3×4重裝容器將用罄，面臨取桶作業全面停工問題，本公司已催促3×4重裝容器得標廠商依約儘可能於99年11月中旬交貨，惟依目前進度可能需至11月下旬才能交貨。在新購之3×4重裝容器尚未能交貨供應期間請優先規劃進行第四類桶檢整、鐵皮之破碎或先將待檢整之第四類桶暫回貯貯存溝內以騰出佔用之3×4容器週轉使用。…」（見原審卷一第226頁），即被上訴人就新購之3×4櫃尚未能交貨供應期間，僅要求上訴人優先規劃進行第4類桶檢整、鐵皮之破碎或暫回貯溝內，而未要求上訴人進行第4類桶完成固化檢整並回貯，益徵上訴人主張第4類桶於99年12月31日前無法檢整，係因固化系統無法正常運作，且被上訴人未依約提供所需備品及協助修復等情，應屬可採。被上訴人雖提出98年4月27日備忘錄（見前審卷二第62至63頁），辯稱：其已於98年4月27日改善完成破碎固化系統云云。然上開備忘錄之附件「處理中心破碎及固化系統待改善紀錄表」固記載改善項目「⒏重裝區輸送帶進桶與固化系統無法搭配自動化作業」，已於同年2月16日改善完成（見前審卷二第62頁反面），惟上訴人已於98年4月18日發函向被上訴人表示該項目仍未改善（見前審卷二第244頁），是上開備忘錄之記載無法證明已於98年4月27日修復完成，尚難為被上訴人有利之認定，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尚不足採。

　⒌被上訴人稱其交付之固化系統於98年11月20日即可正常運作，並提出99年11月8日、24日、12月30日、31日監工日誌之記載，及99年11月8日、12月1日之工作檢討會議紀錄（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5號〈下稱三審第二次發回〉卷第225至234頁），否認上訴人所為第4類桶於99年12月31日前無法檢整之主張。然上開監工日誌及工作檢討會議紀錄日期均與99年12月31日相近，而與被上訴人所主張移轉破碎固化系統於上訴人之98年1月17日，相距甚久。關於破碎固化桶項目，99年11月8日監工日誌記載「固化系統大齊公司技術指導檢查，本日測試#3號機正常」（見三審第二次發回卷第225頁），僅屬破碎固化系統部分機件之測試；99年11月24日監工日誌記載「非樹酯類實體測試完成6桶」（見三審第二次發回卷第226頁），亦僅屬非樹酯類實體之測試，尚難認破碎固化系統已能正式運作；99年12月30日監工日誌雖記載「非樹酯類第四類桶固化處理產生10桶」，然亦記載「待明日檢驗自由水及填滿度後再提報完成桶數量」（見三審第二次發回卷第227頁），亦難認破碎固化系統當日運作已屬正常；至99年12月31日監工日誌記載「破碎固化完成6桶」（見三審第二次發回卷第228頁），適足證明上訴人陳稱第4類桶於99年12月31日前無法檢整，所言非虛。又99年11月8日之固化系統檢修測試檢討會會議紀錄結論記載「2號機模擬固化作業程序，均可順利下料固化，永樂公司派員全程在場配合測試」，及99年12月1日第139次每週工作檢討會議紀錄記載「請永樂公司注意並儘速辦理下列事項：1.第四類廢棄物於99.11.24進行測試，固化6只廢棄物桶，相關設備均可正常運轉，請妥善規劃固化作業期程」（見三審第二次發回卷第229、233頁），惟99年11月8日、24日均僅屬測試階段，業如前述，況上訴人於99年12月7日備忘錄仍記載經實體測試運轉，鼓風機皮帶斷裂，且固化系統污泥槽沈水邦浦故障，無法供應固化系統循環用水等情（見更一審卷三第141頁），亦如前述，益徵被上訴人所辯，不足採信。

　⒍上訴人主張：上開固化系統缺失，經其逐步摸索、操作、檢修，嗣發現可以人工單桶操作方式解決，於99年12月31日經被上訴人同意改變固化機台1次自動化檢整4桶之原來工序，避開使用2、3號儲斗，而以手動單桶運作等情，業據上訴人提出99年12月31日工作日報表為證（見更一審卷一第191頁）。被上訴人雖否認有變更工序，然其對於上開工作日報表記載當日15時35分至17時其召集上訴人開會討論爾後作業準則及注意事項乙節，並不爭執，另佐以上開營運處99年11月10日D核端字第0991100020號函並未要求上訴人進行第4類桶固化作業，足認上訴人此部分主張，應可採信。

　㈢上訴人主張：未檢整之第4類桶回貯壕溝，係因被上訴人遲未採購提供3×4櫃，致99年8月起無櫃可用，為騰出3×4櫃周轉使用而取出第4類桶暫回貯等情，應屬可採：

　⒈依系爭施工說明書三、㈣、⒈之約定：「為執行本施工說明書工作内容，乙方應藉由甲方無償提供之機具、設備、甲方提供之物料及輻防儀器、乙方租用或購買之機具、設備、及僱用必要人員等，以完成本案承攬契約及施工說明書規範所訂之工作…⑷甲方提供之物料及輻防儀器，係指3×4重裝容器、55加侖桶及處理中心、取出單元之維修備品，及劑量率度量儀器、污染偵檢儀…」（見原審卷一第86、87頁），而3×4櫃即為被上訴人應依上開約定提供之3×4重裝容器，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452頁），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依約應提供足夠之3×4櫃予其進行檢整作業一情，實屬有據。

　⒉又依系爭施工說明書、附件二「蘭嶼貯存場低放射性廢棄物桶檢整重裝作業概述」載明：「二、廢棄物桶取出作業㈠取出單元取桶作業：…『取出單元』準備就緒後，控制室操作人員依據現場指揮或由閉路監視螢幕上判斷廢棄物桶類別，再由控制室操作人員操縱架空移動式起重機，並使用適當夾具，將廢棄物桶吊上並放入3×4重裝/運輸容器内。㈡遮蔽物件取桶作業：…3×4重裝/運輸容器裝滿後加蓋密封，載運至『處理中心』處理（第2、4類）或直接回貯壕溝(第1、3類）或『鋼構廠房』暫存」、「四、廢棄桶暫存作業：基於各類廢物桶於檢整或重裝作業過程中，因作業中各貯存壕溝之回貯空間有限，諸如淨空後壕溝需要加以檢視或修補，導致檢整或重裝後之55加侖廢棄物桶或『3×4重裝容器』（内含12只廢棄物桶）需要有適當場所暫時安置；或因『處理中心』每日作業數量受限於設計容量，從貯存壕溝取出之廢棄物桶放置於『3×4重裝/運輸容器』内，等待進一步除銹補漆或破碎固化重裝時，需要有適當場所暫時安置等。…」（見原審卷一第130至132頁），足認3×4櫃係用於裝置自壕溝取出之各類桶以供運輸，並用於重裝第3類桶回貯壕溝，及暫時安置等待進一步除鏽補漆或破碎固化前之第2、4類桶，倘缺乏3×4櫃，將無法正常進行取桶、檢整作業，各類桶之檢整作業均受影響，系爭工作將因而停止。

　⒊上訴人主張其早於99年1月22日、3月29日即通知被上訴人，要求被上訴人提早安排3×4櫃承製廠商交貨，以免影響工作進度，預估將於同年6月底前即無櫃可供使用等情，有各該日備忘錄附卷可稽（見原審卷三第222、223頁），該情應堪認定。又被上訴人自98年11月25日起至99年8月3日止，共提供1,800個新購3×4櫃予上訴人使用，並於99年2月5日至同年3月22日增購250個3×4櫃，但被上訴人於99年8月4日以後未再提供新購3×4櫃，自99年12月12日起始再陸續提供新購3×4櫃供上訴人領用等情，亦有3×4重裝容器桶請購、領用統計表在卷可佐（見原審卷四第41至42頁），該情亦堪認定。觀諸上訴人於同年8月份系爭工作第23期檢整重裝作業成果報告之「六、需甲方協助配合事項」中，業已表明「3×4櫃現有空櫃已不足（本月份已面臨不足），請甲方協助處理」（見原審卷三第239頁），又99年8月間專用於檢整第4類桶之破碎固化系統機台設備自動化作業仍無法正常運作，亦如前述，而依上訴人提出之工作日報表所示（見更一審卷二第12至82頁），上訴人自99年9月15日至同年11月20日期間於附表所示日期，將暫存於3×4櫃內等待進一步破碎固化之第4類桶自3×4櫃內取出，暫時回貯壕溝，合計3,952桶，依兩造所不爭執每個3×4櫃可放入12個55加侖桶計算，可騰出3×4櫃約330個（計算式：3,952桶÷12桶≒330個），上訴人並將上開暫時回貯第4類桶工作進度載明於99年9、10、11月份之第24、25、26期檢整重裝作業成果報告，一再表明仍缺3×4櫃，須騰出第4類桶供取出用，且用於回貯第3類桶之3×4櫃不足，影響回貯進度，需被上訴人協助配合儘速提供新購3×4櫃，亦有各該成果報告在卷可憑（見更一審卷三第225至239、241至255、257至271頁），另審酌上訴人於99年8、9、10、11月份累計第1類桶實際取桶數均為380桶，累計第2類桶實際取桶數依序為1萬6,271桶、1萬7,428桶、1萬8,649桶、2萬0,017桶，累計第3類桶實際取桶數依序為4萬4,168桶、4萬6,017桶、4萬8,162桶、5萬0,069桶，累計第4類桶實際取桶數（指原第4類桶本身數量，詳後述）依序為1,642桶、1,715桶、1,826桶、1,855桶，及上開期間累計第1類桶實際檢整回貯量均為380桶，累計第2類桶實際檢整回貯量依序為1萬5,150桶、1萬6,578桶、1萬8,150桶、1萬9,602桶、累計第3類桶實際檢整回貯量為4萬3,920桶、4萬5,648桶、4萬7,760桶、4萬9,968桶，有上開各月即第23至26期檢整重裝作業成果報告在卷可參（見更一審卷三第213、229、245、261頁），足認上訴人暫時回貯第4類桶於壕溝後，確有繼續進行取桶作業，並有進行第2、3類桶之檢整作業，且至99年11月份止，累計已有4,164個3×4櫃用於重裝回貯第3類桶（計算式：49,968÷12=4,164），且於99年9至11月間共有360個3×4櫃用於重裝回貯第3類桶【計算式：（49,968-45,648）÷12=360】，大於回貯第4類桶騰出之3×4櫃數量。再佐以營運處就上訴人承攬系爭工作提送之99年10月份檢整作業實際進度表，於99年11月10日D核端字第0991100020號函復：「…說明：…㈠事項1:有關3×4重裝容器將用罄，面臨取桶作業全面停工問題，本公司已催促3×4重裝容器得標廠商依約儘可能於99年11月中旬交貨，惟依目前進度可能需至11月下旬才能交貨。在新購之3×4重裝容器尚未能交貨供應期間請優先規劃進行第四類桶檢整、鐵皮之破碎或先將待檢整之第四類桶暫回貯貯存溝內以騰出佔用之3×4容器週轉使用。屆現有移他用容器都已儘可能騰出應急用罄時若確因新購之該項容器仍未能及時交貨供應，致使因無3×4重裝容器可使用而影響檢整作業時，工期之核算則依合約相關規定辨理。」（見原審卷一第226頁），堪認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指示其在新購之3×4櫃尚未能交貨供應期間，優先規劃進行第4類桶檢整、鐵皮之破碎或先將待檢整之第4類桶暫時回貯壕溝以騰出佔用之3×4櫃週轉使用乙節，應可採信。被上訴人辯稱：其並未指示或要求上訴人將第4類桶回貯壕溝云云，並不足採。是上訴人於新購之3×4櫃尚未交貨期間將待檢整之第4類桶暫時回貯壕溝，騰出3×4櫃使用，確係因可歸責於被上訴人事由所致。

　⒋被上訴人雖另辯稱：3×4櫃不足係因上訴人長期未處理第2、4類桶，及工序選擇失當所致云云。然上訴人至99年8月累計

　　第2類桶實際取桶數為1萬6,271桶，實際檢整回貯量為1萬5,150桶，業如前述，即第2類桶之累積檢整回貯量占取桶數之93.1%（計算式：1萬5,150÷1萬6,271×100%＝93.1%），則被上訴人指稱上訴人長期未處理第2類桶，顯不足採。又第4類桶之檢整必須使用破碎固化系統機台設備，而該設備之固化系統無法正常運作，迄至99年12月31日被上訴人同意變更為人工單桶檢整，自100年1月1日起方能進行固化等情，業如前述，則上訴人長期未能處理第4類桶，尚難歸責於上訴人。而依系爭施工說明書三、㈥、⒌⑴、⑺之約定：「乙方在規劃執行本契約工作前，已經徹底勘查了解且能充分掌握蘭嶼貯存場各方面狀況，各貯存壕溝開蓋進行廢棄物桶檢整重裝作業順序及起始端應先經甲方認可。原則上，在每座壕溝全部作業完成才得開始下一壕溝之檢整重裝作業。除非已先提經甲方同意，才可改變原則。」（見原審卷一第93頁）、「在每座貯存壕溝檢整重裝作業在每一段第一次開蓋時，乙方應在甲方人員會同下，即檢視溝内廢棄物桶貯存狀況，核對確認料帳資料，概略估計各類廢棄物桶比率及確定作業細部計畫、順序、方式，始得開始作業。」（見原審卷一第95頁），即上訴人依約開蓋一座壕溝後，需全部作業完成才得開始下一壕溝之檢整重裝作業，不得跳溝處理，且開蓋前，無從得知該壕溝內各類桶數量分布之情形，僅得於開蓋後，概略估計各類廢棄物桶比率及確定作業細部計畫、順序、方式，幾無彈性可言，被上訴人辯稱上訴人工序選擇失當始致3×4櫃不足，亦不足採。

　㈣上訴人主張暫回貯再取出之未檢整第4類桶數量共3,952桶，應屬可採：

　　上訴人主張：伊為騰出3×4櫃周轉使用，於系爭期間共暫時回貯第4類桶計3,952桶等情，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經查：

　⒈依系爭期間之工作日報表（見更一審卷二第12至82頁）所示，上訴人暫回貯之第4類桶共計3,952桶（詳附表）。另佐以100年1月25日起至同年10月15日止，再陸續取出之第4類桶數量共計為3,952桶，亦有上開期間工作日報表附卷可稽（見更一審卷二第145至407頁），即暫回貯與再取出之數量互核相符，是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核屬有據。

　⒉被上訴人雖否認工作日報表所載暫時回貯數量之真正，然依被上訴人在本件招標公告所附之作業程序附件八即「台灣電力公司核能後端營運處蘭嶼貯存場低放射性廢棄物桶檢整重裝作業工安與輻安管制計畫」記載：「…三、具體作法…㈡檢整重裝作業期間⒈工安方面…，並有監工在現場全程監督作業之情形…。⒉輻安方面：…。承攬商應於…。本場運貯股及安管股人員（含年度外包人力）每日至工作現場督導與抽查工作，並有場長，後端處各級長官及稽查單位不定期走動管理巡查。」（見原審卷一第192、193頁），足證被上訴人應有派駐監工人員每日在場監督工程施作情形。且觀諸上開工作日報表，多數蓋有「蘭嶼貯存場」之戳章，被上訴人亦不爭執該戳章為其蘭嶼貯存場之收文章（見本院卷二第502頁），堪認上開日報表係經被上訴人或被上訴人之代理人所審認，被上訴人雖辯稱：蓋章僅表示有收到，且被上訴人亦有監工日誌，無須核對工作日報表之真正云云。然監工日誌並未記載工作日報表所載暫時回貯數量，被上訴人既已收受上訴人所交付之工作日報表，倘記載有誤，自應於適當期限內提出，被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其曾於工程期間對該等記載有過反對意見，空言否認工作日報表上該等記載之真正，尚不足採。被上訴人雖又指摘附表所載日期99年10月4日暫回貯數量167部分，未見記載於當日之工作日報表（見更一審卷二第31頁）等語，然觀諸99年9月15日、16日及10月5日、12日暫回貯數量分別為119、24及142、168，合計為453（計算式：119＋24＋142＋168＝453），而99年10月12日之工作日報表則記載「第4類…合計暫存620桶」（見更一審卷二第39頁），差額即為167（計算式：620－453＝167），尚無不合之處，且證人即上訴人系爭工作之工地負責人Ａ０１於本院具結證稱：日報表之暫回貯數量桶有一天是漏記，可能就是99年10月4日，伊知道有一天漏記，有把它補回來，其他每天應該都很正確，伊應該是合計的時候發現，就有把它補回來，所以後面登記的總數都是正確的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8頁），堪認此係上訴人於暫回貯第4類桶初期填寫工作日報表所漏載，尚不影響上訴人暫回貯第4類桶總數之認定。

　⒊被上訴人雖抗辯：上訴人暫回貯第4類桶數量應為1,855桶云云。然依上開第23期至第27期成果報告、99年9月12日至同年12月31日間工作日報表（見更一審卷三第209頁至287頁、卷二第9頁至120頁）所示，上訴人迄99年11月23日止累計就第4類桶實際取桶為1,855桶，該1,855桶係上訴人自壕溝開蓋後逕取出之第4類桶數量，尚非暫回貯之第4類桶數量，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尚不足採。而依上訴人主張：本件有關第4類桶之檢整，除原固化體已碎裂或粉化之第4類廢棄桶外，壕溝内其他類桶剝落之油漆、銹蝕碎屑、空氣中沈澱之雜質、壕溝壁體剝落之水泥塊，及檢整過程中使用之器材（手套、刷子、輻射衣物等）等，亦均係自壕溝取出後即先裝入55加侖桶，再放入3×4櫃內，運至處理中心，經破碎後，加入固化劑固化後，預估產出之重裝固化桶為取出桶數之2.2倍等情，核與卷附之「蘭嶼貯存場廢棄物桶檢整重裝作業流程圖」（見更一審卷三第47頁），及系爭契約附件一蘭嶼貯存場廢棄物桶檢整重裝作業桶數估算說明：「二、各類別桶數：…㈣第四類桶（破碎固化桶）估計：84,748桶×0.05=4,238桶(招標規範第四類檢整桶數）。」，與招標時訂價單「註1」所載：「本案第四類廢棄物桶預估約4,238桶，經破碎、固化之檢整作業程序後，預估每桶破碎桶將產出2.2桶之重裝固化桶。」（見更一審卷三第31、33頁）相符，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核屬有據。此自系爭工作自壕溝內取出原第4類桶本身之數量為2,124桶，經破碎固化後產出之第4類重裝固化桶為4,441桶（見更一審卷一第213頁），實際固化檢整產出桶數為實際取出原第4類桶本身數量之2.09倍（計算式：4,441÷2,124≒2.09，小數點2位以下四捨五入）亦明，益徵上訴人此部分之主張，應堪採信。是上訴人迄99年11月23日止累計就第4類桶實際取桶數雖為1,855桶，惟自壕溝取出後即先裝入55加侖桶，除原固化體已碎裂或粉化之第4類廢棄桶外，一併裝入壕溝内其他類桶剝落之油漆、銹蝕碎屑、空氣中沈澱之雜質、壕溝壁體剝落之水泥塊，及檢整過程中使用之器材（手套、刷子、輻射衣物等）等，且在破碎固化前，所占體積較大，收入桶內並非實心占滿55加侖桶，故使暫回存之第4類桶增至3,952桶，亦為實際取出原第4類桶本身數量之2.10倍（計算式：3,952÷1,885≒2.10，小數點2位以下四捨五入），小於上開預估之2.2倍，與實際整體之2.09倍相近，並無扞格之處，益徵上訴人主張回貯再取出之第4類桶數量為3,952桶，應屬可採。

　⒋被上訴人雖另辯稱：上訴人自99年9月12日起至10月11日止就第4類桶進行整理或整理其鎖束環之數量僅為2,563桶，回貯3,952桶顯不合理云云。然被上訴人所指整理數量2,563桶僅計算至99年10月11日，而依附表所示，上訴人於99年10月23日、26日、28日及11月3日、4日、5日尚分別整理126、180、360及384、84、276桶，累計自99年9月12日至11月5日共整理3,973桶，較回貯之3,952桶為多，並無不合理之處。而證人黃光如證稱：伊不記得從何時開始，有要工作人員不用在工作日報表上記載桶箍整理數量，因為55加侖桶在運輸期間或上下壕溝，必須鎖緊束環，才能讓蓋子穩固，才好吊掛，所以一定要鎖桶箍才能回貯，工作日報記載鎖幾個桶箍沒有意義，附表的數字是領班報上來的內部資料等語（見本院卷三第6、17頁），是上開99年10月23日至11月5日間所整理之桶數，雖未記載於各該日之工作日報表上，然上訴人暫回貯及再取出之數量既均為3,952桶，已如前述，而暫回貯之前必需先鎖緊束環、桶箍整理，業經黃光如證述如上，且符常情，是尚難僅因該等未記載於工作日報之數字，遽為上訴人不利之認定，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亦不足採。

　㈤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暫回貯第4類桶3,952桶之費用903萬4,557元，為有理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無理由：

　⒈按如依情形，非受報酬即不為完成其工作者，視為允與報酬，民法第491條定有明文。又系爭契約第17條第3項前段約定：「甲方於接受乙方所提出須變更之事項前即請求乙方先行施作或供應，其後未依原通知辦理契約變更或僅部分辦理者，應補償乙方所增加之必要費用。」（見原審卷一第76頁）。本件上訴人於系爭期間將暫存於3×4櫃內第4類桶合計3,952桶取出再回貯壕溝，係可歸責予被上訴人所生之新增工項，且被上訴人指示上訴人於新購之3×4櫃尚未能交貨供應期間，優先規劃進行第4類桶檢整、鐵皮之破碎或先將待檢整之第4類桶暫時回貯壕溝以騰出佔用之3×4櫃週轉使用，均業如前述，依上揭約定，被上訴人自應補償上訴人因回貯再取出3,952桶第4類桶所增加之必要費用。

　⒉上訴人估算之必要費用包括：⑴人力費用為221萬1,000元（計算式：737人日×3,000元/人日＝221萬1,000元）；⑵平均每桶尚需設備機具運轉維護費535元、機具油料費484元、貯存壕溝檢修及防漏材料費112元、器材設備檢驗試驗費47元、其他檢整重裝作業費88元，合計1,266元，3,952桶合計需500萬3,232元（計算式：1,266×3,952＝500萬3,232）；⑶暫回貯3,952桶第4類桶騰出3×4櫃約330櫃，尚需支付清潔及除銹補漆費用49萬5,000元（計算式：330桶÷10桶/日×5人/日×3,000元/人＝49萬5,000元）。三者共計770萬9,232元（計算式：221萬1,000＋500萬3,232＋49萬5,000＝770萬9,232），另加計2%工業安全衛生設施及管理費及10%稅什費，合計863萬4,340元【計算式：770萬9,232×（1＋2%＋10%）＝863萬4,340，元以下四捨五入】，有證人Ａ０１所製作之第四類再回貯出工人員即數量統計表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489頁）。細譯其估算方式，人力費用係依工作內容統計或估算每日所需人次加總後，依每人日薪3,000元計算，至平均每桶所需設備機具運轉維護費等其他費用，則依營運處系爭工作採購案訂價單（下稱系爭訂價單，見本院卷二第491至497頁）之所有桶數計算平均單價，例如：設備機具運轉維護費合計為4,915萬3,125元，所有桶數為9萬1,875，平均每桶即為535元（計算式：4,915萬3,125÷9萬1,875＝535），再如機具油料費合計為4,446萬7,500元，平均每桶即為484元（計算式：4,446萬7,500÷9萬1,875＝484），其餘依此類推。又上訴人主張系爭契約約定系爭工作報酬採實做實算，及工業安全衛生設施及管理費、稅什費分別係依實做實算報酬2%、10%計算等情，亦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是上開估算方式，與系爭訂價單之計算方式相符，且未計入其他不必要之費用，應堪採之。另依系爭訂價單所示，工程總價應再加計依檢整重裝作用費用金額及其他各項費用之5%計算之營業稅（見本院卷497頁），是經加計5%之營業稅結果，上訴人因暫回貯再取出3,952桶第4類桶之必要費用總計為906萬6,057元【計算式：863萬4,340×（1＋5%）＝906萬6,057元】。

　⒊被上訴人抗辯：上訴人暫回貯再取出第4類桶部分，屬系爭契約範圍，不應再請求額外費用云云。經查：

　⑴被上訴人雖稱：營運處作業程序書第6條作業程序已載明檢整重裝作業、施工說明書附件二第4條規定「廢棄物桶暫存作業」規定，均包含「暫貯作業」，上訴人暫回貯再取出之第4類桶部分，屬系爭契約範圍云云。然查施工說明書附件二第4條係規定：「基於各類廢物桶於檢整或重裝作業過程中，因作業中各貯存壕溝之回貯空間有限，諸如淨空後壕溝需要加以檢視或修補，導致檢整或重裝後之55加侖廢棄物桶或『3×4重裝容器』（内含12只廢棄物桶）需要有適當場所暫時安置；或因『處理中心』每日作業數量受限於設計容量，從貯存壕溝取出之廢棄物桶放置於『3×4重裝/運輸容器』内，等待進一步除銹補漆或破碎固化重裝時，需要有適當場所暫時安置等。因此，暫存空間之設置有其必要性，目前『蘭嶼貯存場重裝容器暫置暨吊車車庫鋼構廠房新建工程』（以下簡稱『鋼構廠房』）已於96年6月中旬竣工，預定9月初正式使用。該廠房之一部分空間將供作檢整重裝完成之廢棄物桶或重裝容器暫放或養生之場所，俟壕溝完成除污及檢查與必要之補強後移回壕溝。另一部份空間則作為檢整機具及車輛放置或維修場所。此外，為使第二類廢棄物桶（除銹補漆桶）之檢整作業不受天候影響，需儲備足夠數量除銹補漆桶，因此需將待『除銹補漆桶』均置入於3×4重裝/運輪容器内，再置放於『處理中心』靠山側空地上暫存。」（見原審卷一第132頁）。即該條所稱之「暫存」係指因各貯存壕溝之回貯空間有限，致檢整或重裝後之55加侖廢棄物桶或3×4櫃需要有適當場所暫時安置，或因受限於處理中心之作業數量，從貯存壕溝取出之廢棄物桶放置於3×4櫃内，等待進一步除銹補漆或破碎固化重裝時，需要有適當場所暫時安置等，而需建置暫存空間，核與本件上訴人係將已取出之第4類桶暫時回存於壕溝內，以空出3×4櫃，俾利系爭工作持續進行之情形迥然不同，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尚不足採。

　⑵被上訴人雖又稱：「鋼構廠房」、「處理中心」靠山側可暫貯3×4櫃之數量僅為283個，上訴人於99年8、9、10、11月因取出而尚未完成第2、4類桶檢整作業，所需之3×4櫃數量依序為297、370、361及359個，均超出上開283個，上訴人勢必需將廢棄物桶暫回貯與再取出，顯見此部分應屬契約範圍。然被上訴人係以上訴人於99年8至11月取出而尚未完成第2、4類桶檢整作業之個數，計算所需之3×4櫃數量，其中未完成檢整者多數為第4類桶，按月所需3×4櫃分別為286、299、319及324個，然此部分未能完成檢整，係因檢整所需之破碎固化系統無法正常運作，而可歸責於被上訴人，被上訴人反執此抗辯上訴人勢必需將廢棄物桶暫回貯與再取出，故為系爭契約之範圍，實屬倒果為因，亦不足採。

　⑶被上訴人雖再稱：第4類原始桶為4,238桶（見原審卷一第86頁），檢整後為2.2倍即9,324個，需3×4櫃777個，且上訴人至99年9月15日尚有1,167個第2類桶未回貯，占用98個3×4櫃，是上訴人規劃應回貯後再取出之數量共計592個3×4櫃（計算式：777＋98－283＝592），而上訴人主張回貯第4類桶3,952桶，僅需329個3×4櫃，低於上訴人規劃之592個，顯屬系爭契約範圍云云。然上開第4類原始桶為4,238桶及檢整後為2.2倍部分，僅屬預估值，業如前述，且依常情，上訴人於簽約當時無從預料檢整所需之破碎固化系統會無法正常運作，則被上訴人任指上訴人規劃要將全部取出之第4類桶均回貯後再取出，尚乏所據，此部分所辯，顯不足採。

　⒋被上訴人另抗辯：上訴人暫回貯再取出第4類桶部分，應可歸責於上訴人云云。經查：

　⑴被上訴人辯稱：第4類桶之作業流程係先進行破碎再固化，卻因上訴人無合格之運轉人員，無法操作固化系統云云。然依系爭施工說明書九罰則、㈢載明：「乙方若缺該『運轉人員』，然計劃請求甲方為其人員辦理『運轉人員』訓練，未能依本施工說明書三、工作内容㈤、5如期提出、按下列情況計罰：⒈未能如期於決標日之次日起7日曆天内（含），以書面文件向甲方提出請求請甲方辦理『運轉人員』訓練，自決標日之次日起第8日曆天起，每逾期1日曆天，按契約總價（含營業稅）之萬分之三計扣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⒉乙方已提出請求請甲方辦理『運轉人員』訓練，卻未在接獲派員受訓通知後即指派符合法令規定資格之人員，如期在接獲派員受訓通知日之次日起7日曆天内（含），到貯存場報到受訓，自乙方接獲派員受訓通知日之次日起第8日起，每逾期1日曆天，按契約總價(含營業稅）之萬分之三計扣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見原審卷ㄧ第121頁）。即兩造就上訴人有無合格之運轉人員，有罰則之約定，而觀諸營運處101年6月20-22日勞務驗收紀錄，上訴人並無因上開罰則而受罰之記載（見原審卷一第158頁），是難認就有無合格運轉人員一事，有何違約之處，且依系爭施工說明書三、㈤、⒍載有：「乙方在未取得『運轉人員證照』期間，甲方可代為操作破碎/固化系統所產生之所有重新固化桶，承攬商於請領該等第四類廢棄物桶之契約價金時，應按本案契約訂價單，第四類廢棄物桶訂價項目中之『檢整作業人力費』訂價金額（未含稅），逐桶扣除百分之五十之『檢整作業人力費』後，核付第四類重新固化桶剩餘之請領款項。」（見原審卷ㄧ第91頁），即倘上訴人在未取得運轉人員證照，無合格運轉人員期間，被上訴人本可代為操作破碎固化系統，實難認第4類桶無法檢整係因欠缺合格運轉人員所致，況上訴人於99年9月15日回貯第4類桶入壕溝前之99年8月2日，有提報運轉人員予被上訴人（見本院卷ㄧ第279至283頁)，益徵第4類桶之遲延檢整，與有無合格運轉人員無涉。

　⑵被上訴人又稱：伊早於99年3月26日即發函通知上訴人，預計自99年8月至100年2月止，3×4櫃之承攬廠商將無法交貨，倘上訴人即早規劃對應之策，優先處理第2類桶之除鏽補漆檢整工作，暫時不再取出第4類桶，即不會發生3×4櫃不足之問題云云。然觀諸被上訴人99年3月26日備忘錄之主旨僅載明：「檢送『檢整重裝作業』案3×4重裝容器使用預估表，請貴公司評估確認每月取桶總數量、第四類桶檢整時程與數量見復，俾利本公司採購3×4重裝容器，請查照。」，有該備忘錄在卷可佐（見前審卷一第344至345頁)。又營運處於99年4月13日以D核端字第0990400010號函復上訴人稱：「…說明：…二、有關成果報告六、需甲方協助配合事項依序說明如下：㈠事項1:有關請甲方儘速辦理3×4重裝容器之採購，本公司正進行需求評估中，將會依實際需求進行採購…」（見原審卷三第220頁)。營運處再於99年11月10日函復上訴人，表明其已催促3×4櫃得標廠商依約儘可能於99年11月中旬交貨，惟可能需至11月下旬才能交貨一情，業如前述。足認被上訴人於99年4月13日仍允諾上訴人會依實際需求進行採購，迄至99年11月10日始告知上訴人3×4櫃得標廠商可能需至11月下旬方能交貨，則被上訴人所辯其於99年3月26日即已通知上訴人，預計自99年8月至100年2月止，3×4櫃之承攬廠商將無法交貨，上訴人可提早規劃對應之策云云，尚不足採。

　⑶被上訴人再稱：上訴人未按系爭施工說明書三、㈥、⒌、⑴有關「在每座壕溝全部作業完成才得開始下一壕溝之檢整重裝作業」及作業預定進度表所列第2類桶及第3類桶各年度應檢整之數量，連帶占用3×4櫃及影響暫存空間之使用，致需將第4類桶暫回貯壕溝內云云。然檢整重裝作業不能跳溝取桶檢整，且壕溝必需整理完成，即全部核廢料桶自壕溝内取出，含破碎之第4類桶均需取出，再清潔乾淨，使壕溝無核輻射後才能回貯，業如前述，被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上訴人有未依上開約定跳溝取桶之情事，況跳溝取桶若只取出，而無法回貯檢整後之核廢料桶，勢必佔據更多的3×4櫃裝貯核廢料桶，且需將第4類桶暫回貯壕溝內，係因破碎固化系統無法正常運作，及被上訴人遲未採購提供3×4櫃，業如前述，尚難認與上訴人有無按預定進度檢整第2類桶及第3類桶有涉，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亦不足採。

　⒌被上訴人末抗辯：上訴人係利用原有人力處理，並未增加額外人力費用之支出，且稅什費已包含營業稅5%在內云云。然上訴人暫回貯再取出第4類桶部分，非屬系爭契約原所定工作範圍，而係合約外之新增工項，業如前述，尚難認係以系爭契約履約所需之人力為之，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顯不足採。又依系爭訂購單註13所定義之稅什費係包括保險費、稅捐、行政規費、管理費及利潤，但不含營業稅（見本院卷二第495頁），且工程計價慣例，營業稅係採外加之方式，不會內含於管理費或利潤之中，被上訴人此部分所辯，亦不足採。

　⒍上訴人雖主張：必要費用之估算應以工項相近之第1類桶單價3,625元作為暫回貯再取出第4類桶每桶單價云云。然依系爭施工說明書所示，第1類桶係指廢棄物桶桶身及固化體狀況良好，檢整方式為經測量相關數據後直接回貯壕溝（見原審卷一第84頁），核與暫回貯再取出第4類桶之工作內容有明顯差異，即判定為第1類桶取出後，尚需測量相關數據，此部分需耗費較多人力，顯為暫回貯再取出第4類桶所無之工作內容，且上訴人內部既已記載暫回貯再取出第4類桶工作所需人力，並據以計算必要之人力費用，自無再以第1類桶單價3,625元作為估算必要費用之依據。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尚不足採。

　⒎據上，依上訴人內部之估算，加計5%營業稅後，上訴人因回貯再取出3,952桶第4類桶所增加之必要費用總計為906萬6,057元，核屬適當。從而，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3項前段約定及民法第49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該必要費用，核屬有據，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不予准許。上訴人另依民法第179條規定為請求，依前開說明，亦無從為更有利之認定，亦併此敘明。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系爭契約第17條第3項約定、民法第49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906萬6,05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3年6月7日（見原審卷二第4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部分，洵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洽，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至上開不應准許部分，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又本件所命給付部分，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宣告准免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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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紀文惠 

　　　　　　　　　　　　　　法　官　王育珍  

　　　　　　　　　　　　　　法　官　賴武志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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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蔡明潔　　



